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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文 摘 要  
本 研 究 目 的 旨 在 以 前 後 對 照 比 較 研 究 ， 探 討 實 施 四 週 貼

壓 電 極 足 三 里 穴 刺 激 期 （ 6 伏 特 ； 3 0 H z； 2 0 分 鐘 /天 × 2 8 天 ）

前 後 對 2 8 名 台 中 縣 國 武 術 選 手，其 所 造 成 在 聲 光 反 應 時 間 、

握 力 計 、 背 肌 力 計 、 一 分 鐘 屈 膝 仰 臥 起 坐 、 半 蹲 跳 、 十 公 尺

折 返 跑 、 立 定 跳 遠 、 立 定 垂 直 跳 、 坐 姿 體 前 彎 及 三 分 鐘 哈 佛

登 階 測 驗 等 十 項 測 量 結 果 不 同 程 度 的 相 關 性 ， 藉 以 瞭 解 四 週

貼 壓 電 極 足 三 里 穴 刺 激 期 對 國 武 術 選 手 的 動 作 反 應 時 間 、 肌

力 、 肌 耐 力 、 敏 捷 性 、 瞬 發 力 、 柔 軟 度 及 心 肺 耐 力 等 體 適 能

要 素 的 影 響 ， 測 量 結 果 所 得 數 值 資 料 皆 以 S P S S  f o r  W i n d o w s  

8 . 0 版 統 計 軟 體 處 理。。本 研 究 中 之 有 關 統 計 上 之 顯 著 水 準 ，

均 定 為 α = . 0 5。 研 究 結 果 發 現 ：  

 

四 週 的 足 三 里 穴 電 極 刺 激 期 對 男 女 國 武 術 選 手  

一 、  在 1 .動 作 反 應 時 間 2 .背 肌 力 3 .腰 腹 肌 耐 力（ 一 分 鐘 屈

膝 仰 臥 起 坐 ）4 .腿 部 肌 耐 力（ 半 蹲 跳 ）5 .腰 腿 背 柔 軟 度（ 坐

姿 體 前 彎 ） 6 .心 肺 耐 力（ 三 分 鐘 哈 佛 登 階 測 驗 ）等 六 項 體

適 能 造 成 顯 著 差 異 的 增 進 效 果 （ P＜ . 0 5）。  

二 、  在 1 .水 平 位 移 瞬 發 力（ 立 定 跳 遠 ）及 2 .垂 直 位 移 瞬 發

力（ 立 定 垂 直 跳 ）兩 項 體 適 能 具 備 性 別 上 的 差 異，僅 在 男

子 選 手 造 成 顯 著 差 異 的 增 進 效 果 （ P＜ . 0 5）， 在 女 子 選 手

則 未 造 成 顯 著 差 異 的 增 進 效 果 （ P≧ . 0 5）。  

三 、  在 1 .右 手 肌 力 （ 握 力 計 ） 2 .敏 捷 性 （ 十 公 尺 折 返 跑 ）

兩 項 體 適 能 測 驗 項 目 則 均 未 造 成 男 女 國 武 術 選 手 顯 著 差

異 的 增 進 效 果 （ P≧ . 0 5）。  

關 鍵 詞 ： 貼 壓 電 極 刺 激 、 足 三 里 穴 、 國 武 術 、 體 適 能  



 
 
 

 

Effects of the Four-Week Program of Pressing against Zusanli Acupuncture Point 

with the Electrode Stimulation on Physical Fitness of Kuo-Wushu Athletes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e research was to explore the effects of the four-week program of 

pressing against Zusanli with the electrode stimulation on physical fitness of 28 

Kuo-Wushu athletes. By investigating the relativity of the four-week program of 

pressing against the Zusanli with the electrode stimulation to the measurement results of 

the ten tests in the physical fitness of 28 Kuo-Wushu athletes ---the light reaction-time 

test, the grip-strength test, the back muscular strength test, the 1-minute flexed-leg_ 

sit-up test, the half-squat jump test, the 10- meter shuttle running test, the standing 

long-jump test, the standing vertical-jump test, the modified sit-and-reach test, and the 

3-minute Havardstair up-and-down ladder test, the author intended to explore the effects 

of the four-week program of pressing against the Zusanli acupuncture point with the 

electrode stimulation on the components of physical fitness of 28 Kuo-Wushu 

athletes---the light reaction time , the muscular strength , the muscular endurance , the 

agility, the power, the flexibility, and the cardiorespiratory endurance . The data of the 

values gathered from the measurement results were processed through the software for 

statistics “SPSS for Windows “(Version 8.0). The significant level on statistics involved 

in this research was set at α=.05. The findings of the research were as follows： 

1.For the items of the light reaction-time test, the back muscular strength test, the 

1-minute flexed-leg_sit-up test, the half-squat jump test, the modified sit-and-reach 

test, and the 3-minute Havardstair up-and-down ladder test, both males and females 

improved their ability after the four-week program of pressing against Zusanli 

acupuncture point with the electrode stimulation. The program was quite effective in 

improving physical fitness above of the atheletes. （P＜.05） 



 
 
 

 

2.For the items of the standing long-jump test and the standing vertical-jump test, the 

program was remarkably effective in improving the physical fitness only for the 

males. （P＜.05） 

3.For the items of the right-hand grip-strength test and the 10- meter shuttle running test, 

the program didn’t produce significant effects on the athlete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were found between genders. （P≧.05） 

 

Key words: pressing against the acupuncture point with the electrode 

stimulation 、Zusanli acupuncture point、Kuo-Wushu、physical 

fitness 

 

 

 

 

 

 

 

 

 

 

 

 

 

 

 

 



 
 
 

 

目 錄  

第 壹 章  緒 論 … … … … … … … … … … … … … … … … … … … … … … 1  

第 一 節   研 究 動 機 … … … … … … … … … … … … … … … … … 1  

第 二 節   研 究 目 的 … … … … … … … … … … … … … … … … … 2  

第 三 節   研 究 假 設 … … … … … … … … … … … … … … … … … 2  

第 四 節   研 究 範 圍 … … … … … … … … … … … … … … … … … 2  

第 五 節   研 究 限 制 … … … … … … … … … … … … … … … … … 3  

第 六 節   名 詞 解 釋 … … … … … … … … … … … … … … … . . . . 4  

第 貳 章  文 獻 探 討 … … … … … … … … … … … … . . … … … … … … … 7  

第 一 節  中 醫 經 絡 學 說 的 探 討 … … … … … … … … … … … … 7  

第 二 節  關 於「 氣 」的 探 討 … … … … … . . … … … … … … … … 1 6  

第 三 節  電 刺 激 理 論 … … … … … … … … … … … … … … … … . 2 0  

第 四 節  關 於 足 三 里 … … … … … … … … … … … … … … …  . 2 4  

第 五 節  國 武 術 運 動 … … … … … … … … … … … … … … … … . 3 3  

第 六 節  體 適 能 概 論 … … … … … … … … … … … … … … … … . 3 8  

第 七 節  穴 位 電 刺 激 相 關 研 究 … … … … … … … … … … … . 4 4  

第 八 節  文 獻 總 結 … … … … … … … … … … … … … … … … . 5 0  



 
 
 

 

第 參 章   研 究 方 法 與 步 驟 … … … … … … … … … … … … … … . 5 2  

第 一 節  研 究 對 象… … … … … … … … … … … … … … … … . 5 2  

第 二 節  分 組… … … … … … … … … … … … … … … … … … … . 5 2  

第 三 節  實 驗 時 間 與 地 點… … … … … … … … … … … … … . 5 2  

第 四 節  實 驗 儀 器 及 功 能… … … … … … … … … … … … … . 5 3  

第 五 節  實 驗 設 計… … … … … … … … … … … … … … … … . 5 4  

第 六 節  實 驗 工 具… … … … … … … … … … … … … … … … . 5 6  

第 七 節  實 驗 步 驟 及 流 程 圖… … … … … … … … … … … … . 6 4  

第 八 節  信 效 度 檢 定… … … … … … … … … … … … … … … . 6 7  

第 九 節  資 料 收 集 與 處 理… … … … … … … … … … … … … 6 9  

第 十 節  統 計 分 析 方 法… … … … … … … … … … … … … … . 6 9  

第 肆 章   結 果 與 討 論 … … … … … … … … … … … … … … … … . 7 0  

第 一 節  受 試 者 基 本 資 料… … … … … … … … … … … … … . 7 1  

第 二 節  受 試 者 出 席 率… … … … … … … . . … … … … … … . 7 2  

第 三 節  男 女 國 武 術 選 手 前 測 值 同 質 性 考 驗… … … … 7 2  

第 四 節  男 女 國 武 術 選 手 各 項 體 適 能 測 驗 結 果 變 化 之 探

討 … … … … … … … … … … … … … … … … … … … … … … . 7 5  



 
 
 

 

第 伍 章   結 論 與 建 議 … … … … … … … … … … … … … … … … . 9 7  

第 一 節  結 論… … … … … … … … … … … … … … … … … … . 9 7  

第 二 節  建 議… … … … … … … … … … … … … … … … … … 1 0 0  

參 考 書 目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 0 2  

一 、  中 文 部 分… … … … … … … … … … … … … … … . . . 1 0 2  

二 、  外 文 部 分… … … … … … … … … … … … … … … … . 1 1 1  

附 錄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 1 6

一、圖 附 錄 … … … … … … … … … … … … … … … … … … 1 1 6  

二 、 表 附 錄 … … … … … … … … … … … … … … … … … . . 1 1 9  

 

 

 

 

 

 

 

 



 
 
 

 

表 目 錄  

表 2 - 1  國 武 術 內 容 解 析 … … … … … … … … … … … … … … … … . . 3 5  

表 2 - 2  健 康 體 適 能 與 競 技 體 適 能 的 比 較 表 1 … … … … … … … 3 9

表 2 - 3  健 康 體 適 能 與 競 技 體 適 能 之 比 較 表 2 … … … … … … … 4 0  

表 3 - 1 各 組 體 適 能 測 驗 項 目 信 度 顯 著 性 檢 定 表 … … … … … … 6 8  

表 4 - 1 受 試 者 基 本 資 料 表 … … … … … … … … … … … … … … … … 7 1  

表 4 - 2 男 選 手 各 組 前 測 值 同 質 性 考 驗 表 … … … … … … … … … 7 3  

表 4 - 3 女 選 手 各 組 前 測 值 同 質 性 考 驗 表 … … … … … … … … … 7 4  

表 4 - 4 光 動 作 反 應 時 間 男 選 手 前 後 測 驗  

Wi l c o x o n 符 號 等 級 檢 定 分 析 摘 要 表 . … … … … … … … . 7 5  

表 4 - 5 光 動 作 反 應 時 間 女 選 手 前 後 測 驗  

Wi l c o x o n 符 號 等 級 檢 定 分 析 摘 要 表 … … … … … … . . . 7 6  

表 4 - 6 握 力 器 測 驗 男 子 選 手 前 後 測 驗  

Wi l c o x o n 符 號 等 級 檢 定 分 析 摘 要 表 … … … … … … . . . 7 7  

表 4 - 7 握 力 器 測 驗 女 子 選 手 前 後 測 驗  

Wi l c o x o n 符 號 等 級 檢 定 分 析 摘 要 表 … … … … . . … … . 7 8  

表 4 - 8 背 肌 力 器 測 驗 男 子 選 手 前 後 測 驗  

Wi l c o x o n 符 號 等 級 檢 定 分 析 摘 要 表 … … … … … … … . . 7 9  

表 4 - 9 背 肌 力 器 測 驗 女 子 選 手 前 後 測 驗  

Wi l c o x o n 符 號 等 級 檢 定 分 析 摘 要 表 … … … … … … … . . 8 0  

表 4 - 1 0 一 分 鐘 屈 膝 仰 臥 起 坐 測 驗 男 子 選 手 前 後 測 驗  

Wi l c o x o n 符 號 等 級 檢 定 分 析 摘 要 表 … … … … … … … 8 1  



 
 
 

 

表 4 - 1 1 一 分 鐘 屈 膝 仰 臥 起 坐 測 驗 女 子 選 手 前 後 測 驗  

Wi l c o x o n 符 號 等 級 檢 定 分 析 摘 要 表 … … … … … … … 8 2  

表 4 - 1 2 半 蹲 跳 測 驗 男 子 選 手 前 後 測 驗  

Wi l c o x o n 符 號 等 級 檢 定 分 析 摘 要 表 … … … … … … … 8 4  

表 4 - 1 3 半 蹲 跳 測 驗 女 子 選 手 前 後 測 驗  

Wi l c o x o n 符 號 等 級 檢 定 分 析 摘 要 表 … … … … … … … 8 4  

表 4 - 1 4 折 返 跑 測 驗 男 子 選 手 前 後 測 驗  

Wi l c o x o n 符 號 等 級 檢 定 分 析 摘 要 表 … … … … … … … . . 8 6  

表 4 - 1 5 折 返 跑 測 驗 女 子 選 手 前 後 測 驗  

Wi l c o x o n 符 號 等 級 檢 定 分 析 摘 要 表 … … … … … … … . . 8 6  

表 4 - 1 6 立 定 跳 遠 測 驗 男 子 選 手 前 後 測 驗  

Wi l c o x o n 符 號 等 級 檢 定 分 析 摘 要 表 … … … … … … … . . 8 8  

表 4 - 1 7 立 定 跳 遠 測 驗 女 子 選 手 前 後 測 驗  

Wi l c o x o n 符 號 等 級 檢 定 分 析 摘 要 表 … … … … … … … . . 8 9  

表 4 - 1 8 立 定 垂 直 跳 男 子 選 手 前 後 測 驗  

Wi l c o x o n 符 號 等 級 檢 定 分 析 摘 要 表 … … … … … … … . . 9 0  

表 4 - 1 9 立 定 垂 直 跳 女 子 選 手 前 後 測 驗  

Wi l c o x o n 符 號 等 級 檢 定 分 析 摘 要 表 … … … … … … … . . 9 1  

表 4 - 2 0 坐 姿 體 前 彎 男 子 選 手 前 後 測 驗  

Wi l c o x o n 符 號 等 級 檢 定 分 析 摘 要 表 … … … … … … … . . 9 2  

表 4 - 2 1 坐 姿 體 前 彎 女 子 選 手 前 後 測 驗  

Wi l c o x o n 符 號 等 級 檢 定 分 析 摘 要 表 … … … … … . … . . 9 3  

表 4 - 2 2 哈 佛 登 階 測 驗 男 子 選 手 前 後 測 驗  

Wi l c o x o n 符 號 等 級 檢 定 分 析 摘 要 表 … … … … … … … . . 9 4  

表 4 - 2 3 哈 佛 登 階 測 驗 女 子 選 手 前 後 測 驗  

Wi l c o x o n 符 號 等 級 檢 定 分 析 摘 要 表 … … … … … … … 9 5  



 
 
 

 

表 附 錄 1 研 究 說 明 及 受 測 須 知 … … … … … … … … … … … … … . 1 1 9  

表 附 錄 2 健 康 自 覺 調 查 表 暨 同 意 書 … … … … … … . . … … … … 1 2 0  

表 附 錄 3 男 女 國 武 術 選 手 實 驗 體 適 能 測 驗 記 錄 表 … … … … 1 2 1  

 

 

 

 

 

 

 

 

 

 

 

 

 

 

 

 

 

 

 

 

 

 

 



 
 
 

 

圖 目 錄  

圖 2 - 1  十 二 正 經 循 行 次 序 簡 圖 … … … … … … … … … … … … … 1 1  

圖 2 - 2  足 陽 明 胃 經 循 行 部 位 圖 … … … … … … … … . . … … … … 1 2  

圖 2 - 3  足 陽 明 胃 經 經 筋 分 布 示 意 圖 … … … … … … … … … … … 1 4  

圖 2 - 4 足 三 里 穴 位 體 表 定 位 圖 … … … … … … … … … … … … … . 2 6  

圖 2 - 5 足 陽 明 胃 經 足 部 循 行 穴 位 圖 … … … … … … … … … … . … 2 7  

圖 2 - 6 足 三 里 穴 位 生 理 解 剖 圖 1 … … … … … … … … … . … … … . 2 8  

圖 2 - 7 足 三 里 穴 位 生 理 解 剖 圖 2 … … … … … … … … … … … … . . 2 9  

圖 2 - 8 足 三 里 穴 現 代 醫 學 斷 面 層 次 解 剖 定 位 圖 … … … … … . 3 0  

圖 2 - 9 足 陽 明 胃 經 小 腿 部 隱 性 感 傳 線 及 低 電 阻 線 示 意 圖 … . 3 1  

圖 3 - 1 研 究 設 計 架 構 簡 圖 … … … … … … … … … … … … . . … … … . 5 5  

圖 3 - 2  受 試 者 足 三 里 穴 之 定 位 取 穴 圖 … … … … … … … … … … 6 2  

圖 3 - 3  受 試 者 貼 壓 電 極 刺 激 足 三 里 穴 實 施 圖 … … … … … … 6 3  

圖 3 - 4 實 驗 流 程 圖 … … … … … … … … … … … … . . … … … … … … . 6 6  

圖 附 錄 1 足 陽 明 胃 經 循 行 穴 位 圖 … … … … … … … … … … … … 1 1 6  

圖 附 錄 2 足 陽 明 胃 經 隱 性 感 傳 線 、 低 電 阻 線 及 高 振 聲 線 與 經

典 線 分 布 之 比 較 … … … … … … … … … … … … … … … … … … … … 1 1 7  



 
 
 

 

圖 附 錄 3 足 陽 明 胃 經 小 腿 部 低 電 阻 線 與 經 典 線 分 布 之 比

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 1 8  

 

 

 

 

 

 

 

 

 

 

 

 

 

 

 



 
 
 

 

第壹章  緒論  
 

第 一 節  研 究 動 機 

    「 經 絡 學 說 」 在 傳 統 醫 學 中 佔 有 舉 足 輕 重 的 地 位 ， 它 是

「 針 灸 」、「 推 拿 」、「 氣 功 」 的 理 論 基 礎 ， 對 傳 統 醫 學 理 論 架

構 的 建 立，有 十 分 重 要 的 意 義。儘 管 目 前 對「 經 絡 」的 實 質 ，

持 有 許 多 不 同 的 看 法 ， 但 是 經 由 現 代 人 體 電 能 學 及 良 導 絡 的

相 關 研 究 ， 世 界 普 遍 已 經 很 客 觀 的 承 認 「 經 絡 系 統 」 在 人 體

內 存 在 的 事 實 ， 這 足 以 顯 示 傳 統 醫 學 的 「 經 絡 學 說 」 對 現 代

科 學 具 有 無 窮 的 吸 引 力 ！ 研 究 者 自 民 國 7 9 年 起 開 始 涉 獵 中

醫，其 間 並 參 加 考 試 院 舉 辦 的 國 家 考 試，並 於 民 國 8 2 年 通 過

中 醫 師 檢 定 考 試 ， 至 今 始 終 對 中 國 傳 統 醫 學 的 浩 瀚 神 奇 ， 懷

著 無 限 的 敬 意 與 極 大 的 興 趣 ， 亦 一 直 思 考 如 何 將 深 奧 的 醫 術

哲 學 理 論 應 用 在 運 動 科 學 領 域 來 實 證 其 原 理 。 研 究 者 自 民 國

8 0 年 師 院 畢 業 以 來 一 直 在 台 中 縣 各 級 學 校 從 事 國 武 術 的 教

學 與 訓 練 工 作，並 於 民 國 8 8 年 起 擔 任 台 中 縣 國 術 會 總 幹 事 ，

負 責 全 國 性 比 賽 訓 練 。 在 實 際 教 學 訓 練 經 驗 中 ， 發 現 動 作 反

應 時 間 、 肌 力 、 肌 耐 力 、 敏 捷 性 、 瞬 發 力 、 柔 軟 度 及 心 肺 耐

力 等 人 體 體 適 能 的 良 莠 是 能 否 成 為 優 秀 國 武 術 選 手 的 關 鍵 條

件 。 近 來 常 感 到 選 手 的 動 作 反 應 時 間 、 肌 力 、 肌 耐 力 、 敏 捷

性 、 瞬 發 力 、 柔 軟 度 及 心 肺 耐 力 有 每 下 愈 況 的 現 象 ， 遂 著 手

研 究 人 體 體 適 能 增 進 的 方 法 。 研 究 者 在 研 讀 中 醫 針 炙 書 籍

時 ， 常 讀 到 「 足 三 里 是 強 壯 要 穴 」 的 說 法 。 於 是 便 聯 想 到 ，

是 否 能 以 經 穴 刺 激 的 方 法 ， 經 由 刺 激 足 三 里 之 類 的 穴 位 ， 來

增 進 國 武 術 運 動 選 手 的 體 適 能 ， 於 是 便 著 手 構 思 此 研 究 。  

 



 
 
 

 

第 二 節  研 究 目 的 

    本 研 究 目 的 旨 在 以 前 後 對 照 比 較 研 究 ， 探 討 實 施 四 週 貼

壓 電 極 足 三 里 穴 刺 激 期 （ 電 壓 6 伏 特 ； 頻 率 3 0 H z； 2 0 分 鐘 /

天 × 2 8 天 ）前 後 對 2 8 名 台 中 縣 高 中 組 男 女 國 武 術 選 手，其 所  

造 成 在 聲 光 反 應 、 握 力 計 、 一 分 鐘 屈 膝 仰 臥 起 坐 、 半 蹲 跳 、

折 返 跑 、 立 定 垂 直 跳 、 立 定 跳 遠 、 坐 姿 體 前 彎 及 哈 佛 登 階 測

驗 等 測 量 結 果 不 同 程 度 的 相 關 性 ， 藉 以 瞭 解 經 絡 穴 位 刺 激 對

國 武 術 選 手 的 動 作 反 應 時 間 、 肌 力 、 肌 耐 力 、 敏 捷 性 、 瞬 發

力 、 柔 軟 度 及 心 肺 耐 力 等 體 能 素 質 的 影 響 ， 並 希 望 其 研 究 結

果 可 做 為 運 動 醫 學 研 究 者 及 運 動 訓 練 實 施 者 的 參 考 。  

 

第 三 節  研 究 假 設 

本 研 究 之 虛 無 假 設 為 ：  

四 週 貼 壓 電 極 刺 激 足 三 里 穴 實 施 期 （ 電 壓 6 伏 特 ； 頻 率

3 0 H z； 2 0 分 鐘 /天 × 2 8 天 ） 前 後 對 2 8 名 台 中 縣 高 中 組 男 女 國

武 術 選 手 受 試 者 動 作 反 應 時 間 、 肌 力 、 肌 耐 力 、 敏 捷 性 、 瞬

發 力 、 柔 軟 度 及 心 肺 耐 力 等 測 量 結 果 沒 有 差 異 。  

 

第 四 節  研 究 範 圍 

一 、 本 研 究 對 象 範 圍 由 代 表 台 中 縣 參 加 九 十 年 度 全 國 中 正 盃

國 武 術 錦 標 賽 獲 得 高 中 組 團 體 總 錦 標 的 台 中 縣 高 中 組 男

女 國 武 術 選 手 3 7 名 選 手 中，經 意 願、問 卷 調 查 及 隨 機 抽

樣 篩 選 其 中 2 8 名 男 女 選 手，習 武 年 齡（ 拳 齡 ）在 兩 年（ 2 4

個 月 ） 以 上 、 年 齡 在 1 6 歲 至 1 8 歲 間 者 為 研 究 對 象 之 範

圍 ， 受 試 者 對 經 穴 刺 激 沒 有 過 敏 反 應 現 象 以 及 四 肢 近 一

個 月 沒 有 受 傷 。  



 
 
 

 

二 、 本 研 究 之 貼 壓 電 極 經 絡 穴 位 刺 激 期 時 間 範 圍 自 民 國 9 1

年 7 月 1 日 起 至 民 國 9 1 年 7 月 2 8 日 止 共 計 四 週 ， 每 日

晚 上 7 : 0 0 起，地 點 在 台 中 縣 體 育 會 國 武 術 訓 練 中 心，每

次 時 間 參 數 為 2 0 分 鐘，次 數 參 數 為 2 8 次（ 2 0 分 鐘 /天 × 2 8

天 ）， 電 壓 為 6 伏 特 ； 頻 率 為 3 0 H z； 其 間 所 有 受 試 者 運

動 作 息 正 常 。  

三 、 本 研 究 之 貼 壓 電 極 經 絡 穴 位 刺 激 部 分 範 圍 為 受 試 者 左 、

右 兩 側「 足 三 里 」（ 足 陽 明 胃 ）穴 為 刺 激 穴 位，此 穴 部 位

皮 膚 需 進 行 清 潔 和 除 毛 。  

四 、 本 研 究 測 試 反 應 時 間 的 工 具 以 T. K . K .聲 光 反 應 測 定 儀 為

研 究 範 圍 。  

五 、 本 研 究 測 試 肌 力 的 工 具 以 日 本 Ya g a m i 公 司 製 握 力 器 及

T. K . K . 5 0 0 2 B a c k  A 型 背 肌 力 器 為 研 究 範 圍 。  

六 、 本 研 究 測 試 肌 耐 力 的 工 具 以 一 分 鐘 屈 膝 仰 臥 起 坐 及 半 蹲

跳 測 驗 為 研 究 範 圍 。  

七 、 本 研 究 測 試 敏 捷 性 的 工 具 以 折 返 跑 測 驗 為 研 究 範 圍 。  

八 、 本 研 究 測 試 瞬 發 力 的 工 具 以 垂 直 跳 測 定 儀 及 立 定 跳 遠 測

驗 為 研 究 範 圍 。  

九 、 本 研 究 測 試 柔 軟 度 的 工 具 以 坐 姿 體 前 彎 測 量 器 為 研 究 範

圍 。  

十、本 研 究 測 試 心 肺 耐 力 的 工 具 以 哈 佛 登 階 測 驗 為 研 究 範 圍。 

十 一 、 本 研 究 貼 壓 電 極 刺 激 足 三 里 穴 位 的 工 具 以 B T- 7 0 1 型

直 流 電 針 儀 為 研 究 範 圍 。  

 

第 五 節  研 究 限 制 

一 、 本 研 究 對 象 之 限 制 為 僅 由 代 表 台 中 縣 參 加 九 十 年 度 全 國



 
 
 

 

中 正 盃 國 武 術 錦 標 賽 獲 得 團 體 總 錦 標 的 台 中 縣 高 中 組 男

女 國 武 術 選 手 3 7 名 選 手 中，經 意 願、問 卷 調 查 及 隨 機 抽

樣 篩 選 其 中 2 8 名 男 女 選 手，習 武 年 齡（ 拳 齡 ）在 兩 年（ 2 4

個 月 ） 以 上 、 年 齡 在 1 6 歲 至 1 8 歲 間 者 為 研 究 對 象 ， 能

否 推 論 到 其 他 運 動 項 目 選 手 及 其 他 年 齡 層 次 有 其 限 制 。  

二、本 研 究 選 取 穴 位 僅 限 於 受 試 者 左 右 兩 側「 足 三 里 」（ 足 陽

明 胃 ） 穴 為 刺 激 穴 位 ， 未 對 其 他 穴 位 進 行 實 驗 ， 為 本 研

究 的 限 制 。  

三 、 本 研 究 對 武 術 選 手 體 適 能 測 驗 以 動 作 反 應 時 間 、 肌 力 、

肌 耐 力 、 敏 捷 性 、 瞬 發 力 、 柔 軟 度 及 心 肺 耐 力 為 研 究 範

圍 ， 其 中 動 作 反 應 時 間 以 T. K . K .牌 全 身 聲 光 反 應 測 量 器

為 測 驗 方 法 、 肌 力 以 日 本 Ya g a m i 公 司 製 握 力 器 及

T. K . K . 5 0 0 2 B a c k  A 型 背 肌 力 器 為 測 驗 方 法、肌 耐 力 以 一

分 鐘 屈 膝 仰 臥 起 坐 及 半 蹲 跳 為 測 驗 方 法 、 敏 捷 性 以 折 返

跑 為 測 驗 方 法 、 瞬 發 力 以 立 定 跳 遠 及 立 定 垂 直 跳 為 測 驗

方 法 、 、 柔 軟 度 以 坐 姿 體 前 彎 為 測 驗 方 法 、 心 肺 耐 力 以

哈 佛 登 階 測 驗 為 測 驗 方 法 。 對 其 他 相 關 體 能 及 其 他 方 式

體 能 測 驗 無 法 推 論 ， 為 本 研 究 之 限 制  

四 、 本 研 究 中 所 採 用 穴 位 電 刺 激 電 針 儀 為 B T- 7 0 1 型 直 流 電

針 儀，使 用 電 壓 為 6 伏 特；使 用 頻 率 為 3 0 H z；使 用 時 間

為 2 0 分 鐘 /天 × 2 8 天，對 其 他 種 類 功 能 儀 器、其 他 頻 率 、

其 他 刺 激 時 間 長 度 及 其 他 天 數 無 法 推 論 ， 為 本 研 究 之 限

制 。  

第 六 節  名 詞 解 釋  

一 、 經 絡 學 說 （ M e r i d i a n  t h e o r y）  

    經 絡 學 說 是 中 國 傳 統 生 理 學 相 當 重 要 的 理 論 基 礎 。 其 認



 
 
 

 

為 經 絡 具 有 疏 通 表 裡 上 下 、 聯 繫 臟 腑 器 官 、 通 行 氣 血 津 液 、

濡 養 皮 脈 筋 骨 、 感 應 傳 導 、 調 節 人 體 各 組 織 功 能 的 作 用 （ 黃

崇 民 ， 1 9 9 6）。「 經 絡 是 針 灸 學 上 的 一 個 概 念 。 將 與 某 一 臟 器

相 關 的 各 個 穴 道 作 一 聯 線 ， 此 一 聯 線 即 為 經 ， 各 經 間 互 相 聯

絡 的 分 枝 則 為 絡；經 與 絡 都 是 抽 象 的，並 非 一 實 質 的 構 造。」

（ 張 之 傑， 1 9 7 6），經 絡 理 論 雖 是 抽 象 的，卻 是 實 證 得 來 的 ，

在 我 國 經 驗 醫 學 體 系 中 的 生 理 學、病 理 學、診 斷 學、治 療 學 、

防 疫 學 等 起 著 重 要 作 用。靈 樞．經 別 篇 中 所 謂：「 人 之 所 以 生，

病 之 所 以 成，人 之 所 以 治，病 之 所 以 起 」，都 與 經 絡 的 功 能 有

著 密 切 的 關 係 。  

二 、 貼 壓 電 極 經 絡 穴 位 刺 激  

（ p r e s s i n g  a g a i n s t  a c u p u n c t u r e  p o i n t  w i t h  t h e  e l e c t r o d e  

s t i m u l a t i o n）  

    以 薄 金 屬 電 極 片 黏 附 膠 帶 之 電 針 儀 接 頭 ， 緊 密 貼 壓 於 所

要 刺 激 的 穴 位 皮 膚 表 面 上 ， 再 通 以 一 定 強 度 電 位 的 直 流 電

流 ， 利 用 電 流 所 產 生 的 脈 衝 波 能 量 來 刺 激 穴 道 ， 造 成 類 針 刺

a c u p u n c t u r e－ l i k e 的 效 果 。  

三 、 足 三 里 （ Z u s a n l i , S - 3 6）  

足 三 里 穴 是 四 總 穴 之 一 ， 屬 足 陽 明 胃 經 ， 位 在 小 腿 前  

外 側，膝 下 三 寸，即 在 犢 鼻 穴 (又 名 外 膝 眼，即 膝 蓋 兩 邊 凹 位 )

直 下 三 寸 與 脛 骨 前 緣 (膝 蓋 中 央 對 落 的 骨 )外 開 一 寸 的 交 點

（ 嚴 振 國 ， 1 9 8 8） 。  

四 、 國 武 術 （ m a r t i a l  a r t s， k o - w u s h u）  

國 武 術 是 國 術 和 武 術 的 合 稱 ， 代 表 國 術 和 武 術 的 整 合 。

一 般 來 說 ， 國 術 代 表 的 是 我 國 傳 統 武 術 ； 武 術 則 代 表 現 在 大

陸 推 行 的 新 樣 板 武 術 。 廣 泛 的 定 義 ， 國 術 是 我 國 的 防 身 術 ，



 
 
 

 

武 術 則 泛 指 一 切 具 有 防 身 作 用 的 格 鬥 技 術 。  

五 、 體 適 能 （ p h y s i c a l  f i t n e s s）  

體 適 能 是 指 身 體 適 應 生 活 及 運 動 環 境 的 能 力 ， 又 可 分 健

康 體 適 能 、 運 動 體 適 能 和 防 衛 體 適 能 等 。  

六 、 動 作 反 應 時 間 （ r e a c t i o n  t i m e）  

反 應 時 間 ， 是 指 自 給 予 一 定 的 刺 激 ， 至 開 始 反 應 的 過 程

中 所 耗 的 時 間 （ J o h n s o n  和 N e l s o n , 1 9 7 9）。 亦 即 當 眼 、 耳 或

皮 膚 受 到 刺 激 源 的 刺 激 後 ， 發 生 反 應 ， 將 衝 動 由 運 動 神 經 傳

到 運 動 發 生 部 位 ， 並 引 發 動 作 ， 其 間 所 耗 費 的 時 間 。  

七 、 肌 力 （ m u s c u l a r  s t r e n g t h）  

    肌 力 是 指 肌 肉 一 次 收 縮 產 生 最 大 的 力 量 。（ P h i l l i p s  和  

H o r n a k , 1 9 7 9）。 肌 力 在 瞬 發 力 、 肌 耐 力 、 敏 捷 性 等 體 能 要 素

中 具 有 基 礎 地 位 。  

八 、 肌 耐 力 （ m u s c u l a r  e n d u r a n c e）  

    肌 耐 力 是 指 肌 肉 以 次 大 收 縮 狀 態 ， 於 一 段 特 定 時 間 持 續

運 動 的 能 力 （ P h i l l i p s  和  H o r n a k , 1 9 7 9）。  

九 、 敏 捷 性 （ a g i l i t y）  

    敏 捷 性 ， 是 指 迅 速 改 變 身 體 姿 勢 或 身 體 運 動 方 向 的 能 力

（ J o h n s o n  和 N e l s o n , 1 9 7 9）。 構 成 此 能 力 的 主 要 因 素 有 肌

力 、 反 應 時 間 、 動 作 速 度 、 特 定 肌 肉 協 調 性 等 。  

十 、 瞬 發 力 （ p o w e r）  

    瞬 發 力 又 稱 動 力 或 爆 發 力 ， 是 指 於 可 能 的 最 短 時 間 內 ，

釋 放 最 大 力 量 的 能 力（ B a u m g a r t n e r  和  J a c k s o n , 1 9 8 3）。構 成

此 能 力 的 主 要 因 素 ， 一 般 而 言 ， 即 是 所 謂 的 速 度 及 力 量 。  

十 一 、 柔 軟 度 （ f l e x i b i l i t y）  

    柔 軟 度 又 稱 可 動 度 ， 是 指 身 體 關 節 活 動 的 範 圍



 
 
 

 

（ Ve r d u c c i , 1 9 8 0），亦 即 經 由 關 節、肌 肉、韌 帶、肌 腱 的 運 動

所 產 生 的 關 節 可 動 性 。  

十 二 、 心 肺 耐 力 （ c a r d i o r e s p i r a t o r y  e n d u r a n c e）  

心 肺 耐 力 是 指 人 體 在 某 一 特 定 運 動 強 度 下 持 續 活 動 的 能

力，亦 指 肌 肉、神 經、循 環 及 呼 吸 等 系 統 長 期 活 動 的 能 力（ 陳

定 雄 ， 民 8 9）。 亦 即 指 心 臟 、 肺 部 和 循 環 系 統 為 運 動 中 的 肌

肉 提 供 氧 氣 和 養 份 的 效 能 ， 故 又 可 稱 為 有 氧 能 力 。     

  

第貳章、文獻探討  
 

經 絡 傳 導 的 原 理 到 底 是 什 麼 ？ 這 是 近 代 醫 學 上 非 常 吸 引

中 外 學 者 的 一 個 問 題 ， 當 十 九 世 紀 西 方 還 在 以 吸 角 、 絡 鐵 、

水 蛭 作 為 醫 療 方 法 ， 中 國 早 已 經 有 系 統 完 整 的 中 醫 理 論 及 經

絡 學 說 作 為 漢 方 醫 術 針 灸 、 導 引 術 等 各 種 自 然 經 驗 療 法 背 後

的 指 導 原 則 ， 足 以 見 得 中 國 醫 學 的 獨 特 性 是 不 容 置 疑 的 。  

    經 絡 傳 導 現 象 是 個 存 在 的 事 實 ， 但 是 我 們 如 何 來 對 它 做

科 學 上 的 證 明 與 解 釋 呢 ？ 究 竟 它 與 現 代 西 方 醫 學 如 何 劃 上 等

號 呢 ？ 它 與 神 經 傳 導 有 沒 有 關 係 ？ 它 與 血 液 循 環 有 沒 有 關

係 ？ 它 是 如 何 作 用 在 人 體 ， 使 人 體 自 然 的 產 生 調 節 各 部 功 能

的 機 制 呢 ？ 我 們 由 以 下 古 今 中 外 的 文 獻 探 討 ， 來 分 析 究 竟 經

絡 是 如 何 影 響 人 體 的 生 理 作 用 及 機 能 ：  

 

第 一 節  中 醫 經 絡 學 說 探 討 

一 、 經 絡 定 義  

經 絡 學 說 是 中 國 傳 統 生 理 學 相 當 重 要 的 理 論 基 礎 。 有 關

其 定 義 如 下 ：  



 
 
 

 

1 .經 絡 者 ， 所 以 行 氣 血 、 營 陰 陽 、 濡 筋 骨 、 利 關 節  

者 也 (靈 樞 ‧ 本 臟 篇 )  

2 .經 絡 是 人 體 氣 的 通 道 (李 育 政 ， 民 8 7 )  

3 .經 絡 是 人 體 內 外 、 左 右 、 上 下 、 表 裏 的 聯 繫 者 (楊 喚 庭 ， 民

6 1 )  

4 直 行 為 經 ， 橫 走 為 絡 ， 經 絡 系 統 是 一 個 運 行 氣 血 、 聯 絡 臟

腑、溝 通 內 外，具 有 調 節 功 能 作 用 的 通 路 系 統 (莊 育 民，民

6 5 )  

5 .醫 學 入 門 說 ：「 經 者 ， 徑 也 ； 經 之 支 派 旁 出 者 為 絡 。 」  

6 .  經 絡 具 有 疏 通 表 裡 上 下 、 聯 繫 臟 腑 器 官 、 通 行 氣 血 津 液 、

濡 養 皮 脈 筋 骨、感 應 傳 導、調 節 人 體 各 組 織 功 能 的 作 用（ 黃

崇 民 ， 1 9 9 6）。  

7 .  「 經 絡 是 針 灸 學 上 的 一 個 概 念。將 與 某 一 臟 器 相 關 的 各 個

穴 道 作 一 聯 線 ， 此 一 聯 線 即 為 經 ， 各 經 間 互 相 聯 絡 的 分 枝

則 為 絡 ； 經 與 絡 都 是 抽 象 的 ， 並 非 一 實 質 的 構 造 。 」（ 張

之 傑 ， 1 9 7 6）。  

二 、 經 絡 作 用  

經 絡 理 論 雖 是 抽 象 的 ， 卻 是 實 證 得 來 的 ， 在 我 國 經 驗 醫 學 體

系 中 的 生 理 學 、 病 理 學 、 診 斷 學 、 治 療 學 、 防 疫 學 等 起 著 重

要 作 用。靈 樞．經 別 篇 中 所 謂：「 人 之 所 以 生，病 之 所 以 成 ，

人 之 所 以 治 ， 病 之 所 以 起 」， 都 與 經 絡 的 功 能 有 著 密 切 的 關

係 。 楊 喚 庭 （ 民 6 1） 認 為 經 絡 具 有 下 列 作 用 ：  

1 轉 輸 作 用 ： 經 絡 是 全 身 氣 血 運 行 的 通 道 。    

2 反 應 作 用 ： 經 絡 是 外 來 或 內 生 刺 激 的 通 訊 網 路 。  

3 傳 導 作 用 ： 經 絡 是 表 裏 內 外 的 連 絡 傳 達 網 路 。  

另 外，錢 承 輝（ 民 7 9）認 為 經 絡 的 生 理 作 用，實 際 上



 
 
 

 

是 「 經 氣 」 的 作 用 。 其 主 要 作 用 有 ：  

1 .溝 通 表 裏 上 下 ， 聯 繫 臟 腑 器 官 。  

2 .通 行 氣 血 ， 濡 養 臟 腑 組 織  

3 .感 應 傳 導  

4 .調 節 機 能 平 衡  

因 此 ， 經 絡 的 作 用 ， 最 終 在 把 人 體 所 有 的 臟 腑 器 官 、

孔 竅 以 及 皮 肉 筋 骨 等 組 織 聯 結 成 一 個 統 一 的 有 機 整 體 。  

三 、 經 絡 本 質 探 究  

經 絡 在 人 體 有 反 應 系 統 ， 當 人 體 內 部 某 一 部 分 作 用 不 正

常 時 ， 就 有 反 應 表 現 於 身 體 外 表 部 一 特 定 相 關 區 ， 通 常 在 皮

膚 、 皮 下 組 織 及 肌 肉 層 ， 以 特 殊 過 敏 點 表 現 出 來 。 這 樣 的 反

應 現 象 自 成 體 系 ， 互 有 聯 繫 。 根 據 這 樣 的 現 象 ， 一 般 學 者 認

為 ， 經 絡 的 本 質 有 下 列 四 種 ：  

1 .  神 經 學 說  

在 人 體 大 部 分 穴 位 被 鍼 刺 時 ， 都 可 以 刺 中 具 有 豐 富 神 經

支 配 的 肌 肉 、 肌 腱 及 血 管 ， 甚 而 神 經 幹 或 神 經 末 稍 ， 這 些 正

是 經 絡 形 態 學 的 基 礎 。 所 以 ， 針 炙 經 絡 的 傳 導 ， 就 有 可 能 透

過 神 經 而 實 現 。  

2 .  化 學 傳 導 物 說  

許 多 臨 床 及 實 驗 的 觀 察 發 現 ， 無 論 針 刺 任 何 一 條 經 絡 的

穴 位 ， 都 會 引 起 不 同 程 度 的 神 經 － 體 液 活 動 ， 而 神 經 體 液 活

動 則 是 透 過 化 學 傳 導 物 的 傳 遞 來 作 用 。 因 此 ， 有 些 學 者 認 為

經 絡 是 種 化 學 傳 導 物 的 傳 遞 模 式 。  

3 .  血 液 循 環 說  



 
 
 

 

主 張 血 液 循 環 說 的 學 者 ， 認 為 經 脈 像 動 脈 般 運 行 於 肌 肉

之 內 深 不 可 見 ； 絡 脈 則 像 靜 脈 ， 在 皮 下 可 見 青 藍 脈 紋 。 經 脈

的 運 行 和 血 液 循 環 一 樣 「 周 而 復 始 ， 循 環 無 端 」。  

4 .  中 樞 機 能 相 關 說  

部 分 學 者 認 為 經 絡 傳 遞 線 路 乃 是 中 樞 神 經 系 統 中 的 特 殊

機 能 排 列 在 人 體 局 部 的 投 射 ， 是 人 體 自 我 調 節 系 統 介 於 中 樞

與 器 官 間 的 機 能 線 。 也 就 是 說 ， 經 絡 就 其 機 能 而 言 ， 類 似 神

經 ， 但 又 不 止 是 神 經 傳 導 機 制 ， 還 應 包 括 高 級 中 樞 神 經 的 若

干 調 節 及 反 饋 機 能 。  

從 中 醫 學 關 於 經 絡 的 功 能 和 形 態 的 記 載 ， 經 絡 包 括 了 神

經 傳 導 、 血 液 循 環 及 內 分 祕 等 生 理 結 構 的 若 干 功 能 現 象 。 但

無 論 是 用 神 經 傳 導 、 血 液 循 環 或 內 分 泌 都 無 法 全 面 概 括 經 絡

在 人 體 顯 現 的 種 種 作 用 。 經 絡 運 行 有 其 物 質 基 礎 ， 它 包 括 神

經 、 血 管 等 在 內 ， 但 又 不 只 於 此 。 人 體 各 組 織 和 臟 器 之 間 通

過 經 絡 的 聯 繫 ， 發 生 協 同 一 致 的 整 體 作 用 。  

四 、 經 絡 主 要 內 容  

經 絡 的 內 容 ， 主 要 有 十 二 正 經 、 奇 經 八 脈 、 十 五 絡 脈 、

十 二 經 筋 和 十 二 經 皮 部 等 ：  

1 .十 二 正 經 （ 手 、 足 三 陽 經 、 手 、 足 三 陰 經 ）  

 手 三 陰 ： 手 太 陰 肺 經 、 手 少 陰 心 經 、 手 厥 陰 心 包 經  

 手 三 陽 ： 手 太 陽 小 腸 經 、 手 陽 明 大 腸 經 、 手 少 陽 三 焦 經  

 足 三 陽 ： 足 太 陽 膀 胱 經 、 足 陽 明 胃 經 、 足 少 陽 膽 經  

 足 三 陰 ： 足 太 陰 脾 經 、 足 少 陰 腎 經 、 足 厥 陰 肝 經  

其 循 行 次 序 為 ：  

    手 三 陰 經 由 胸 走 手 ， 手 三 陽 經 由 手 走 頭 ；  

    足 三 陽 經 由 頭 走 足 ， 足 三 陰 經 由 足 走 胸 。  



 
 
 

 

 

 

 

 

 

 

 

 

 

 

 

 

 

 

 

 

 

 

 

 

 

 

 

 
圖 2 - 1  十二正經循行次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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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 2  足 陽 明 胃 經 循 行 部 位 圖  



 
 
 

 

2 .奇 經 八 脈  

包 括 任 、 督 、 衝 、 帶 、 陽 蹻 、 陰 蹻 、 陽 維 、 陰 維 等 八 條

經 脈 。  

3 .十 五 絡 脈  

乃 正 經 之 別 出 。  

4 .十 二 經 筋  

十 二 經 筋 ， 是 十 二 經 的 附 屬 部 分 ， 為 十 二 經 脈 氣 血 所 濡

養 的 肌 肉 、 肌 腱 、 韌 帶 、 系 膜 等 組 織 。 各 經 所 屬 的 經 筋 都 是

由 多 段 連 接 而 成 ， 每 段 各 有 起 止 點 ， 稱 為 起 、 節 、 布 、 散 。

起 節 點 多 為 關 節 的 肌 肉 和 肌 腱 附 著 處 。 十 二 經 筋 在 人 體 上 的

位 置 ， 基 本 上 是 按 十 二 經 脈 循 行 路 線 分 布 的 ， 只 有 少 數 的 分

支 不 同 於 經 脈 的 循 行 分 布 。 組 成 十 二 經 筋 成 份 的 肌 肉 ， 有 的

為 整 塊 肌 肉 ， 有 的 為 某 一 肌 肉 的 一 部 分 。 由 於 肌 肉 分 布 範 圍

不 同 ， 有 些 肌 肉 接 受 一 條 經 脈 氣 血 的 濡 養 ， 有 些 肌 肉 可 接 受

二 條 經 脈 或 二 條 經 脈 以 上 氣 血 的 濡 養 。  

5.十 二 經 皮 部  

    十 二 條 正 經 的 絡脈 在 人 體 皮 膚 的 分 布 區 。 十 二 經 脈 之 絡

脈 ， 浮 行 於 體 表 之 皮 膚 部 位 ， 各 有 一 定 的 分 布 區 域 ， 是 為 十

二 經 皮 部 （ 黃 維 三 ， 1 9 8 5）  

五 、 足 陽 明 胃 經 的 經 筋 循 行 部 位 （ 莊 宏 達 ， 1 9 9 9）  

足 陽 明 經 筋，起 於 第 二、三、四 足 趾 端，沿 足 背 向 上 行 ，

結 於 踝 關 節 (所 屬 肌 肉 主 要 有：伸 趾 長 肌 及 其 肌 腱，伸 趾 短 肌

等 )。在 踝 關 節 分 為 內 外 兩 支：外 側 支，從 踝 關 節 起，外 斜 沿

腓 骨 上 行，結 於 膝 關 節 外 側 腓 骨 頭 前 面 (所 屬 肌 肉 主 要 有：伸

趾 長 肌，腓 骨 長 肌 和 短 肌 )，再 沿 股 外 側 上 行，結 於 股 骨 大 轉

予 處 (所 屬 肌 肉 有 ： 股 外 側 肌 及 股 直 肌 )， 向 上 經 脅 肋 轉 向 背



 
 
 

 

 
圖 2 - 3 足 陽 明 胃 經 經 筋 分 布 示 意 圖  



 
 
 

 

部 連 繫 於 胸 椎 (所 屬 肌 肉 主 要 有：股 外 肌，骼 腔 束，腹 外 斜 肌，

前 鋸 肌，背 闊 肌 的 一 部 分 )；內 側 支，從 踝 關 節 起，上 沿 腔 骨 ，

結 於 膝 關 節 前，分 支 結 於 腔 骨 的 外 側，與 足 少 陽 經 筋 相 合 (所

屬 肌 肉 主 要 有 ： 腔 骨 前 肌 )。從 膝 關 節 沿 股 前 面 上 行 ， 結 於 腹

股 溝 的 趾 骨 (所 屬 肌 肉 主 要 有 ： 股 直 肌 ， 股 外 肌 ， 股 內 側 肌

等 )。 上 行 沿 腹 正 中 線 兩 側 ， 結 於 缺 盆 的 胸 鎖 關 節 處 (所 屬 肌

肉 主 要 有 ： 腹 直 肌 及 胸 大 肌 的 一 部 分 )， 上 頸 至 下 領 (所 屬 肌

肉 主 要 有 ： 頸 闊 肌 前 部 ， 舌 骨 肌 ， 肩 脾 舌 骨 肌 ， 胸 骨 甲 狀 肌

等 )。 在 下 領 分 前 後 兩 支 ;前 支 從下 領 起 ， 沿 口 角 外 側 上 行 會

於 鼻 側 ， 結 於 鼻 部 ， 並 分 布 於 下 眼 臉 ， 上 方 合 於 太 陽 經 筋 (所

屬 肌 肉 主 要 有 ： 頰 肌 ， 三 角 肌 ， 口 輪 匝 肌 ， 上 唇 方 肌 ， 鼻 肌

及 眼 輪 匝 肌 下 部 等 );後 支 從 下領 起 ， 在 頰 部 斜 行 向 上 結 於 耳

前 (所 屬 肌 肉 主 要 有 ： 頸 闊 肌 後 部 ， 莖 舌 骨 肌 ， 二 腹 肌 後 部

等 )。 

六 、 穴 位 的 定 義 與 種 類  

穴 位，俗 稱 穴 道，內 經 亦 名「 俞 穴 」、「 氣 穴 」，針 炙 甲 乙

經 又 謂 之「 孔 穴 」。所 謂「 俞 」，有 輸 注 的 含 義；「 穴 」有 孔 隙

的 意 思 。 稱 為 「 氣 穴 」 則 是 指 它 是 人 體 經 氣 的 出 入 口 。 下 列

是 穴 位 的 幾 個 定 義 ：   

1 穴 位 是 經 脈 和 絡 脈 在 人 體 形 成 縱 橫 交 錯 聯 絡 網 路 的 交 會

點 。  

2 穴 位 的 連 結 線 就 形 成 經 絡 。  

3 穴 位 是 人 體 臟 腑 經 絡 氣 血 輸 注 出 入 之 所 在 （ 李 向 忠 ， 民

7 5）。  

穴 位 大 都 分 佈 在 筋 骨 、 血 脈 、 肌 肉 交 會 處 ， 其 種 類 則 有

經 絡 正 穴 、 經 外 奇 穴 和 阿 是 穴 等 。  



 
 
 

 

七 、 穴 位 刺 激 保 健 原 理  

保 健 者 ， 保 持 健 康 、 維 護 身 體 生 理 正 常 機 能 也 。 經 絡 疏

通 表 裏、聯 絡 內 外、反 應 臟 腑 機 能，穴 位 則 是 經 絡 的 交 會 處 。

日 本 醫 學 博 士 谷 津 三 雄 ( 1 9 9 4 )研 究 發 現 ， 穴 位 的 感 覺 和 自 律

神 經 有 很 密 切 的 關 係 。 如 果 內 臟 異 常 ， 控 制 內 臟 的 自 律 交 感

神 經 會 將 訊 息 傳 遞 到 與 神 經 相 連 的 皮 膚 表 皮 ， 並 可 藉 由 壓 痛

而 發 現 異 常 的 穴 點 。 由 壓 痛 則 可 調 整 自 律 神 經 並 藉 由 自 律 神

經 使 內 臟 機 能 恢 復 平 衡 。  

 

第 二 節  關 於 「 氣 」 的 探 討  

一 、 氣 的 定 義  

    氣 是 一 種 極 微 細 的 物 質，如「 空 氣 」，所 以 古 人 說 它 是 無

形 的 ； 氣 又 是 一 種 活 動 力 很 強 ， 而 且 不 斷 運 動 著 的 物 質 。 中

國 古 代 哲 學 認 為 ： 氣 是 構 成 整 個 宇 宙 的 最 基 本 物 質 。 這 種 觀

點 被 引 進 傳 統 醫 學 領 域 ， 氣 便 成 為 構 成 人 體 的 最 基 本 物 質 ，

也 是 維 持 人 體 生 命 活 動 的 最 基 本 物 質 。 下 列 是 若 干 學 者 對

「 氣 」 所 下 的 定 義 ：  

1 .「 氣 」 是 生 命 活 動 的 原 動 力 （ 吳 國 忠 ， 民 7 5）。  

2 .「 氣 」 是 生 命 維 持 正 常 機 能 的 物 質 基 礎 （ 徐 立 孫 ， 民 4 7）  

3 .阮 滌 非 （ 民 8 1） 以 西 醫 「 生 命 徵 象 （ Vi t a l  S i g n s）」： 如 體

溫 、 呼 吸 、 脈 搏 等 界 定 氣 的 涵 義 。 認 為 體 溫 是 熱 能 ， 呼 吸 代

表 呼 吸 肌 的 動 能 與 控 制 呼 吸 肌 神 經 電 路 的 電 能 ， 脈 搏 代 表 心

肌 與 血 液 的 動 能 ， 這 些 不 同 形 式 的 細 胞 能 ， 就 是 「 氣 」。  

1 .  陳 華（ 民 8 0）認 為 ， 氣 有 兩 種 含 意 。 其 一 指 體 內 流 動 著 的

精 微 物 質 及 其 機 能 ， 是 維 持 人 體 生 命 活 動 的 基 本 物 質 。 其

二 指 在 植 物 性 神 經 系 統 支 配 下 的 臟 腑 組 織 機 能 狀 態 。  



 
 
 

 

2 .  洪 冰 如 （ 民 7 7） 認 為 「 氣 」 的 現 象 在 人 體 有 三 種 定 義 ：  

（ 1）  氣 溫 ： 物 質 代 謝 產 生 的 熱 量 ， 又 稱 體 溫 。  

（ 2）  氣 力 ： 神 經 接 受 刺 激 而 促 使 肌 肉 收 縮 產 生  

    力 量 與 運 動 行 為 。  

（ 3）  元 氣 ： 人 體 中 激 發 和 推 動 機 體 完 成 各 種 生     

理 功 能 的 必 要 能 量 。  

二 、 氣 的 表 現 形 式  

（ 一 ） 氣 的 運 動 形 式  

1 氣 具 有 流 動 性 ─ 升 降 、 出 入 的 運 動 形 式  

人 的 生 理 活 動 就 是 氣 的 升 降 出 入 運 動 ， 氣 的 升 降 出 入 是

對 立 統 一 的 矛 盾 運 動 ， 其 目 的 在 協 調 平 衡 各 種 生 理 機 能 。  

2 氣 具 有 熱 感 能 量 傳 導 的 運 動 形 式 ：  

在 中 醫 學 ， 氣 的 主 要 體 現 為 能 量 的 傳 導 轉 化 和 內 在 臟 腑

刺 激 興 奮 的 活 動 。  

（ 二 ） .生 理 表 現 形 式 － 如 交 感 神 經 衝 動 及 其 效 應 器 的 興 奮

等 。  

（ 三 ） 物 理 表 現 形 式 － 如 生 物 電 磁 場 。  

（ 四 ） 化 學 存 在 形 式 － 類 似 高 能 物 質 如 AT P 等 。  

三 、 氣 的 作 用  

氣 具 有 以 下 的 作 用 ：  

（ 一 ） 維 持 生 命 正 常 機 能  

（ 二 ） 自 然 形 成 的 保 護 抗 體  

（ 三 ） 體 溫 的 維 持  

（ 四 ） 生 化 作 用  

四 、 氣 與 體 能  

一 個 健 康 的 人 ， 我 們 說 他 氣 力 十 足 ， 所 以 氣 是 人 日 常 體



 
 
 

 

能 活 動 力 量 的 根 源 ， 中 醫 學 很 注 重 氣 的 通 暢 ， 如 果 人 體 氣 不

通 暢 ， 一 定 會 滋 生 疾 病 。 根 據 現 代 生 理 學 ， 人 體 體 能 是 透 過

運 動 器 官 來 表 現 ， 而 運 動 器 官 則 包 括 骨 骼 、 肌 肉 及 神 經 。 體

能 包 括 力 量 的 速 度 表 現 ， 力 量 的 大 小 及 持 續 時 間 的 長 短 ， 這

些 都 與 人 體 能 量 的 供 應 系 統 有 關，而 在 中 醫 的 理 論，「 氣 」便

是 人 體 能 量 的 供 應 。 因 此 ， 一 個 人 體 能 的 表 現 ， 便 與 其 體 內

「 氣 」 的 作 用 機 制 息 息 相 關 。  

難 經．八 難 篇 說：「 氣 者，人 之 根 本 也，根 絕 則 莖 葉 枯 矣。」

指 的 是 氣 在 人 生 命 體 能 維 持 上 的 重 要 性 。  

阮 滌 非（ 民 8 1）認 為 ： 氣 是 人 體 中 高 能 量 物 質 ， 如 AT P

及 磷 酸 氨 酸 p h o s p h o c r e a t i n e 等 ， 提 供 人 體 活 動 所 需 要 的 能

量 。  

所 以 ， 氣 與 人 體 體 能 的 表 現 息 息 相 關 ， 代 表 著 人 體 各 器

官 的 機 能 展 現 能 力 及 能 量 的 發 揮 程 度 。 。  

五 、 氣 與 經 絡 之 相 關 實 驗 文 獻  

經 絡 是 人 體 內 氣 運 行 的 通 道 ， 沿 著 經 絡 途 徑 運 行 的 氣 稱

「 經 氣 」。 針 灸 學 上 有 所 謂 的 「 得 氣 感 」， 代 表 的 是 刺 激 經 絡

上 穴 位 所 產 生 酸 脹 痲 等 反 應 ， 及 此 感 覺 循 經 傳 遞 現 象 ， 此 為

經 氣 在 經 絡 循 行 所 造 成 經 絡 的 傳 導 作 用 表 現 謂 之 「 得 氣 」。  

    中 國 醫 藥 學 院 針 炙 研 究 中 心 主 任 許 昇 峰 博 士 （ 民 8 6） 曾

做 過 關 於 人 體 原 氣 與 良 導 絡 的 實 驗 ， 他 以 9 9名 大 學 生 為 研 究

對 象 ， 以 自 動 化 的 腹 壓 彈 力 測 量 儀 測 量 關 元 穴 的 彈 力 值 ﹐ 建

立 原 氣 的 表 現 指 標 ， 作 為 臨 床 診 斷 原 氣 的 參 考 。 並 以 十 二 經

原 穴 的 良 導 絡 值 推 測 腹 部 關 元 穴 彈 力 值 ， 建 立 複 迴 歸 模 式 。

以 因 子 分 析 法 ( F a c t o r  A n a l y s i s )與 階 層 集 群 分 析 法

( H i e r a r c h i c a l  C l u s t e r  A n a l y s i s )  ，分 析 十 二 經 原 穴 良 導 絡 值 之



 
 
 

 

間 的 相 關 性 。 研 究 結 果 發 現 ：（ 1）腹 部 關 元 穴 最 大 彈 力 值 的

平 均 值 為 2 6 . 9 4 K g， 標 準 差 1 1 . 1 9  K g， 且 經 由 十 二 經 原 穴 中 的

七 個 主 要 原 穴 的 良 導 絡 值，可 解 釋 關 元 穴 "原 氣 量 " 7 4 . 2 %的 變

異 量 。 （ 2） 十 二 經 原 穴 上 的 良 導 絡 值 ， 以 因 子 分 析 ( F a c t o r  

A n a l y s i s )法 探 討 ， 統 計 結 果 顯 示 ， 可 以 區 分 成 4個 因 子 ， 其 特

徵 值 分 別 為 1 2 . 6 7、 3 . 0 2、 2 . 1 7、 1 . 4 9，解 釋 十 二 經 原 穴 良 導 絡

值 的 變 異 性 共 可 達 8 0 . 7 %。 因 子 1是 胃 ﹑ 腎 ﹑ 膽 ﹑ 肝 的 原 穴 良

導 絡 值 ， 解 釋 原 穴 的 良 導 絡 值 的 變 異 性 ， 可 達 5成 以 上 。（ 3）

以 階 層 集 群 分 析 法 ( H i e r a r c h i c a l  C l u s t e r  A n a l y s i s )，可 以 看 出 ﹐

分 成 上 肢 經 絡 群 與 下 肢 經 絡 群 二 大 群 。 上 肢 經 絡 可 分 為 兩

群 ， 是 手 三 陽 經 群 與 手 三 陰 經 群 ； 下 肢 經 絡 可 分 為 胃 、 腎 、

膽 、 肝 與 脾 、 膀 胱 兩 群 。 上 肢 陽 經 和 上 肢 陰 經 原 穴 的 良 導 值

的 統 計 分 類 與 內 經  經 脈 篇 對 上 肢 經 絡 的 命 名 分 類 相 一 致。但

是 ， 下 肢 六 條 經 絡 的 實 驗 數 值 統 計 結 果 ， 是 把 胃 ﹑ 腎 ﹑ 膽 ﹑

肝 原 穴 的 良 導 絡 值 分 為 一 群，則 與 內 經  經 脈 篇 對 下 肢 經 絡 的

命 名 分 類 不 同 。  

    蘇 妃 亭（ 民 8 2）從 事「 原 氣 之 測 量 與 脈 波 儀 對 照 研 究 」，

研 究 中 以「 原 氣 測 量 儀 」來 測 量 1 1 1位 成 年 人（ 男 性 6 0人 ， 女

性 5 1人 ） 腹 部 神 闕 至 關 元 穴 區 的 最 大 彈 力 值 ， 以 作 為 原 氣 強

弱 的 客 觀 指 標 ； 並 配 合 王 唯 工 教 授 發 明 之 「 脈 診 儀 」 來 測 量

兩 手 寸 口 撓 動 脈 之 脈 波 ， 並 且 經 由 傅 立 葉 （ F o u r i e r） 軟 體 分

析 後 呈 現 數 量 化 的 脈 搏 諧 波 頻 譜 ， 以 印 證 原 氣 之 重 要 性 ， 及

探 討 原 氣 強 弱 與 寸 口 所 顯 示 臟 腑 盛 衰 的 相 關 性 。 研 究 結 果 發

現 ：（ 1）原 氣 隨 著 年 齡 的 老 化 而 漸 衰 ， 且 男 性 原 氣 值 較 同 年

齡 層 的 女 性 高 ， 可 推 論 原 氣 與 老 化 有 關 ， 即 原 氣 值 較 高 者 老

化 較 慢 ， 而 一 旦 老 化 則 原 氣 漸 衰 。（ 2）身 體 健 康 狀 況 較 佳 少



 
 
 

 

罹 病 者 及 肌 肉 壯 實 者 原 氣 值 較 易 罹 病 及 瘦 弱 者 高 ， 可 推 論 原

氣 強 者 身 體 抗 病 及 氣 血 生 化 運 行 能 力 較 佳 。（ 3）在 脈 診 儀 對

照 研 究 方 面 ， 研 究 中 發 現 原 氣 值 與 左 手 肝 諧 波 血 分 值 、 右 手

脾 諧 波 氣 分 值 、 左 手 肺 諧 波 氣 分 值 及 兩 手 肺 諧 波 血 分 值 有 正

相 關 ， 恰 與 「 原 氣 可 推 動 全 身 氣 血 運 行 」 之 理 論 相 符 。 （ 4）

由 研 究 樣 本 中 發 現 隨 著 年 齡 的 老 化 ， 心 腎 功 能 代 償 性 亢 進 ，

但 其 他 臟 腑 則 氣 虛 血 瘀 的 現 象 漸 顯 ； 男 女 在 臟 腑 諧 波 頻 譜 分

析 方 面 ， 氣 分 值 大 多 無 差   

異 ， 只 有 左 手 小 腸 諧 波 氣 分 值 男 性 比 女 性 高 ， 在 臟 腑 諧 波 血

分 方 面 ， 則 男 性 在 右 手 肺 、 左 手 膀 胱 諧 波 血 分 值 較 女 性 高 ，

但 右 手 脾 、 膽 、 小 腸 諧 波 血 分 值 則 男 性 較 女 性 低 ， 其 機 理 有

待 進 一 步 深 入 探 討 。  

除 此 之 外，研 究 中 發 現 練 氣 功、國 術 或 運 動 者 在 兩 手 肺 、

右 手 膀 胱 諧 波 氣 分 值 較 未 練 者 高 ， 但 右 手 胃 諧 波 氣 分 及 血 分

值 和 右 手 大 腸 血 分 值 則 前 者 較 後 者 低 ， 提 示 練 氣 功 、 國 術 或

運 動 可 增 高 肺 及 膀 胱 功 能 ， 但 對 消 化 系 統 之 氣 血 循 環 則 較 不

利 ， 值 得 我 們 重 視 並 繼 續 深 入 研 究 。  

 

第 三 節  電 刺 激 理 論  

一 、 電 刺 激 的 早 期 歷 史  

1 .人 類 歷 史 上 首 先 觀 察 電 刺 激 引 發 骨 骼 肌 收 縮 是 因 為 碰 觸

到 電 魚 ( e l e c t r i c  f i s h )引 發 不 自 主 收 縮 現 象 。  

2 .十 八 世 紀 中 葉 D a n c h e n n e 研 究 人 類 骨 骼 肌 運 動 發 現 利 用

電 刺 激 能 引 起 骨 骼 肌 收 縮 。  

二 、 電 刺 激 原 理  

1 .電 是 自 然 界 的 一 種 能 量 型 式  



 
 
 

 

因 為 電 是 能 量 型 式 的 一 種 ， 所 以 能 夠 對 人 體 機 能 產 生 作

用 。 就 像 熱 能 帶 給 人 溫 暖 、 電 能 帶 給 人 體 麻 振 感 ， 基 本 上 都

是 物 理 性 的 刺 激 。  

2 .人 體 是 一 個 導 電 體  

人 體 是 一 個 能 量 生 物 體 ， 是 由 自 然 界 的 各 種 元 素 所 構

成 ， 內 含 有 碳 、 氧 、 氮 、 硫 、 磷 、 鈉 、 鉀 、 鈣 、 鎂 、 鐵 ⋯ ⋯

等 等 元 素。這 些 元 素 相 互 構 成 人 體 內 的 水 分、蛋 白 質、醣 類 、

脂 肪 、 無 機 鹽 等 化 合 物 ， 其 導 電 性 並 不 盡 相 同 。 其 中 水 分 大

約 佔 體 重 的 6 0 % ~ 7 0 %， 使 許 多 元 素 得 以 離 子 的 狀 態 存 在 體

內、並 構 成 人 體 的 體 液。這 同 時 也 是 人 體 能 導 電 的 基 礎 原 理。 

人 體 能 夠 導 電 ， 但 不 同 的 組 織 其 導 電 性 也 不 同 ， 原 因 取

決 於 其 所 含 的 水 分 及 離 子 數 。 組 織 含 水 分 及 離 子 數 越 多 ， 其

導 電 性 便 越 強 。 血 液 、 淋 巴 液 、 汗 液 、 尿 液 、 腦 脊 液 、 胃 液

等 ， 其 所 含 水 分 及 電 解 質 均 較 高 ， 故 其 導 電 性 便 較 強 ， 可 列

入 「 優 良 導 體 」 之 類 中 。 神 經 、 肌 肉 及 心 、 肝 、 肺 、 腦 等 內

臟 所 含 的 水 分 次 之 ， 其 導 電 性 也 弱 些 ， 可 列 入 「 良 導 體 」 之

類 中 。 結 締 組 織 、 脂 肪 、 骨 骼 及 乾 燥 皮 膚 ， 其 所 含 水 分 較 前

二 者 更 少，因 此 其 導 電 性 更 弱，可 列 入「 不 良 導 體 」。還 有 像

乾 燥 的 毛 髮 、 指 甲 等 ， 其 所 含 的 水 分 極 少 ， 其 導 電 性 接 近 於

0， 可 列 入 「 絕 緣 體 」。      

三 、 人 體 活 動 中 的 電  

（ 一 ） .神 經 活 動 與 電  

F o x（ 1 9 9 0） 認 為 神 經 傳 導 為 神 經 衝 動 沿 著 神 經 軸 突 繼

續 傳 遞 的 現 象 ， 神 經 衝 動 的 產 生 ， 來 自 於 刺 激 誘 發 的 神 經 細

胞 內 外 離 子 通 透 性 的 改 變 ， 鈉 離 子 由 細 胞 外 往 細 胞 內 流 動 ，

使 胞 膜 電 位 由 安 靜 時 的 - 6 0 m v 提 高 到 ＋ 4 0 m v， 這 時 即 產 生 去



 
 
 

 

極 化 的 動 作 電 位 ， 即 稱 之 為 神 經 衝 動 。 所 以 神 經 衝 動 的 傳 導

也 和 電 的 現 象 及 作 用 有 關 。  

（ 二 ） 肌 肉 活 動 與 電  

日 人 宮 沺 虎 彥 、 高 木 公 三 郎 和 林 小 一 敏 在 人 體 機 動 學 一

書 中 指 出 對 肌 肉 運 動 的 神 經 支 配 一 個 很 重 要 的 構 造 -肌 紡

錘。「 刺 激 來 自 脊 髓 前 柱 部 分 的 運 動 神 經，通 過 α 運 動 神 經 纖

維 ， 使 肌 肉 收 縮 。 但 若 不 把 收 縮 強 弱 透 過 歸 還 迴 路 報 告 脊 髓

而 調 節 刺 激 量 ， 則 不 能 使 肌 肉 合 乎 目 的 的 準 確 收 縮 。 肌 肉 中

檢 查 此 種 收 縮 狀 態，而 做 回 報 工 作 的 感 覺 器，就 是 肌 紡 錘。」

「 肌 紡 錘 是 一 種 稍 加 張 力 就 發 出 電 氣 訊 號 的 發 電 機 ， 肌 肉 因

α 運 動 神 經 纖 維 所 傳 來 的 刺 激 而 開 始 收 縮 時 ， 應 發 出 訊 號 的

肌 紡 錘 則 與 肌 肉 平 行 收 縮。」「 肌 紡 錘 所 發 出 歸 還 迴 路 訊 號 的

強 弱 ， 及 活 動 電 流 的 頻 率 與 張 力 大 小 成 正 比 。 」 由 此 可 知 ，

肌 肉 的 收 縮 與 神 經 傳 導 及 電 氣 訊 號 有 關 。  

四 、 電 刺 激 的 應 用 文 獻  

1 .  1 9 6 1 年 W. T. L i b e r s o n 與 H . J . H o l n q u e s t 利 用 電 刺 激 ， 刺

激 腦 血 管 病 變 的 脛 骨 前 肌 ， 以 解 決 病 人 步 行 時 懸 垂 足 的

現 象 。  

2 .  1 9 8 9 年 A K r a l j  和 T.  B a j d 發 現 應 用 電 刺 激 可 增 強 脊 髓

損 傷 病 患 的 肌 肉 收 縮 強 度 與 耐 力 ， 增 強 其 心 肺 功 能 並 防

止 肌 肉 萎 縮 ， 減 少 肌 膚 痙 攣 現 象 。  

五 、 電 刺 激 實 施 的 類 型  

（ 一 ） 皮 膚 表 面 刺 激  

以 黏 貼 於 皮 膚 表 面 的 電 極 片 來 進 行 電 刺 激 。  

（ 二 ） 皮 下 刺 激  

將 線 電 極 置 於 皮 下 注 射 針 中 穿 透 皮 膚 以 線 電 極 末 端 鉤 住



 
 
 

 

肌 肉 再 加 以 電 刺 激 。  

（ 三 ） 完 全 植 入 式 電 刺 激  

開 刀 手 術 將 電 線 與 電 極 完 全 埋 入 身 體 中 再 加 以 電 刺 激 。  

六 、 經 絡 穴 位 刺 激 與 電  

（ 一 ） 良 導 絡 現 象 的 發 現  

日 人 中 古 義 雄 （ 1 9 5 0） 發 現 「 良 導 絡 」（ R y o d o r a k u） 現

象 ， 他 利 用 測 量 皮 膚 電 阻 的 方 法 尋 找 穴 位 ， 他 發 現 在 皮 膚 上

有 一 系 列 的 點，在 上 面 所 量 的 電 阻，比 周 圍 區 域 的 電 阻 要 低，

也 就 是 導 電 性 較 高。中 谷 義 雄 稱 這 一 系 列 的 點 為「 良 導 點 」，

這 些 點 的 連 線 則 稱「 良 導 絡 」，而 令 中 谷 義 雄 驚 奇 的 是，這 些

「 良 導 點 」與「 良 導 絡 」，正 與 中 醫 書 上 的 穴 位 與 經 絡 位 置 一

致 。 由 此 實 驗 證 明 穴 道 是 電 導 最 高 點 （ 對 四 周 皮 膚 區 而 言 ）

及 自 律 神 經 窗 口 。 中 谷 義 雄 所 發 現 的 良 導 絡 ， 大 致 和 黃 帝 內

經 所 載 十 二 經 絡 的 循 行 路 徑 有 一 致 性 。 他 認 為 良 導 絡 就 是 自

律 神 經 興 奮 度 提 高 時 所 出 現 的 特 有 現 象 。 從 良 導 點 和 良 導 絡

的 實 驗 研 究 ， 可 以 證 實 十 二 經 絡 的 真 實 性 ， 是 肯 定 不 移 的 。

並 且 經 絡 現 象 與 電 導 現 象 有 相 當 的 關 連 性 ， 經 絡 的 傳 導 必 定

與 電 的 傳 導 作 用 有 關 。  

（ 二 ） 電 針 的 發 明  

德 國 R . Vo l l（ 1 9 5 3） 做 電 針 實 驗 ， 創 電 針 學

（ E l e c t r o a c u p u n c t u r e  a c c o r d i n g  t o  Vo l l  ; E AV）， 發 現 穴 道 電

阻 變 化 ， 可 作 為 科 學 診 斷 及 預 斷 ， 同 時 電 刺 穴 道 ， 有 治 療 疾

病 的 效 果 。 由 此 可 知 電 刺 激 對 經 絡 穴 道 的 傳 導 作 用 有 增 進 的

效 果 。  

（ 三 ） 得 氣 與 循 經 感 覺 傳 導 現 象  

在 各 種 經 絡 現 象 中 ， 最 奇 特 而 又 具 有 重 要 意 義 的 現 象 ，



 
 
 

 

莫 過 於 穴 位 刺 激 時 產 生 的「 得 氣 」現 象。「 得 氣 」也 稱「 氣 至 」、

「 氣 行 」或「 針 感 」，都 是 指 當 進 行 經 絡 穴 位 刺 激 時，出 現 的

一 種 沿 著 經 脈 循 行 路 線 的 感 覺 傳 導 現 象 ， 這 種 感 覺 的 性 質 ，

依 刺 激 的 方 法 或 部 位 的 不 同 或 個 體 的 差 異 而 有 所 不 同 ， 但 一

般 的 表 現 為 酸、脹、麻、熱 及 流 竄 感。「 得 氣 」現 象 反 映 出 在

經 脈 的 循 行 線 上 確 有 經 絡 的 某 些 物 質 基 礎 存 在 。  

1 9 7 6 年，大 陸 生 物 物 理 學 家 祝 總 驤 首 次 發 現 存 在 人 體 上

的 隱 性 循 經 感 傳 線 （ L P S C 線 ）， 這 一 發 現 是 人 類 第 一 次 揭 示

人 體 體 表 普 遍（ 9 5 %以 上 ）存 在 十 四 條 和 傳 統 經 脈 相 吻 合 的 、

連 續 均 一 而 重 復 、 定 位 明 確 的 高 度 敏 感 線 。 這 一 發 現 為 經 絡

學 說 的 客 觀 證 實 提 供 現 代 科 學 基 礎 證 據 。 祝 總 驤 接 著 又 於

1 9 7 8 年 發 現 人 體 經 絡 線 不 但 是 高 度 敏 感 線，同 時 也 具 低 電 阻

的 特 性 ， 這 和 中 谷 義 雄 的 發 現 相 吻 合 。 祝 氏 將 此 線 命 名 為 循

經 低 阻 線（ L I P 線 ）。根 據 這 樣 的 發 現 ，祝 式 提 出「 經 絡 實 質

是 人 體 內 電 的 通 路 」 的 說 法 。  

 

第 四 節  關 於 足 三 里 穴 （Z u s a n l i  p o i n t， S 3 6）  

一 、 出 處  

關 於 足 三 里 的 名 稱 ， 首 見 於 黃 帝 內 經 的 素 問 針 解 篇 第 五

十 四 。 書 曰 ：『 所 謂 三 里 者 ， 下 膝 三 寸 也 。 』 是 謂 。  

二 、 命 名 涵 義  

足 三 里，別 名 下 三 里、下 陵、鬼 邪。足 三 里 穴 的 命 名， `

有 以 下 兩 種 涵 義 （ 黃 民 德 ， 民 6 5）：  

1 .能 調 理 手 足 三 陽 之 氣 之 謂 也 。  

（ 1） 本 穴 為 足 陽 明 胃 經 之 合 土 穴 ， 為 土 中 之 土 。  

（ 2）三 者，陽 明 行 氣 於 三 陽。里 者，寬 廣 之 義。胃 為 水



 
 
 

 

穀 之 海 ， 無 處 不 到 也 。  

2 .古 人 以 步 代 車 ， 長 途 跋 涉 後 ， 腿 酸 腳 軟 。 若 以 手 指 按

壓 此 穴 ， 則 健 步 如 飛 ， 可 再 行 三 里 ， 故 名 。  

三 、 體 表 定 位  

關 於 足 三 里 穴 的 體 表 定 位 ， 有 以 下 說 法 ：  

（ 一 ）在 下 腿 前 外 側，膝 下 三 寸，脛 骨 外 廉 肌 肉 宛 宛 中 ，

兩 筋 分 肉 間 （ 黃 維 三 ， 1 9 8 5）。  

（ 二 ） 在 犢 鼻 穴 (又 名 外 膝 眼 ， 即 膝 蓋 兩 邊 凹 位 )直 下 三

寸 與 脛 骨 前 緣 (膝 蓋 中 央 對 落 的 骨 )旁 外 開 一 寸 的

交 點 （ 嚴 振 國 ， 1 9 8 8） 。  

（ 三 ）  膝 下 3 寸 ， 以 手 掌 由 膝 蓋 向 下 蓋 ， 中 指 盡 處 即

是 穴 位 （ 郭 家 樑 ， 1 9 7 1） 。  

 

 

 

 

 

 

 

 

 

 

 

 

 

 



 
 
 

 

   
圖 2 - 4  足 三 里 穴 位 體 表 定 位 圖  



 
 
 

 

 

圖 2 - 5  足 陽 明 胃 經 足 部 循 行 穴 位 圖  



 
 
 

 

四 、 足 三 里 穴 生 理 解 剖 構 造  

關 於 足 三 里 穴 的 內 部 生 理 解 剖 構 造 ， 有 以 下 的 記 載 ：  

（ 一 ） 位 前 脛 骨 筋 部 ， 分 布 迴 反 脛 骨 動 脈 ， 及 深 腓 骨 神

經 （ 郭 家 樑 ， 1 9 7 1）。  

（ 二 ） 在 長 總 趾 伸 肌 與 前 脛 骨 肌 之 間 ， 有 前 脛 骨 動 脈 ；

分 布 深 腓 骨 神 經 （ 黃 維 三 ， 1 9 8 5）。  

（ 三 ） 肌 肉 部 分 ， 在 前 脛 骨 肌 與 長 指 趾 伸 肌 之 間 ； 血 管

部 分 ， 有 前 脛 骨 動 靜 脈 ； 神 經 部 分 ， 分 布 外 側 腓

腹 神 經 、 隱 伏 神 經 皮 枝 、 深 腓 骨 神 經 （ 嚴 振 國 ，

1 9 8 8）。  

 

 

圖 2 - 6  足 三 里 穴 位 生 理 解 剖 圖 1（ 嚴 振 國 ， 1 9 8 8）  



 
 
 

 

 

圖 2 - 7  足 三 里 穴 位 生 理 解 剖 圖 2（ 木 下 晴 都 ， 1 9 9 4）  

 

 

 



 
 
 

 

（ 四 ） 現 代 醫 學 斷 面 層 次 解 剖 定 位 （ 嚴 振 國 ， 2 0 0 2）：  

第 1 層 － 皮 膚 ： 由 腓 腸 外 側 皮 神 經 支 配 ， 本 穴 皮 膚 的 神 經

纖 維 來 自 第 五 腰 神 經 。  

第 2 層 － 皮 下 組 織 ： 內 有 腓 腸 外 側 皮 神 經 。  

第 3 層 － 脛 骨 前 肌 ： 由 腓 深 神 經 支 配 ， 到 該 肌 的 神 經 纖 維

來 自 第 四 、 五 腰 神 經 和 第 一 骶 神 經 。  

第 4 層 － 小 腿 骨 間 膜 ： 膜 前 面 由 腓 深 神 經 的 分 支 支 配 ， 膜

後 面 由 脛 神 經 的 分 支 支 配 。  

第 5 層 － 脛 骨 後 肌 ： 由 脛 神 經 支 配 ， 該 肌 的 神 經 纖 維 來 自

第 五 腰 神 經 和 第 一 骶 神 經 。  

 

圖 2 - 8   足 三 里 穴 現 代 醫 學 斷 面 層 次 解 剖 定 位 圖  

（ 嚴 振 國 ， 2 0 0 2）  



 
 
 

 

 

足三里穴 

 
⋯ 隱 性 感 傳 線 L P S C     ⋯ 低 電 阻 線 L I P  

圖 2 - 9 足 陽 明 胃 經 小 腿 部 隱 性 感 傳 線 ( L P S C )及 低 電 阻 線 ( L I P )  

                                   (祝 總 驤 , 1 9 8 9 )  



 
 
 

 

五 、 取 穴 法  

關 於 足 三 里 穴 的 穴 位 取 穴 法 ， 有 以 下 的 說 法 ：  

1 .  正 坐 屈 膝，以 本 人 之 手 大 指 按 在 膝 蓋 之 上，其 餘

四 指 並 攏 ， 自 然 下 垂 置 於 膝 蓋 骨 之 外 側 ， 當 中 指

尖 著 處 是 穴 位 ， 適 在 外 膝 眼 之 下 方 三 寸 ， 脛 骨 之

外 緣 一 寸 （ 郭 家 樑 ， 1 9 7 1）。  

2 .  正 坐 垂 足，先 取 膝 眼，從 脛 骨 頭 之 上 端 沿 脛 骨 往

下 量 取 1 0 公 分 ， 再 由 此 處 向 脛 骨 外 側 取 約 3 公

分 ， 有 一 隆 起 之 筋 ， 按 之 則 筋 分 開 ， 其 溝 中 是 穴

之 位 （ 黃 維 三 ， 針 灸 科 學 ， 2 5 6 頁 ）。  

3 .  屈 膝 或 平 臥，自 犢 鼻 直 下 三 寸，脛 骨 前 緣 外 開 一

寸 凹 陷 處 取 穴 （ 嚴 振 國 ， 1 9 8 8） 。  

六 、 足 三 里 穴 的 功 效 及 重 要 性  

中 醫 認 為 ， “足 三 里 ”是 胃 經 要 穴 ， 而 脾 胃 是 人 的 后  

天 之 本 。 經 常 拍 打 或 針 灸 此 穴 ， 可 補 脾 健 胃 ， 增 強 抗 病

能 力 ， 還 能 消 除 疲 勞 ， 延 年 益 壽 。 因 此 ， 足 三 里 穴 的 功

效 ， 大 致 來 講 ， 有 調 中 氣 、 通 經 活 血 、 多 血 多 氣 、 引 氣

下 行 ， 提 高 抗 病 等 功 能 ， 有 健 脾 益 胃 ， 調 和 氣 血 ， 扶 正

祛 邪 ， 強 身 健 體 的 功 效 。  

至 於 足 三 里 穴 的 重 要 性，中 國 針 炙 學 概 要 上 記 載 ： 

「 足 三 里 為 強 壯 要 穴 」， 郭 家 樑 (民 5 2 )主 張 ， 常 灸 足 三

里 可 使 元 氣 不 衰；莊 育 民 (民 5 4 )認 為，足 三 里 是 強 壯 穴，

是 保 健 防 病 要 穴 。 足 三 里 為 足 陽 明 胃 經 之 合 穴 ， 乃 足 陽

明 胃 經 脈 氣 之 所 入 。 足 三 里 又 名 為 '長 壽 穴 '， 可 補 人 元

氣 、 退 燒 、 通 胃 經 、 保 護 胃 (有 書 寫 可 保 護 五 臟 六 腑 )及

腳 。 在 足 三 里 穴 施 灸 能 預 防 中 風 ， 延 年 益 壽 ， 所 以 古 人



 
 
 

 

把 足 三 里 灸 稱 為 長 壽 之 灸 （ 我 國 針 炙 學 者 吳 惠 平 ， 在 其

著 作 中 國 針 炙 學 一 書 中 記 載 ： 「 三 河 之 百 姓 滿 平 ， 年 二

百 五 十 餘 歲 ， 一 門 長 壽 。 有 人 問 滿 平 曰 ： 『 汝 家 得 此 長

生 不 老 ， 有 何 祕 術 ？ 』 曰 ： 『 從 先 祖 經 傳 的 足 三 里 灸 ，

每 月 由 朔 至 八 日 從 不 間 斷 ， 別 無 他 技 。 』 」 ） 根 據 華 陀

經 記 載 ： 「 三 里 養 先 天 後 天 之 氣 ， 主 五 勞 羸 瘦 ， 七 傷 虛

乏 。 」 醫 有 俗 諺 ： 「 若 要 安 ， 三 里 莫 要 乾 。 」 可 見 足 三

里 穴 在 傳 統 保 健 醫 學 上 的 重 要 性 。  

 

第 五 節  國 武 術 運 動  

一 、 國 武 術 名 詞 釋 義  

（ 一 ） 國 術 （ k u o s h u）：  

國 術 ， 又 名 國 技 、 拳 勇 、 角 觝 等 ， 代 表 我 國 的 傳 統

武 術 文 化。民 國 十 七 年，中 央 國 術 館 成 立，將 中 國 的 武

術 統 稱 為 「 國 術 」， 是 「 國 術 」 名 稱 的 由 來 。  

「 國 術 」 是 比 較 綜 合 概 念 性 的 名 稱 ， 它 的 範  

圍 包 括「 武 術 」和 其 他 內 容。主 要 內 容 是「 三 術 三 藝 」，

三 術 是 養 生 術 、 傷 科 術 、 功 夫 術 ， 三 藝 是 遊 藝 、 技 藝 、

武 藝。武 藝 之 中 又 分 武 術、武 學 與 武 德（ 朴 貴 順 , 2 0 0 2）。

廣 義「 國 術 」的 定 義 ， 是「 中 華 民 族 所 流 傳 ， 用 以 養 生

修 性 、 健 身 強 國 的 戰 技 、 武 術 、 武 藝 。 」因 此 ，「 國 術 」

一 詞 具 有 文 化 性 的 意 義，泛 指 我 國 傳 統 的 防 身 養 生 體 育

文 化 。  

（ 二 ） 武 術 （ w u s h u）  

「 武 術 」一 詞，最 早 出 現 在 南 朝 梁 昭 明 太 子 蕭 統（ 西

元 5 0 1 ~ 5 3 1 年 ） 所 編 寫 『 昭 明 文 選 』 第 二 十 卷 ，「 皇 太



 
 
 

 

子 釋 奠 會 作 詩 一 首 」 中 有 詩 句 云 ：「 偃 閉 武 術 、 闡 揚 文

令 」。  

武 術 廣 泛 的 定 義 ， 指 的 是 人 類 所 有 具 備 攻 防 作 用 的  

格 鬥 技 術 的 總 稱 。 在 中 國 ， 武 術 可 分 為 傳 統 武 術 和 競 技

武 術 。 傳 統 武 術 又 包 括 套 路 （ 徒 手 和 器 械 ） 和 擂 台 ； 競

技 武 術 又 包 括 套 路 （ 徒 手 和 器 械 ） 和 散 手 。  

狹 義 的 武 術 ， 指 的 是 現 今 大 陸 大 力 推 行 的 競 技 樣 板

武 術 運 動 項 目 。 其 內 容 為 大 陸 武 術 專 家 審 定 的 指 定 套 路

動 作 ， 分 為 長 拳 全 能 、 南 拳 全 能 、 太 極 拳 全 能 等 項 目 ，

於 1 9 9 0 年 列 入 亞 運 比 賽 項 目。目 前 國 際 比 賽 中 長 拳 全 能

包 括 拳 術（ 長 拳 指 定 套 路 ）、長 兵 器（ 槍 術、棍 術 指 定 套

路 ）、短 兵 器（ 刀 術、劍 術 指 定 套 路 ）等 三 項；南 拳 全 能

包 括 拳 術（ 南 拳 指 定 套 路 ）、長 兵 器（ 南 棍 術 指 定 套 路 ）、

短 兵 器 （ 南 刀 術 指 定 套 路 ） 等 三 項 ； 太 極 拳 全 能 包 括 拳

術 （ 太 極 拳 4 2 式 指 定 套 路 ）、 兵 器 （ 太 極 劍 指 定 套 路 ）

等 二 項 。  

 大 陸 學 者 康 戈 武 （ 1 9 9 0） 認 為 ：「 武 術 是 以 中 國 傳

統 文 化 為 理 論 基 礎 ， 以 徒 手 和 器 械 的 攻 防 動 作 為 主 要 鍛

練 內 容 ， 兼 有 功 法 運 動 、 套 路 運 動 、 格 鬥 運 動 三 種 運 動

形 式 的 體 育 項 目。」郝 心 蓮（ 1 9 9 1）認 為：「 武 術，是 以

徒 手 的 踢 、 打 、 摔 、 拿 、 跌 和 器 械 的 劈 、 刺 擊 ⋯ ⋯ 等 動

作 為 基 本 內 容 ， 按 照 一 定 運 動 規 律 編 排 成 套 路 練 習 ， 或

者 按 一 定 的 規 則 進 行 攻 防 格 鬥 練 習 ， 用 以 增 強 體 質 、 培

養 意 志 品 質 、 訓 練 格 鬥 技 能 的 一 項 傳 統 體 育 項 目 。 」  

因 此，綜 上 所 述，武 術 應 該 是 以 具 有 攻 防 意 識 的 徒  

手 和 器 械 技 擊 動 作 為 主 要 內 容 ， 以 功 法 、 套 路 和 格 鬥 為  



 
 
 

 

表 2 - 1 國 武 術 內 容 解 析 表 （ 朴 貴 順 ， 2 0 0 2）  

 



 
 
 

 

運 動 鍛 練 形 式 ， 注 重 內 外 兼 修 ， 以 天 人 合 一 為 追 求 目 標

的 中 國 傳 統 體 育 項 目 。  

（ 三 ） 國 武 術 （ k u o - w u s h u）：  

國 武 術 是 國 術 和 武 術 的 合 稱 ， 代 表 國 術 和 武 術 的 整 合 。

一 般 來 說 ， 國 術 代 表 的 是 我 國 傳 統 武 術 文 化 ； 武 術 則 代

表 現 在 大 陸 推 行 的 新 樣 板 武 術 運 動 。 廣 泛 的 定 義 ， 國 術

是 我 國 傳 統 的 防 身 養 生 技 藝 文 化 ， 武 術 則 泛 指 一 切 具 有

防 身 作 用 的 格 鬥 技 術 。 國 武 術 的 說 法 ， 代 表 我 國 現 在 既

有 的 防 身 技 藝 運 動 文 化 的 總 稱 。  

二 、 國 武 術 運 動 的 特 點 與 價 值  

國 武 術 運 動 既 是 屬 於 我 國 現 在 既 有 的 防 身 技 術 運

動 ， 因 此 具 有 以 下 特 點 ： 1 .寓 技 擊 於 體 育 之 中 。 2 .內 外

合 一 、 形 神 兼 備 的 民 族 風 格 3 .廣 泛 的 適 應 性 。 至 於 國 武

術 運 動 的 價 值 ， 應 該 有 以 下 幾 點 ： 1 .壯 內 強 外 的 健 身 價  

值 2 .防 身 制 敵 的 攻 防 價 值 3 .技 擊 美 與 技 藝 美 融 合 的 審 美

價 值 4 .娛 樂 觀 賞 、 豐 富 生 活 的 休 閒 文 化 價 值 。  

三 、 國 武 術 運 動 與 中 醫 經 絡 學  

中 醫 是 中 華 民 族 保 健 延 年 和 醫 疾 治 傷 的 醫 學 ， 國 武

術 運 動 具 有 強 健 體 魄 和 防 身 制 敵 的 作 用 。 兩 者 都 以 認 識

人 體 生 命 活 動 規 律 ， 認 識 自 然 環 境 、 藥 物 作 用 、 經 絡 導

引 對 人 體 的 影 響 等 作 為 基 礎 。 因 此 中 醫 與 國 武 術 運 動  

之 間 形 成 一 些 相 互 聯 繫、融 合 的 領 域（ 康 戈 武， 1 9 9 0）。 

經 絡 學 說 當 屬 其 中 最 重 要 一 項 ， 國 武 術 運 動 除 了 攻

防 技 擊 的 功 能 外 ， 更 是 在 追 求 強 身 健 體 、 壯 內 強 外 的 作

用 。 早 在 《 黃 帝 內 經 素 問 ‧ 異 法 方 宜 論 》 中 ， 便 已 強 調

「 導 引 按 蹻 」 的 重 要 性 ， 可 用 於 防 止 「 食 雜 而 不 勞 」 的



 
 
 

 

「 痿 厥 寒 熱 」病。宋 代 出 現 的「 八 段 錦 」、明 代 問 世 的「 易

筋 經 」，兼 有 經 絡 導 引 的 中 醫 理 論，又 有 國 武 術 運 動 基 本

動 作 素 材 ， 顯 然 是 中 醫 經 絡 學 說 結 合 於 國 武 術 運 動 的 代

表 。  

清 代 更 在 此 基 礎 上，發 展 出 以 群 眾 性、養 生 性、導  

引 性 為 宗 旨 的 陳 、 楊 、 吳 、 孫 等 多 派 的 太 極 健 身 拳 術 。

這 些 不 但 豐 富 了 國 武 術 保 健 攝 生 的 鍛 練 手 段 ， 也 是 國 武

術 運 動 與 經 絡 學 說 融 合 的 明 證 之 一 。      

此 外，國 武 術 擊 法 歷 來 講 究「 點 穴 位 」、「 打 要 害 」，

其 中 「 穴 位 」 即 是 攻 擊 對 方 的 刺 激 點 ， 又 是 自 身 防 守 的

保 護 點。點 穴 術 是 我 國 傳 統 武 功 之 一，有 著 悠 久 的 歷 史，

其 發 展 也 是 一 個 漫 長 的 過 程 。 我 們 祖 先 在 長 期 的 勞 動 過

程 中 ， 由 於 偶 然 的 原 因 被 外 物 撞 擊 身 體 的 某 個 部 位 而 出

現 酸 、 麻 、 痛 、 暈 等 感 覺 ， 日 子 久 了 便 被 注 意 而 口 傳 筆

錄 記 載 下 來 。 由 於 古 代 戰 爭 及 武 鬥 ， 習 武 之 風 盛 行 ， 因

此 這 樣 的 特 定「 酸、麻、痛、暈 」點 的 發 現 便 越 來 越 多 。

古 武 術 家 將 之 應 用 於 制 敵 之 術 ， 於 是 形 成 了 我 們 國 武 術

非 常 獨 特 的 「 點 穴 功 」 技 法 。 古 代 的 醫 家 將 之 應 用 在 身

體 勞 動 筋 骨 疾 疢 的 預 防 及 治 療 上，便 形 成 了「 經 絡 學 」。

所 以，武 術 的「 點 穴 」與 醫 術 的「 點 穴 」，兩 者 的 差 別 只

在 於 施 力 的 大 小 與 刺 激 的 方 法 。  

四 、 國 武 術 運 動 相 關 體 適 能  

國 武 術 運 動 需 要 的 身 體 素 質 及 體 適 能 是 全 面 性 的 ，

但 是 ， 它 的 要 求 重 點 素 質 在 上 下 垂 直 位 移 的 彈 跳 瞬 發 力

和 相 對 肌 力 ， 以 及 頸 、 胸 、 腰 、 肩 、 髖 、 踝 等 部 分 的 柔

韌 性 、 動 作 反 應 時 間 的 靈 敏 性 上 及 肢 體 的 平 衡 協 調 能 力



 
 
 

 

上 等 較 高 。  

 

第 六 節  體 適 能 概 論  

一 、 體 適 能 的 定 義  

「 體 適 能 」 英 文 叫 P h y s i c a l  F i t n e s ,德 國 人 稱 為 「 工 作 能

力 」 ( L e i s t u n g s  F a h i g k e i t ) ,法 國 人 稱 為「 身 體 適 性 」 ( P h y s i c a l  

A p t i t u d e ) ,日 本 人 稱 為「 體 力 」,國 人 則 習 慣 以「 體 能 」稱 之 (陳

定 雄 , 2 0 0 0 )  

體 適 能 是 指 人 體 組 織 器 官，尤 其 是 指 呼 吸。循 環、心 臟 、

肌 肉 、 骨 骼 、 神 經 等 有 效 率 地 執 行 其 機 能 ， 發 揮 其 功 效 的 能

力 ;而 體 適 能 又 分 競 技 體 適 能 ( S p o r t  r e l a t e d  p h y s i c a l  f i t n e s s )

和 健 康 體 適 能 兩 類 。 競 技 體 適 能 又 稱 運 動 體 適 能 ( m o t o r  

f i t n e s s )，這 種 體 適 能 是 運 動 員 追 求 卓 越、超 越 顛 蜂，所 必 備

的 ， 其 內 容 包 括 動 作 技 巧 、 心 肺 耐 力 、 身 體 組 成 、 協 調 性 、

敏 婕 性、反 應 時 間 等 相 關 因 子 ;而 健 康 體 適 能 是 一 般 人 想 要 促

進 健 康 、 預 防 疾 病 ， 並 增 進 日 常 生 活 工 作 效 率 ， 及 享 受 休 閒

活 動 所 需 的 體 適 能 ， 而 且 也 受 身 體 活 動 習 慣 的 影 響 ( H a s t a d  

和 L a c y， 1 9 9 8 ;呂 香 珠 ， 民 8 8 )。  

體 適 能 是 身 體 適 應 能 力 的 總 稱，從 生 活 面 言 ,是 對 生 活 環

境 的 身 體 適 應 能 力，從 機 能 面 言 ,是 身 心 的 全 體 機 能，表 現 為

運 動、工 作、疾 病 抵 抗 等 能 力，從 結 構 面 言 ,包 括 型 態、機 能 、

運 動 等 適 應 能 力 (陳 定 雄 , 2 0 0 0 )。  

二 、 體 適 能 要 素 的 分 類  

陳 定 雄 ( 2 0 0 0 )將 體 適 能 做 以 下 分 類 ：  

1 運 動 體 適 能 、 健 康 體 適 能 、 防 衛 體 適 能  

2 強 生 體 適 能 、 優 生 體 適 能 、 長 生 體 適 能  



 
 
 

 

3 時 間 體 適 能 、 空 間 體 適 能 、 人 間 體 適 能  

4 生 存 體 適 能 、 生 產 體 適 能 、 生 活 體 適 能  

卓 俊 辰（ 民 7 5）認 為 體 適 能 可 分 為「 與 運 動 技 巧 有 關 的

體 適 能 （ s k i l l - r e l a t e d  f i t n e s s）」 和 「 與 健 康 有 關 的 體 適 能

（ h e a l t h - r e l a t e d  f i t n e s s）」。 其 中 ， 與 運 動 有 關 的 運 動 體 適 能

包 括 ： 反 應 時 間 、 速 度 、 敏 捷 、 平 衡 、 協 調 、 動 力 等 ； 與 健

康 有 關 的 健 康 體 適 能 包 括 ： 肌 力 、 肌 耐 力 、 心 肺 耐 力 、 柔 軟

度 、 身 體 組 成 等 。 前 者 強 調 競 技 運 動 成 績 的 表 現 ， 而 後 者 則

著 重 促 進 健 康 所 必 需 之 條 件 。  

林 正 常 (民 8 6 )將 健 康 體 適 能 與 競 技 體 適 能 做 簡 單 的 比 較

(表  7 1 ) ;謝 錦 城 (民 8 7 )則 依 對 象 、 目 的 、 要 素 、 訓 練 量 與 感

受 的 不 同 ， 將 二 者 做 更 進 一 步 的 比 較 (表 2 ) ;但 吳 慧 君 (民 8 8 )

則 認 為 健 康 體 適 能 是 運 動 體 適 能 的 基 礎 ， 而 運 動 體 適 能 是 健

康 體 適 能 的 延 伸 。  

 

表 2 - 2  健 康 體 適 能 與 競 技 體 適 能 的 比 較 表 1  
 健 康 體 適 能  競 技 體 適 能  

目 標  健 康  勝 利  
對 象  大 眾  選 手  
屬 性  一 般  特 殊  
要 求  適 度  嚴 格  
時 間  終 身  短 暫  
收 穫  容 易  困 難  

                         （ 林 正 常 ， 民 8 6）  

 

 

 

 



 
 
 

 

表 2 - 3 健 康 體 適 能 與 競 技 體 適 能 之 比 較 表 2  

項

目  
目 的  對 象  要 素  訓 練 量  感 受  

健  
康  
體  
適  
能  
 

健 康 促 進  
與  
疾 病 預 防  

學  
生  
大  
眾  

1 .心 肺 耐 力  
2 .身 體 組 成  
3 .  肌 力  
4 .  肌 耐 力  
5 .  柔 軟 度  

1 .訓 練 的 質  
與 量 較 低 。  

2 .偏 重 低 強 度  
之 有 氧 訓 練 。  

1 .感 覺 愉 快 、  
自 在 舒 暢 、  
無 壓 力 。  

2 .肌 肉 不 會  
酸 痛 、 呼 吸  
不 會 困 難 、  
無 乳 酸 堆 積 。

競  
技  
體  
適  
能  

提 昇 體 適

能 與  
比 賽 得 獎  

運  
動  
員  

除 健 康 體 適

能 項 目 外，包

括 速 度 、 動

力 、 平 衡 、 協

調 、 敏 捷 性 、

反 應 時 間 等 。

1 .訓 練 的 質  
與 量 較 高 。  

2 .有 氧 、 無 氧  
性 與 高 低 強

度 之 交 互 訓

練 。  

1 .呼 吸 常 感  
困 難 、 急 促 。

2 .會 有 乳 酸  
堆 積 、 肌 肉  
常 會 酸 痛 。  

                          （ 謝 錦 成 ， 民 8 7）  

 

三 、 體 適 能 的 重 要 性  

體 適 能 具 有 以 下 的 重 要 性 ：  

（ 一 ） 體 適 能 不 足 會 引 起 機 能 衰 退 ， 如 腿 部 、 腰 部 、 內 臟 機

能 、 運 動 能 力 等 的 衰 退 。  

（ 二 ） 體 適 能 不 足 會 引 起 抵 抗 力 減 低 。  

（ 三 ） 體 適 能 不 足 會 引 起 身 體 發 展 不 均 衡 。  

（ 四 ） 體 適 能 不 足 會 引 起 身 體 病 變 ， 如 高 血 壓 、 心 臟 病 、 糖

尿 病 、 腦 血 管 疾 病 、 腰 背 疼 痛 、 肥 胖 併 發 症 等 。  

四 、 體 適 能 發 展 的 早 期 歷 史  

美 國 艾 森 豪 總 統 於 1 9 5 5 年 成 立 青 年 體 適 能 委 員 會

( P r e s i d e n t  C o u n c i l  o n  Yo u t h  F i t n e s s )。 隨 後 ， 美 國

C o o p e r ( 1 9 6 8 )著 A e r o b i c s 倡 導 有 氧 運 動 對 健 康 及 體 適 能 的 重



 
 
 

 

要 性 ， 喚 起 人 們 對 體 適 能 的 重 視 。 而 美 國 甘 迺 迪 總 統 更 於

1 9 8 3 年 發 表「 青 年 體 適 能 ─ 對 學 校 課 程 建 議 」的 宣 言，成 為

學 校 體 育 課 程 發 展 學 生 體 適 能 的 重 要 依 據 。 自 此 ， 體 適 能 的

觀 念 便 普 遍 地 受 到 世 人 的 重 視 。  

五 、 體 適 能 測 驗 項 目 的 相 關 文 獻  

利 用 體 適 能 量 化 測 驗 所 得 結 果 來 評 估 一 個 人 的 體 適 能 狀

況 是 目 前 的 潮 流 趨 勢 ， 然 而 體 適 能 的 測 驗 項 目 及 意 義 可 能 因

時 代 環 境 的 變 遷 ， 社 會 的 脈 動 以 及 實 際 的 需 要 等 因 素 而 略 有

不 同 。  

體 適 能 測 驗，在 1 9 7 6 年 以 前，稱 為 基 本 運 動 能 力 測 驗 。

根 據 美 國 體 育 健 康 休 閒 協 會 ( A A H P E R， 1 9 7 6 )的 解 釋，基 本 運

動 能 力 是 指 與 運 動 有 關 的 各 種 基 本 組 成 要 素 ， 包 括 肌 力 、 動

力、敏 捷 性、平 衡 感、柔 軟 性 及 心 肺 耐 力 等 方 面 的 身 體 特 性 ，

且 其 交 互 作 用 將 有 助 於 運 動 能 力 的 提 昇。自 1 9 7 6 年 起，由 於

心 肺 耐 力 下 降 ， 肥 胖 及 肌 肉 功 能 不 良 ， 尤 其 是 下 背 部 疼 痛

( l o w - b a c k  p a i n )與 緊 張 （ t e n s i o n） 等 問 題 越 來 越 困 擾 美 國 人

的 生 活 ， 促 使 重 新 修 正 原 來 體 適 能 的 測 驗 項 目 。 而 於 1 9 8 0

年 公 布 新 的 健 康 體 適 能 評 量 標 準 ， 將 測 驗 重 點 由 與 運 動 成 續

相 關 的 測 驗 項 目 轉 向 與 健 康 相 關 的 測 驗 項 目 ， 例 如 心 肺 耐 力

測 量 1 6 0 0 公 尺 或 9 分 鐘 跑 ;身 體 組 成 測 量 皮 脂 厚 總 合 ;柔 軟 度

測 量 坐 姿 體 前 彎 ;而 肌 力 和 肌 耐 力 則 測 量 仰 臥 起 坐 等 。  

D o n等 人 ( 1 9 8 7 )在 其 所 著 「 體 育 測 量 與 評 價 」 一 書  

中 將 體 適 能 的 基 本 構 成 因 素 界 定 為 柔 軟 性 、 爆 發 力 、 心 肺 耐

力 、 肌 力 和 肌 耐 力 、 敏 捷 性 、 協 調 性 、 速 度 、 平 衡 等 ， 統 稱

為「 運 動 體 適 能 ( m o t o r  f i t n e s s )」。 G a v i n等 人 ( 1 9 8 5 )認 為 體 適



 
 
 

 

能 的 基 本 要 素 應 包 括 體 脂 肪 、 柔 軟 度 、 體 型 、 肌 力 與 肌 耐 力

和 有 氧 能 力 等 五 方 面 。  

M i c h e l i ( 1 9 9 5 )認 為 體 適 能 是 使 用 某 種 標 準 來 做 測 量 ，  

而 測 量 的 結 果 則 對 於 日 常 生 活 短 期 的 或 長 期 的 健 康 有 直 接 的

影 響。目 前 所 使 用 的 四 種 測 量 準 則 為 心 肺 耐 力 ( c a r d i o v a s c u l a r  

e n d u r a n c e )、 肌 肉 適 能 ( m u s c u l a r  f i t n e s s )、 柔 軟 度 ( f l e x i b i l i t y )

和 身 體 組 成 ( b o d y  c o m p o s i t i o n )。 心 肺 耐 力 是 指 心 和 肺 傳 送 血

液 和 輸 送 氧 氣 到 身 體 各 部 位 的 能 力 ;肌 肉 適 能 是 指 肌 力 和 肌

耐 力 ;柔 軟 度 是 指 關 節 在 整 個 動 作 的 過 程 申 可 自 由 移 動 的 最

大 角 度 ;身 體 組 成 是 指 身 體 內 脂 肪 的 比 率 。 藉 由 以 上 四 種 準 則

的 測 驗 ， 可 以 瞭 解 一 個 人 的 運 動 量 多 寡 和 健 康 之 間 的 關 係 ，

也 就 是 所 謂 的 「 健 康 體 適 能 」 。  

F r e e d s o n ( 1 9 9 5 )認 為 健 康 體 適 能 測 驗 最 常 用 的 四 個 測 驗 項

目 為 :  

（ 一 ） 有 氧 體 適 能 的 指 標 :心 肺 耐 力 。  

（ 二 ） 身 體 脂 肪 的 指 標 :身 體 組 成 。  

（ 三 ） 對 抗 阻 力 的 能 力 指 標 :肌 力 。  

（ 四 ） 肢 體 活 動 範 圍 的 指 標 :柔 軟 度 。  

而 測 驗 以 上 四 個 項 目 的 主 要 功 能 是 :  

（ 一 ） 高 心 肺 耐 力 可 減 少 疲 勞 ， 降 低 冠 心 病 ( c o r o n a r y  h e a r t  

d i s e a s e )、高 血 壓、糖 尿 病 和 其 他 慢 性 退 化 性 疾 病 的 危 險

因 子 。  

（ 二 ） 適 度 的 身 體 脂 肪 組 成 能 降 低 冠 心 病 、 癌 症 、 糖 尿 病 和

高 血 壓 等 慢 性 病 之 危 險 因 子 。  

（ 三 ） 強 大 的 肌 力 將 可 以 增 加 抬 舉 物 品 的 能 力 ， 也 可 降 低 肌

肉 骨 骼 性 的 傷 害 。  



 
 
 

 

（ 四 ） 良 好 的 下 背 和 腿 後 肌 群 的 柔 軟 度 ， 將 可 減 低 下 背 痛 之

危 險 因 子 及 其 他 肌 肉 骨 骼 受 傷 的 問 題 。  

S e m e n i c k ( 1 9 9 4 )認 為 在 設 計 具 有 代 表 性 的 體 適 能  

測 驗 項 目 時 ， 應 考 慮  

以 下 六 個 因 素 :  

（ 一 ） 年 齡 相 關 的 因 素 。  

（ 二 ） 性 別 相 關 的 因 素 。  

（ 三 ） 經 驗 相 關 的 因 素 。  

（ 四 ） 環 境 的 因 素 。  

（ 五 ） 受 測 者 特 殊 運 動 位 置 的 因 素 。  

（ 六 ） 無 偏 見 測 驗 的 因 素 。  

根 據 美 國 體 育 健 康 休 閒 舞 蹈 協 會 ( A A H P E R D )所  

制 定 之 體 適 能 測 驗 項 目 的 選 定 原 則 為 :  

（ 一 ） 應 可 涵 蓋 低 作 業 能 力 ， 以 至 高 程 度 作 業 能 力 之 間 。  

（ 二 ） 應 能 測 量 出 可 作 為 促 進 身 體 活 動 的 能 力 。  

（ 三 ） 應 能 正 確 地 反 映 出 個 人 的 體 適 能 狀 況 。  

（ 四 ） 作 業 能 力 的 變 化 應 與 測 驗 分 數 的 改 變 一 致 。  

陳 俊 忠 (民 8 3 )認 為 體 適 能 測 試 項 目 應 包 括 五 大 要 素 :  

（ 一 ） 心 臟 適 能 。  

（ 二 ） 身 體 組 成 (體 脂 肪 百 分 比 )。  

（ 三 ） 肌 力 。  

（ 四 ） 柔 軟 度 。  

（ 五 ） 肌 耐 力 。  

同 時 應 優 先 考 慮 簡 單 易 行 且 不 易 產 生 人 為 誤 差 之 項 目 。  

民 國 8 4年 ， 國 立 臺 灣 師 範 大 學 體 育 研 究 與 發 展 中 心 ， 針

對 全 國 8歲 至 2 3歲 學 生 進 行 體 適 能 測 驗 ， 其 測 驗 項 目 包 括 :   



 
 
 

 

（ 一 ） 身 體 質 量 指 數 。  

（ 二 ） 坐 姿 體 前 彎 。  

（ 三 ） 1分 鐘 屈 膝 仰 臥 起 坐 。  

（ 四 ） 立 定 跳 遠 。  

（ 五 ） 女 8 0 0公 尺 跑 走 或 男 1 6 0 0公 尺 跑 走 。  

教 育 部 為 落 實 提 昇 國 民 體 適 能 專 案 計 劃 ， 於 民 國 8 5年 委  

託 中 國 文 化 大 學 實 施 體 適 能 檢 測 ， 期 望 達 到 建 立 全 國 國 民 體

適 能 常 模 之 目 標 。 其 測 驗 項 目 如 下 :   

6歲 ~ 2 9歲 民 眾 測 驗 項 目 包 括 : (一 )、 身 高 、 體 重 ( B M I、 身

體 質 量 指 數 )。 (二 )、坐 姿 體 前 彎。 (三 )、 1分 鐘 屈 膝 仰 臥 起 坐 。

(四 )、 8 0 0公 尺 跑 走 (小 學 男 生， 6 ~ 2 9歲 女 性 )。 (五 )、 1 6 0 0公 尺

跑 走 (國 中 以 上 至 2 9歲 男 性 )。 (六 )、 立 定 跳 遠 。  

3 0歲 ~ 6 5歲 民 眾 測 驗 項 目 包 括 : (一 )、 身 高 、 體 重 ( B M I，  

身 體 質 量 指 數 )。 (二 )、 坐 姿 體 前 彎 。 (三 )、 1分 鐘 屈 膝 仰 臥 起

坐 。 (四 )、 3分 鐘 登 階 。  

綜 合 上 述 文 獻 顯 示 ， 雖 然 各 國 學 者 對 體 適 能 測 驗 項 目 並

不 一 致 ， 但 趨 勢 是 將 測 驗 重 點 由 與 運 動 成 績 相 關 的 測 驗 項 目

轉 向 與 健 康 相 關 的 測 驗 項 目 。 換 言 之 ， 體 適 能 的 問 題 ， 由 以

運 動 體 適 能 為 重 心 移 轉 到 以 健 康 體 適 能 為 中 心 。 但 是 各 項 健

康 體 適 能 範 圍 中 仍 不 乏 與 運 動 體 適 能 有 交 集 共 同 者 ， 如 肌

力、肌 耐 力、心 肺 耐 力 以 及 柔 軟 度 等。就 年 齡 層 而 言，青 年 、

青 少 年 宜 著 重 運 動 體 適 能 之 加 強 ， 而 中 老 年 人 宜 重 視 健 康 體

適 能 之 促 進 ， 本 研 究 對 象 為 高 中 青 年 學 生 。 因 此 ， 在 內 容 上

傾 向 運 動 體 適 能 的 研 究 。  

 

第 七 節  穴 位 電 刺 激 的 相 關 研 究  



 
 
 

 

（ 一 ） 呂 萬 安 （ 1 9 9 4） 在 「 人 體 手 足 經 絡 導 電 性 的 方 向 與 稱

性 研 究 」中 選 取 4 0 人 手 少 陽 三 焦 經 絡 之 外 關 穴 與 天 井

穴 作 為 穴 位 組 ， 及 外 關 橈 側 旁 開 1 公 分 與 天 井 橈 側 旁

開 1 公 分 作 為 對 照 組 ， 進 行 測 量 ， 比 較 二 組 之 間 及 各

組 之 向 心 與 離 心 方 向 導 電 度 與 極 化 度 的 差 異 。 並 且 再

選 取 4 0 人 的 左 右 手 足 經 絡 之 對 稱 穴 位  (左 右 手 外 關

穴 、 左 右 手 大 陵 穴 、 左 右 足 三 陰 交 穴 )與 非 對 稱 穴 位  

(左 天 井 穴 右 外 關 穴、左 大 陵 穴 右 孔 最 穴、左 孔 最 穴 右

大 陵 穴、左 三 陰 交 穴 右 築 賓 穴、左 築 賓 穴 右 三 陰 交 穴 )

不 同 方 向 之 導 電 度 與 極 化 度 的 測 量 來 比 較 各 組 之 間 的

差 異。採 用 P a i r e d  t  Te s t 及 用 A N O VATe s t 分 析，經 統

計 分 析 得 到 以 下 結 果： ( 1 )穴 位 間 導 電 度 無 論 向 心 或 離

心 方 向 ， 均 明 顯 大 於 非 穴 位 ( p < 0 . 0 0 1 )， 顯 示 人 體 電 流

訊 息 沿 經 絡 傳 遞 損 耗 較 小。 ( 2 )穴 位 間 之 導 電 度 具 有 方

向 性 ( p < 0 . 0 5 )， 向 心 方 向 較 易 通 過 電 流 ， 與 傳 統 理 論

比 較 近 似 經 氣 之 走 向。 ( 3 )對 照 組 之 導 電 度 也 具 有 方 向

差 異 ( p < 0 . 0 0 5 )，方 向 與 穴 位 組 相 同。 ( 4 )對 照 組 之 極 化

度 具 有 方 向 性 ( p < 0 . 0 1 )， 以 向 心 方 向 極 化 度 較 高 。 ( 5 )

穴 位 間 之 極 化 度 不 具 有 顯 著 方 向 性。 ( 6 )穴 位 間 之 極 化

度 與 對 照 組 不 具 有 顯 著 差 異。 ( 7 )人 體 左 右 手 足 電 流 方

向 都 以 右 向 左 比 左 向 右 所 得 之 導 電 度 較 高 ， 且 具 有 顯  

著 差 異 ( p < 0 . 0 0 1 )。( 8 )人 體 手 足 經 絡 左 右 對 稱 組 無 論 由

右 向 左 或 由 左 向 右 方 向 之 導 電 度 ， 均 高 於 非 對 稱 組 ，

除 了 一 組 不 具 有 顯 著 差 異 外 ， 其 他 組 皆 具 有 統 計 上 之

顯 著 差 異 ( p < 0 . 0 0 1， p < 0 . 0 5 )。 顯 示 人 體 左 右 對 稱 結 構

之 間 的 導 電 性 不 對 稱 ， 且 左 右 兩 個 對 稱 穴 位 具 有 較 非



 
 
 

 

對 稱 穴 位 更 好 的 匹 配 關 係 ， 選 擇 具 有 較 好 匹 配 關 係 的

穴 位 ， 從 電 學 上 來 看 較 能 達 到 良 好 的 溝 通 。  

（ 二 ） 藍 智 騰 （ 1 9 9 2） 在 「 心 包 經 的 電 性 辨 認 與 極 向 性 」 研

究 中 ， 以 三 十 位 健 康 志 願 受 試 者 ， 在 手 厥 陰 心 包 絡 經

內 關 穴 與 曲 澤 穴 間 ， 以 貼 壓 電 極 方 式 ， 通 以 1 . 5 伏 特

直 流 電 壓 ， 並 改 變 電 流 的 方 向 ， 分 別 記 錄 其 導 電 度 與

極 化 度（ 百 分 落 差 ），分 析 穴 位 與 對 照 點 之 差 異 與 其 方

向 性 。 經 統 計 分 析 得 到 下 列 結 果 ：（ 1） 穴 位 間 導 電 度

明 顯 大 於 非 電 位 。（ 2） 穴 位 間 之 極 化 度 與 對 照 組 有 顯

著 差 異 。（ 3） 穴 位 間 之 導 電 度 具 有 方 向 性 ， 向 心 方 向

較 易 通 過 電 流，與 傳 統 理 論 比 較 近 似 經 氣 循 行 之 走 向。 

（ 三 ） 陳 桂 榕 （ 1 9 9 7） 從 事 「 針 刺 穴 道 對 脈 波 及 微 循 環 之 影

響 -以 傳 輸 線 模 型 解 釋 」的 研 究 中，發 現 針 刺 穴 道 會 影

響 受 試 者 的 脈 波 及 微 循 環 的 血 流 量 。  

（ 四 ） 林 正 常 （ 1 9 9 7） 在 「 電 針 刺 激 內 關 穴 和 足 三 里 穴 對 最

大 有 氧 能 量 與 耐 力 跑 能 力 影 響 之 研 究 」 中 ， 以 1 5  位

自 願 參 加 的 大 學 體 育 系 男 生 為 研 究 對 象 ， 受 試 者 以 平

衡 次 序 分 別 接 受  ( 1 )  電 針 刺 激 內 關 穴  ( 2 )  電 針 刺 激

足 三 里 穴 ( 3 )  電 針 刺 激 內 關 穴 和 足 三 里 穴  ( 4 )  電 針 刺

激 非 穴 位  ( 5 )  無 刺 激 等  5  種 實 驗 處 理 。 研 究 的 目 的

在 於 探 討 電 針 刺 激 內 關 穴 和 足 三 里 穴 對 最 大 運 動 負 荷

下 的 心 跳 率 、 氧 攝 取 量 、 換 氣 量 、 運 動 強 度 自 覺 疲 勞

度 和 耐 力 跑 時 間 等 反 應 的 差 意 情 形 。 研 究 中 電 針 刺 激

採 用  S U - 6 0 8 型 電 針 儀，  所 輸 出 的 脈 衝 電 是 一 種 連 續

交 流 脈 衝，頻 率 為  3 0  次  /  秒 ;  電 壓 為  1 2  伏 特 ;電 流

為  1 . 5  毫 安 培 ， 每 次 刺 激 持 續  1 0  分 鐘 。  運 動 的 方



 
 
 

 

式 為 運 動 負 荷 施 加 方 式 進 行 ， 直 到 受 試 者 自 覺 疲 憊 ，

跑 步 無 法 繼 續 進 行 為 止 。  測 驗 過 程 使 用  

S e n s o r m e d i c s  2 9 0 0  能 量 代 謝 系 統 分 析 氣 體。此 外，運

動 中 以  B o r g  運 動 強 度 自 覺 量 表 ， 評 估 受 試 者 的 自 覺

疲 勞 程 度，並 且 計 錄 全 程 跑 步 時 間。  所 得 的 資 料 經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處 理 。 研 究 結 果 發 現 : ( 1 )  雷 針 體 穴 刺

激 皆 顯 著 降 抵 安 靜 與 運 動 中 心 跳 率 與 氧 攝 取 水 準 ， 但

對 換 氣 量 未 產 生 顯 著 的 變 化 。 ( 2 )  電 針 體 穴 刺 激 皆 顯

著 降 低 運 動 強 度 自 覺 量 及 延 長 耐 力 跑 時 間 。 本 研 究 結

果 顯 示 同 時 電 針 刺 激 足 三 里 和 內 關 穴 有 利 於 提 高 運 動

能 力 表 現 。 對 運 動 員 而 言 ， 則 可 以 協 助 他 們 承 受 較 長

時 間 ， 較 大 量 的 運 動 ， 進 而 提 昇 運 動 成 績 的 表 現 。  

（ 五 ） 林 正 常  薩 來 欣  林 昭 庚 （ 1 9 9 8） 在 「 電 針 刺 激 對 等 速

肌 力 的 效 果 研 究 」 中 ， 以 國 立 臺 灣 師 範 大 學 體 育 系 男

生，共 1 5 名 志 願 參 與 本 研 究 者。  利 用  C y b e x 6 0 0 0  等

速 肌 力 測 量 儀 測 試 慣 用 腿 膝 屈 伸 時 ， 股 四 頭 肌 與 腿 後

肌 的 向 心 肌 力 。 比 較 電 針 刺 激 陽 陵 泉 穴 與 電 針 刺 激 非

穴 位 及 無 刺 激 時 ， 在 等 速 向 心 收 縮 之 股 四 頭 肌 與 腿 後

肌 之 肌 力 效 果 的 差 異 情 形。研 究 結 果 顯 示， 1 0 0  H z  的

電 針 刺 激 使  6 0  °  /  s  的 股 四 頭 肌 最 大 力 矩 由 2 4 1 . 5 3  

N m  增 加 至  2 5 7 . 2 0  N m  （ 增 加  6 . 4 9 %  ），腿 後 肌 最 大

力 矩 由  1 3 0 . 4 0  N m  增 加 至 1 4 6 . 6 0  N m  （ 增 加  

1 2 . 4 2 %  ）， 最 大 力 矩 的 資 料 顯 示  1 0 0  H z  的 刺 激 效 果

優 於  3 0 H z，  且 第 一 次 與 第 二 次 的 刺 激 效 果 均 優 於 第

一 次 刺 激 前 之 情 形 。 研 究 結 果 顯 示 ， 電 針 刺 激 顯 著 增

加 等 速 肌 力 ， 且 高 頻 率 的 效 果 優 於 低 頻 刺 激 。  



 
 
 

 

（ 六 ） 吳 錦 幸 （ 1 9 9 8） 從 事 「 2 H z 電 針 刺 激 足 三 里 穴 對 腦 幹

和 脊 髓 的 生 理 效 應 ： 一 個 使 用 B l i n k 和 H 反 射 定 量 分

析 的 研 究 」 中 ， 以 8 名 健 康 的 大 學 生 為 實 驗 對 象 ， 利

用 2  H z 電 針 刺 激 同 側 及 對 側 足 三 里 穴，並 利 用 電 氣 刺

激 誘 發 H 和 B l i n k 電 位 ， 再 做 定 量 分 析 。 研 究 發 現 針

刺 足 三 里 穴 的 生 理 作 用 發 生 在 腦 幹 以 上 的 部 位 ， 這 提

供 了 經 絡 針 刺 的 生 理 機 轉 包 含 中 樞 神 經 系 統 參 與 的 證

據 。  

（ 七 ） 林 正 常 （ 1 9 9 8） 在 「 電 針 刺 激 手 三 里 穴 對 等 速 肌 力 與

肌 耐 力 的 效 果 研 究 」 中 ， 以 國 立 臺 灣 師 範 大 學 體 育 系

男 生 ， 共 1 5 名 志 願 者 為 研 究 對 象 。 利 用 C y b e x  6 0 0 0

等 速 肌 力 測 量 儀 測 試 非 慣 用 手 屈 伸 時 ， 肱 二 頭 肌 與 肱

三 頭 肌 的 向 心 肌 力 與 肌 耐 力 。 目 的 在 比 較 電 針 刺 激 手

三 里 穴 與 電 針 刺 激 非 穴 位 及 無 刺 激 時 ， 在 等 速 向 心 收

縮 之 肱 二 頭 肌 與 肱 三 頭 肌 之 肌 力 與 肌 耐 力 效 果 的 差 異

情 形 。 等 速 向 心 收 縮 按 6 0 ° / s 與 3 0 0 ° / s 的 速 度 順 序 實

施 ， 各 種 速 度 測 驗 兩 回 合 ， 其 反 覆 次 數 依 序 分 別 是 三

次 與 三 十 次 。 各 種 測 驗 速 度 之 間 ， 休 息 一 分 鐘 。 回 合

之 間 以 平 衡 次 序 進 行 電 針 刺 激 穴 位 、 電 針 刺 激 非 穴 位

和 無 刺 激 等 三 種 實 驗 處 理 。 非 穴 位 點 避 開 人 體 的 經

絡 ， 做 為 雙 手 三 里 穴 的 對 照 位 置 。 電 針 刺 激 採 用

S U - 6 0 8 型 電 針 儀，所 輸 出 的 脈 衝 電 是 一 種 連 續 交 流 脈

衝 ， 每 次 刺 激 持 續 1 0 分 鐘 ( 1 2 伏 特 ； 1 0 0 H z )。 所 得 資

料 採 用 單 因 子 重 複 量 數 變 異 數 分 析 處 理 。 研 究 結 果 顯

示 ， 1 0 0 H z 的 電 針 刺 激 使 6 0 ° / s 的 肱 二 頭 肌 最 大 力 矩

由 4 0 . 7 3 N m 增 加 至 4 4 . 5 0 N m (增 加 9 . 0 1％ )， 肱 三 頭 肌



 
 
 

 

最 大 力 矩 由 4 3 . 2 0 N m 增 加 至 4 9 . 5 3 N m  (增 加 1 4 . 6 5

％ )。 結 果 亦 顯 示 ， 1 0 0 H z 的 電 針 刺 激 使 3 0 0 ° / s 肱 二

頭 肌 肌 耐 力 由 6 6 . 0 7 N m 增 加 至 7 3 . 4 7 N m (增 加 1 1 . 2 0

％ )， 肱 三 頭 肌 肌 耐 力 由 8 2 . 1 3 N m 增 加 至 9 2 . 4 0 N m (增

加 1 2 . 5 0％ )。 結 果 顯 示 ， 電 針 刺 激 顯 著 增 加 等 速 肌 力

與 肌 耐 力 。 為 電 針 刺 激 在 動 態 力 量 訓 練 中 的 應 用 提 供

了 實 驗 依 據 。   

（ 八 ） 鄭 盛 元 （ 2 0 0 0） 在 「 功 能 性 電 刺 激 療 法 對 運 動 後 生 理

反 應 之 影 響 研 究 」 中 探 討 功 能 性 電 刺 激 療 法 、 靜 態 恢

復 與 動 態 恢 復 ， 三 組 不 同 之 恢 復 方 式 對 受 試 者 運 動 後

恢 復 期 生 理 反 應 之 影 響 。 以 中 國 文 化 大 學 甲 組 網 球 代

表 隊 男 生 9 名 為 受 試 對 象 ， 每 位 受 試 者 均 需 從 事 三 次

8 0﹪  之 運 動 強 度 持 續 於 跑 步 機 上 運 動 1 2 分 鐘 後 ， 分

別 接 受 功 能 性 電 刺 激 療 法（ 三 十 分 鐘 ）、動 態 恢 復 法（ 以

3 5﹪  運 動 三 十 分 鐘 ）及 靜 態 恢 復，於 運 動 後 恢 復 期 測

量 其 心 跳 率、血 壓 以 及 運 動 後 過 耗 氧 量 ( E P O C )；並 以

靜 脈 滯 留 針 在 第 3、 5、 7、 1 0、 1 5、 3 0、 6 0 分 鐘 ， 各

時 期 抽 取 肘 前 靜 脈 血 ，測 量 血 乳 酸 值 ；第 1 5、 3 0、 6 0

分 鐘 抽 血，分 析 各 項 血 液 生 化 值；第 3 0、 6 0 分 鐘 及 隔

日 清 晨 採 取 受 試 者 之 尿 液 分 析 各 項 尿 液 生 化 值 。 所 得

資 料 以 混 合 設 計 相 依 樣 本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o n e - w a y  

A N O VA）進 行 之。結 果 發 現 本 實 驗 功 能 性 電 刺 激 療 法

在 運 動 後 攝 氧 量 、 心 跳 率 、 血 壓 、 血 乳 酸 之 恢 復 效 果

皆 優 於 靜 態 恢 復 ， 證 明 功 能 性 電 刺 激 療 法 除 了 可 以 運

用 於 訓 練 肌 力 與 復 健 外 ， 也 可 當 成 一 種 恢 復 方 式 。   

（ 九 ） 林 郁 凱 （ 2 0 0 1） 在 「 運 用 類 神 經 網 路 建 立 人 體 經 絡 模



 
 
 

 

型 之 研 究 」 中 ， 針 對 穴 位 關 衝 、 陽 池 和 天 井 ， 量 測 穴

位 間 皮 膚 表 面 上 的 電 位 值 ， 藉 由 中 醫 五 俞 穴 的 觀 念 ，

把 經 絡 中 的 氣 血 比 喻 成 水 流 ， 將 水 流 量 的 大 小 看 成 電

位 的 大 小 去 比 較 ， 以 證 實 經 絡 循 行 的 方 向 性 。 實 驗 中

分 成 扎 針 組（ 針 刺 中 堵 穴 ）與 無 針 刺 組，實 驗 3 4 名 無

重 大 病 症 之 健 康 者 。 實 驗 結 果 顯 示 ， 針 刺 組 反 應 出 經

絡 循 行 的 方 向 性 ， 無 針 刺 組 則 無 法 反 應 經 絡 循 行 的 方

向 性 。  

（ 十 ） 劉 定 明 （ 2 0 0 1） 從 事 「 以 心 率 變 異 性 分 析 探 討 針 刺 與

自 律 神 經 功 能 」 的 研 究 中 發 現 ， 針 刺 內 關 穴 對 副 交 感

神 經 活 性 具 有 提 高 的 作 用 。 這 對 針 刺 內 關 穴 產 生 心 跳

減 緩 現 象 的 若 干 研 究 有 參 考 價 值 。  

 

第 八 節  文 獻 總 結 

由 上 面 參 考 文 獻 ， 我 們 發 現 下 列 事 實 ：  

（ 一 ） 經 絡 刺 激 傳 導 是 氣 的 作 用 表 現 。  

（ 二 ） 氣 對 人 體 有 溫 煦 、 防 衛 、 動 力 、 生 化 等 作 用  

（ 三 ） 一 個 人 體 能 的 表 現 與 其 體 內 「 氣 」 的 作 用 機 制 息 息 相

關 。  

（ 四 ） 神 經 衝 動 的 傳 導 與 電 的 作 用 有 關 。  

（ 五 ） 肌 肉 細 胞 的 收 縮 與 電 的 作 用 有 關 。  

（ 六 ） 經 絡 穴 道 的 傳 導 與 電 的 作 用 有 關 。  

（ 七 ） 適 度 電 刺 激 可 增 強 肌 肉 收 縮 強 度 與 耐 力 ， 增 強 心 肺 功

能 ， 促 進 運 動 恢 復 速 率 並 防 止 肌 肉 萎 縮 ， 減 少 肌 膚 痙

攣 現 象 。  

（ 八 ） 經 絡 穴 道 的 傳 導 與 電 的 傳 導 都 具 有 方 向 性 。  



 
 
 

 

（ 九 ） 刺 激 穴 道 會 影 響 脈 搏 及 血 管 血 流 量 。  

（ 十 ） 刺 激 穴 道 會 影 響 中 樞 神 經 的 作 用 。  

（ 十 一 ） 刺 激 穴 道 會 影 響 自 律 神 經 的 作 用 。  

（ 十 二 ） 電 針 刺 激 足 三 里 有 利 於 提 高 運 動 最 大 有 氧 能 量 與 耐

力 跑 能 力 表 現 。  

（ 十 三 ） 電 針 刺 激 陽 陵 泉 顯 著 增 加 等 速 肌 力 ， 且 高 頻 率 的 效

果 優 於 低 頻 刺 激 。  

（ 十 四 ） 電 針 刺 激 手 三 里 顯 著 增 加 等 速 肌 力 與 肌 耐 力 運 用 於

訓 練 肌 力 與 復 健 外 ， 也 可 當 成 一 種 運 動 後 恢 復 體 能

狀 態 的 方 式 。   

因 此 ， 研 究 者 大 膽 假 設 ： 經 由 貼 壓 電 極 刺 激 足 三 里 穴 對

國 武 術 選 手 動 作 反 應 時 間、肌 力、肌 耐 力、敏 捷 性、瞬 發 力 、

柔 軟 度 及 心 肺 耐 力 有 增 進 的 效 果 。 並 進 行 實 地 實 驗 研 究 以 證

實 之 。  

 

 

 

 

 

 

 

 

 

 

 

 



 
 
 

 

第參章、研究方法與步驟  
 

第 一 節  研 究 對 象  

本 研 究 由 代 表 台 中 縣 參 加 九 十 年 度 全 國 中 正 盃 國 武 術 錦

標 賽 獲 得 團 體 總 錦 標 的 台 中 縣 高 中 組 男 女 國 武 術 選 手 3 7 名

中，經 意 願、問 卷 調 查 及 隨 機 抽 樣 篩 選 其 中 2 8 名，習 武 年 齡

在 兩 年（ 2 4 個 月 ）以 上、年 齡 在 1 6 歲 至 1 8 歲 間 者 為 研 究 對

象 ， 受 試 者 對 經 穴 刺 激 沒 有 過 敏 反 應 現 象 及 四 肢 近 一 個 月 沒

有 受 傷 。  

第 二 節  分 組 

    將 2 8 名 台 中 縣 高 中 組 男 女 國 武 術 選 手，以 隨 機 方 式 分 為

男 實 驗 組、男 控 制 組、女 實 驗 組 及 女 控 制 組 四 組，每 組 7 人 。 

 

第 三 節  實 驗 時 間 與 地 點 

（ 一 ） 貼 壓 電 極 經 絡 穴 位 刺 激 期 前 置 測 驗  

1 .時 間 ： 民 國 9 1 年 6 月 3 0 日 上 午 8 點 起  

2 .地 點 ： 國 立 台 灣 體 院 運 科 中 心  

3 .測 驗 項 目 ： 聲 光 反 應 、 握 力 計 、 背 肌 力 器 、 一 分 鐘 屈 膝 仰

臥 起 坐 、 半 蹲 跳 、 折 返 跑 、 立 定 垂 直 跳 、 立 定

跳 遠 、 坐 姿 體 前 彎 及 哈 佛 登 階 測 驗 等 十 項 體 適

能 測 量 。  

（ 二 ） 四 週 的 貼 壓 電 極 經 絡 穴 位 刺 激 期  

1 .時 間 ： 民 國 9 1 年 7 月 1 日 起 至 7 月 2 8 日 止  

        每 日 晚 上 七 時 起  

2 .地 點 ： 台 中 縣 體 育 會 國 武 術 訓 練 中 心  

3 .實 施 方 式 ： 實 驗 組 以 左 右 兩 側 足 三 里 穴 接 受 電 壓 6 伏 特 、



 
 
 

 

頻 率 3 0 H z、為 期 2 8 天、每 天 2 0 分 鐘 的 貼 壓 電

極 刺 激 期 ； 控 制 組 則 不 實 施 。  

4 .注 意 事 項 ： 刺 激 期 間 實 驗 組 及 對 照 組 生 活 作 息 、  

運 動 訓 練 如 常 。   

（ 三 ） 貼 壓 電 極 經 絡 穴 位 刺 激 期 後 置 測 驗  

1 .時 間 ： 民 國 9 1 年 7 月 2 9 日 上 午 8 點 起  

2 .地 點 ： 國 立 台 灣 體 院 運 科 中 心  

3 .測 驗 項 目 ： 聲 光 反 應 、 握 力 計 、 背 肌 力 器 、 一 分  

鐘 屈 膝 仰 臥 起 坐 、 半 蹲 跳 、 折 返 跑 、  

立 定 垂 直 跳 、 立 定 跳 遠 、 坐 姿 體 前 彎  

及 哈 佛 登 階 測 驗 等 十 項 體 適 能 測 量 。  

 

第 四 節  實 驗 儀 器 及 功 能 

（ 一 ）  探 穴 器 （A c u p u n c t u r e  P o i n t  D e t e c t o r）： 尋 找 及 確

定 穴 位 點 。  

（ 二 ）  B T- 7 0 1 型 電 針 儀 ： 這 是 一 種 單 功 能 電 針 儀 。 具 有

四 對 輸 出 ， 可 同 時 用 於 八 個 穴 位 。 主 要 用 於 電 針 治 療

及 針 麻 手 術 。 儀 器 面 板 上 具 有 一 隻 頻 率 調 節 旋 鈕 與 四

隻 強 度 調 節 旋 鈕 及 一 隻 氖 指 示 燈 。 其 中 頻 率 調 節 旋 鈕

除 了 調 節 頻 率 外 ， 也 兼 具 電 源 開 關 的 作 用 。 其 電 性 能

為：電 源 電 壓 直 流 電 壓 6 V；輸 出 波 形：正 負 相 針 形 波 ；

頻 率 可 調 範 圍 ： 2 H z - 5 0 H z。  

（ 三 ）  T. K . K .牌 全 身 聲 光 反 應 測 量 器：測 量 人 體 接 受 外 界

聲 光 刺 激 後 至 中 樞 神 經 傳 達 給 運 動 器 官 訊 息 ， 至 動 作

出 現 的 時 間 之 儀 器 。  

（ 四 ）  Ya g a m i 牌 握 力 器 ： 測 量 上 肢 前 腕 靜 態 最 大 肌 力 的



 
 
 

 

儀 器 。  

（ 五 ）  T K K  5 0 0 2  B a c k  A 型 背 肌 力 器：測 量 人 體 背 部 肌 肉

肌 力 之 儀 器 。  

（ 六 ）  垂 直 跳 測 定 儀（J U M P - M D）：測 量 下 肢 無 氧 瞬 發 力

的 儀 器 。  

（ 七 ）  坐 姿 體 前 彎 測 量 器：測 量 腰 部、髖 關 節 及 下 肢 關 節

肌 肉 組 織 柔 軟 度 的 儀 器 。  

（ 八 ）  哈 佛 登 階 器 ： 測 量 心 肺 耐 力 的 儀 器 。 

 

第 五 節  實 驗 設 計 

本 研 究 屬 於 前 後 對 照 比 較 研 究 ， 僅 對 由 代 表 台 中 縣 參 加

九 十 年 度 全 國 中 正 盃 國 武 術 錦 標 賽 獲 得 團 體 總 錦 標 的 台 中 縣

高 中 組 男 女 國 武 術 選 手 中 ， 經 意 願 、 問 卷 調 查 及 隨 機 抽 樣 篩

選 其 中 2 8 名 ， 習 武 年 齡 （ 拳 齡 ） 在 兩 年 （ 2 4 個 月 ） 以 上 、

年 齡 在 1 6 歲 至 1 8 歲 間 者 為 研 究 對 象，將 2 8 名 選 手 分 為 男 實

驗 組 、 男 控 制 組 、 女 實 驗 組 及 女 控 制 組 四 組 ， 每 組 7 人 。 於

四 週 貼 壓 電 極 經 絡 穴 位 刺 激 期 間 ， 男 女 實 驗 組 接 受 電 壓 6 伏

特、頻 率 3 0 H z、為 期 2 8 天、每 天 2 0 分 鐘 的 足 三 里 貼 壓 電 極

刺 激 ； 控 制 組 則 不 實 施 。 貼 壓 電 極 穴 位 刺 激 期 前 後 實 施 聲 光

反 應 、 握 力 計 、 背 肌 力 器 、 一 分 鐘 屈 膝 仰 臥 起 坐 、 半 蹲 跳 、

折 返 跑 、 立 定 垂 直 跳 、 立 定 跳 遠 、 坐 姿 體 前 彎 及 哈 佛 登 階 測

驗 等 十 項 體 適 能 測 量 。 測 量 結 果 取 得 各 種 測 驗 之 數 據 ， 並 求

出 各 變 數 之 間 的 相 關 性 與 差 異 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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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 願 問 卷 調 查 及 隨 機 抽 樣 選 定 台 中 縣 男 女 國 武 術 選 手 2 8 名  

貼 壓 電 極 足 三 里 穴 位 刺 激 期 （ 20 分 ×2 8 次 ）  

男 實 驗 組  男 控 制 組 女 實 驗 組 女 控 制 組



 
 
 

 

第 六 節 、 實 驗 工 具  

（ 一 ）  體 適 能 測 驗 部 分 － 

1 .  全 身 光 動 作 反 應 時 間 測 試 （ l i g h t  r e a c t i o n  t i m e  t e s t）  

測 試 目 的 ： 測 試 全 身 光 反 應 時 間  

器 材 ： T. K . K .牌 全 身 聲 光 反 應 測 量 器 （ 含 操 作 計 時 器 乙 台 、

刺 激 顯 示 器 乙 台、踏 墊 一 張 及 手 部 按 鈕 乙 個 ），刺 激 顯 示 器 距

離 受 試 者 二 公 尺 ， 頻 率 為 1 0 0 0 H z 的 黃 光 。 當 光 亮 時 ， 計 時

器 同 時 起 動 計 秒 ， 直 到 受 試 者 手 按 按 鈕 或 雙 腳 跳 離 踏 墊 時 ，

計 時 器 同 時 停 止 計 時 ， 由 此 可 測 得 光 反 應 時 間 。  

測 試 方 法 ：  

（ 1）受 試 者 站 立 面 對 刺 激 顯 示 器，兩 腳 立 於 踏 板 兩 側 上，雙

膝 微 屈 。  

（ 2）測 驗 前 先 給 予「 預 備 」的 提 示，並 在 一 至 四 秒 間，按 聲

光 操 作 啟 動 器 ； 此 時 計 時 器 開 始 自 動 計 時 。  

（ 3）受 試 者 接 受 光 刺 激 後，立 即 將 兩 腳 同 時 叉 開，跳 離 踏 板。 

（ 4） 測 驗 者 可 立 即 記 錄 受 測 結 果 。  

記 錄 方 式 ：  

（ 1） 以 1 / 1 0 0 0 秒 為 單 位 。  

（ 2）正 式 測 驗 前 練 習 兩 次，正 式 測 驗 三 次 取 其 平 均 值 為 本 項

成 績  

 

2 .  握 力 測 驗 （ g r i p  s t r e n g t h  t e s t）  

測 試 目 的 ： 測 試 上 肢 前 腕 靜 態 最 大 肌 力 。  

器 材 ： 日 本 Ya g a m i 製 握 力 器 二 個 。  

測 試 方 法 ：  

（ 1） 握 力 計 調 節 至 手 指 能 適 當 握 住 的 位 置 。  



 
 
 

 

（ 2） 握 力 計 指 針 歸 零 及 向 外 。  

（ 3） 手 臂 自 然 伸 直 下 垂 ， 不 可 接 觸 身 體 。  

（ 4） 以 最 大 力 量 一 次 握 緊 握 力 計 。  

記 錄 方 式 ：  

（ 1） 每 位 受 試 者 實 施 三 次 ， 取 較 優 成 績 記 錄 。  

（ 2） 以 公 斤 為 單 位 ， 未 滿 一 公 斤 四 捨 五 入 。  

注 意 事 項 ：  

（ 3） 測 驗 前 應 先 校 正 握 力 計 （ 歸 零 ）， 指 針 向 外 。  

（ 4） 測 驗 時 ， 不 可 彎 曲 手 臂 及 接 觸 大 腿 和 身 體 。  

（ 5） 應 用 最 大 力 量 握 緊 把 手 ， 一 次 完 成 動 作 。  

 

3 .  背 肌 力 測 驗  （ b a c k  s t r e n g t h  t e s t）  

   測 試 目 的 ： 測 試 最 大 背 肌 力  

器 材 ： T K K  5 0 0 2  B a c k  A 型 背 肌 力 器  

測 試 方 法 ：  

（ 1） 受 試 者 站 立 於 背 肌 力 器 踏 板 所 劃 的 腳 印 上  

（ 2） 調 整 握 柄 上 的 鍊 條 至 適 當 程 度  

（ 3） 膝 關 節 伸 直 ， 上 體 前 傾 約 3 0 度 ， 雙 手 正 握 於 背 肌

力 拉 把 上 ， 然 後 用 背 肌 力 提 拉 。  

記 錄 方 法 ： 以 公 斤 為 單 位 ， 公 斤 以 下 四 捨 五 入 。  

注 意 事 項 ：  

（ 1） 測 驗 前 應 先 調 整 鍊 子 長 度 並 將 指 針 歸 零 。  

（ 2）測 試 三 次 ，以 最 佳 一 次 為 成 績 ，三 次 試 作 間 ，應 休

息 一 分 鐘 。  

（ 3） 受 試 者 測 驗 前 應 做 適 度 的 腰 背 熱 身 運 動 。  

（ 4） 膝 和 肘 關 節 不 可 彎 曲 。  



 
 
 

 

 

4 .  一 分 鐘 屈 膝 仰 臥 起 坐  

（ 1 - m i n u t e  f l e x e d - l e g  s i t - u p  t e s t）  

測 試 目 的 ： 測 試 身 體 腰 、 腹 、 背 等 部 位 肌 肉 耐 力  

器 材 ： 地 板 及 碼 表  

測 試 方 法 ：  

（ 1） 受 試 者 屈 膝 仰 臥 地 上 ， 兩 足 跟 離 臀 部 1 2 吋 ， 屈 膝

角 度 不 得 大 於 9 0 度 ， 雙 手 抱 於 頭 後 。  

（ 2） 工 作 人 員 將 受 試 者 雙 足 按 壓 於 地 上 。  

（ 3）聞「 預 備 」、「 起 」的 口 令 後 ， 即 迅 速 收 縮 腹 肌 ， 以

仰 臥 起 坐 要 領 反 覆 運 動 （ 起 時 雙 肘 觸 膝 ）， 直 至 6 0 秒 時

間 到 ，「 停 」 的 口 令 下 達 為 止 。  

 

5 .  半 蹲 跳 （ h a l f - s q u a t  j u m p  t e s t）  

測 試 目 的 ： 測 試 身 體 下 半 身 腰 腿 部 肌 肉 耐 力  

器 材 ： 椅 子 （ 可 調 整 高 度 者 ） 或 海 棉 墊 、 木 尺  

測 試 方 法 ：  

（ 1） 受 試 者 兩 足 一 前 一 後 站 立 ， 雙 手 抱 於 頭 後 。  

（ 2）工 作 人 員 將 椅 子 或 墊 子 以 木 尺 調 整 至 受 試 者 之 膝 彎

高 度 。  

（ 3）受 試 者 屈 膝 下 蹲 至 臀 部 觸 及 椅 子 或 墊 子 時，即 直 膝

彈 跳 （ 兩 足 必 須 離 地 ）。  

   （ 4） 每 跳 一 次 交 換 兩 足 前 後 位 置 。  

   （ 5） 如 此 反 覆 至 不 能 繼 續 為 止 。  

   （ 6） 中 途 不 得 休 息 。  

 



 
 
 

 

6 .折 返 跑 （ s h u t t l e  r u n  t e s t）  

測 試 目 的 ： 測 試 身 體 的 敏 捷 性  

 器 材 ： 膠 布（ 或 粉 筆 ）、 碼 表 、 兩 個 小 木 塊（ 2 吋 × 2 吋 ×

4 吋 ）、 皮 尺 、 哨 子 。  

測 試 方 法 ：  

（ 1） 距 離 起 點 線 1 0 公 尺 外 再 劃 一 條 線 。  

（ 2） 受 試 者 立 於 起 點 線 後 預 備 。  

（ 3） 聞 哨 音 後 即 奔 向 木 塊 。  

（ 4） 拿 起 一 塊 ， 奔 回 起 點 線 ， 平 穩 置 於 線 後 。  

（ 5） 再 衝 回 頭 拿 起 另 一 木 塊 。  

（ 6） 衝 回 起 點 線 後 即 算 完 成 。  

記 錄 方 式 ： 測 量 自 出 發 至 完 成 之 時 間 ， 以 秒 為 單 位 ， 取

小 數 點 後 兩 位 。 每 人 受 測 三 次 ， 取 較 佳 值 。  

注 意 事 項 ： 同 一 受 試 者 兩 次 測 驗 間 應 予 適 當 的 休 息 （ 5

分 鐘 ）。  

 

7 .  立 定 跳 遠 （ s t a n d i n g  t o  l o n g  j u m p  t e s t）  

測 試 目 的 ： 測 試 身 體 水 平 位 移 的 肌 肉 瞬 發 力  

器 材 ： 皮 尺 、 粉 筆 、 軟 墊 或 地 板  

測 試 方 法 ：  

（ 1） 受 試 者 雙 足 平 行 併 立 於 起 點 線 後 。  

（ 2） 屈 膝 揮 臂 盡 力 前 躍  

（ 3）受 試 者 跳 出 後 若 控 制 不 住 倒 在 地 上 時，量 取 身 體 落

地 離 起 點 線 最 近 的 距 離 。  

記 錄 方 式 ：  

（ 1） 量 取 起 點 線 至 最 近 起 點 線 落 腳 腳 跟 之 距 離 。  



 
 
 

 

（ 2） 每 人 得 跳 三 次 ， 取 最 佳 一 次 成 績 。  

 

8 .立 定 垂 直 跳 （ s t a n d i n g  t o  v e r t i c a l  j u m p  t e s t）  

測 試 目 的 ： 測 試 身 體 垂 直 位 移 的 肌 肉 瞬 發 力  

器 材 ： 垂 直 跳 測 定 儀  

測 試 方 法 ：  

（ 1） 按 下 O N / C 開 關 ， 打 開 電 源 ， 轉 動 滑 輪 ， 拉 緊 繩

子 鬆 弛 部 分 ， 然 後 按 S E T 開 關 ， 做 第 一 次 垂 直 跳 。  

（ 2）再 拉 緊 繩 子 鬆 弛 部 分，按 S E T 開 關，做 第 二 次 垂

直 跳 。 大 約 3 秒 鐘 後 ， 兩 次 跳 躍 的 較 大 測 量 值 會 閃 現

在 顯 示 幕 上 。  

（ 3） 重 新 測 驗 時 ， 按 下 O N / C 開 關 ， 清 除 顯 示 幕 上 數

值 ， 歸 零 後 ， 依 照 以 上 描 述 的 相 同 步 驟 進 行 。  

注 意 事 項：若 O N / C 開 關 於 每 次 測 驗 時 都 按，則 不 會 顯

示 最 高 值 。  

 

9 .坐 姿 體 前 彎 （ m o d i f i e d  s i t - a n d - r e a c h  t e s t）  

測 試 目 的 ： 測 試 身 體 腰 腹 、 腿 、 背 等 部 位 柔 軟 度  

器 材 ： 皮 尺 及 膠 帶  

測 試 方 法 ：  

（ 1） 將 皮 尺 以 膠 布 固 定 於 地 板 上 。  

（ 2） 受 試 者 兩 腿 伸 直 坐 於 地 上 ， 腳 跟 與 皮 尺 之 零 處 切

齊 ， 兩 腳 跟 相 隔 距 離 不 得 超 過 1 2 公 分 。  

（ 3） 工 作 人 員 按 壓 住 受 試 者 兩 膝 不 使 屈 曲 。  

（ 4）受 試 者 以 緩 慢 均 勻 的 動 作 將 兩 手 指 沿 著 皮 尺 尺 面 向

前 伸 。  



 
 
 

 

（ 5） 工 作 人 員 記 錄 其 指 尖 達 到 之 距 離 刻 度 。  

記 錄 方 式 ： 取 三 次 中 之 最 好 成 績 。  

注 意 事 項 ： 施 測 前 受 試 者 應 有 充 分 之 熱 身 運 動 。  

 

1 0 .三 分 鐘 哈 佛 登 階 測 驗  

（ 3 - m i n u t e s  H a r v a r d ’ s  u p - a n d - d o w n  l a d d e r  t e s t）  

測 試 目 的 ： 測 試 身 體 心 肺 耐 力  

測 驗 器 材 ： 3 5 公 分 高 台 階 、 碼 表 、 節 拍 器   

測 驗 方 法 ：  

（ 1）以 每 分 鐘 9 6 拍 速 度 上 下 階 梯 2 4 次（ 4 拍 上 下 一 次 ），

持 續 3 分 鐘 。  

（ 2） 測 量 運 動 後 1 分 - 1 分 3 0 秒 、 2 分 - 2 分 3 0 秒 、 3 分

- 3 分 3 0 秒 的 心 跳 數 。  

記 錄 方 式 ：  

1 .  以 次 為 記 錄 單 位 。  

2 .  記 錄 三 次 心 跳 數 ， 再 算 出 心 肺 耐 力 指 數 。  

注 意 事 項 ：  

1 .  感 覺 不 適 可 立 即 停 止 。  

2 .  上 下 階 梯 雙 腳 要 伸 直 。  

3 .  登 階 速 度 要 配 合 節 拍 器 節 奏 信 號 。  

4 .  測 試 人 員 一 對 一 測 量 受 試 者 脈 搏 數 。  

註 ：  

心 肺 耐 力 指 數  

＝ 運 動 持 續 時 間 （ 秒 ） × 5 0 ÷三 次 脈 搏 總 和  

（ 單 位 ： 秒 /次 ）  

心 肺 耐 力 指 數 越 大 ， 表 示 心 肺 耐 力 越 好  



 
 
 

 

（ 二 ） 貼 壓 電 極 經 絡 穴 位 刺 激 部 分  

1 .  穴 位 的 定 位 － 足 三 里 穴  

a .穴 位 ： 小 腿 前 外 側 ， 膝 下 三 寸 ， 脛 骨 外 廉 ， 先 取 犢 鼻

穴 (又 名 外 膝 眼 ， 即 膝 蓋 兩 邊 凹 位 )， 其 直 下 三 寸 與 脛

骨 前 緣 (膝 蓋 中 央 對 落 的 骨 )旁 外 開 一 寸 的 交 點 （ 嚴 振

國 ， 1 9 8 8） 。  

b .取 穴 法 ： 先 取 膝 眼 ， 從 脛 骨 頭 之 上 端 沿 脛 骨 往 下 量 取

1 0 公 分 ， 再 由 此 處 向 脛 骨 外 側 取 約 3 公 分 ， 有 一 隆

起 之 筋，按 之 則 筋 分 開，其 溝 中 是 穴 之 位。（ 黃 維 三，

針 灸 科 學 ， 2 5 6 頁 ）  

 

 

圖 3 - 2  受 試 者 足 三 里 穴 之 定 位 取 穴 圖  

 

 



 
 
 

 

2 .探 穴 器 的 輔 助 及 操 作  

（ 1）依 上 面 所 述 穴 位 及 取 穴 法 找 出 受 試 者 左 右 腳 兩 側「 足 三

里 」 穴 的 位 置 並 貼 記 標 註 。  

（ 2）將 左 右 腳 兩 側 穴 位 附 近 表 面 皮 膚 進 行 清 潔 和 除 毛 工 作 。 

（ 3）再 打 開 探 穴 器 開 關，以 探 穴 棒 前 端 確 認 正 確 穴 位，並 將

B T- 7 0 1 型 電 針 儀 的 貼 壓 電 極 片 貼 上 。  

3 . B T- 7 0 1 型 電 針 儀 的 操 作  

（ 1）先 將 電 針 儀 上 控 制 電 刺 激 強 度 的 電 位 器 調 至 0 的 位 置 。 

（ 2） 扭 開 電 源 開 關 。  

（ 3）由 慢 而 快 調 整 頻 率 至 所 須 數 值 位 置，並 逐 漸 調 高 輸 出 強

度 電 位 器 ， 使 電 刺 激 量 達 到 所 需 要 的 程 度 ( 6 伏 特 ；

3 0 H z )， 每 次 刺 激 持 續 2 0 分 鐘 ， 一 天 一 次 。  

（ 4） 記 下 開 始 時 間 ， 等 待 直 至 時 間 達 到 預 計 長 度 。  

（ 5） 將 輸 出 強 度 的 電 位 器 調 至 0， 再 關 閉 電 源 開 關 。  

 

圖 3 - 3  受 試 者 貼 壓 電 極 刺 激 足 三 里 穴 圖  



 
 
 

 

第 七 節 、 實 驗 步 驟 及 流 程 圖  

（ 一 ） 實 驗 步 驟  

1 .  儀 器 介 紹 及 實 驗 流 程 與 目 的 的 講 解  

    將 實 驗 的 儀 器 功 能 與 作 用 ， 以 及 實 驗 的 目 的 ， 告 知 受 試

者 ， 使 受 試 者 對 本 實 驗 更 加 了 解 。  

2 .  填 寫 同 意 書  

    受 試 者 在 接 受 實 驗 前 需 填 寫 同 意 書 ， 以 表 示 受 試 者 本 身

願 意 參 與 本 實 驗 所 有 過 程 。  

3 .  基 本 資 料 測 量  

    a .姓 名   b .性 別   c .年 齡   d .身 高  e .體 重  

 f .健 康 狀 況   g . .穴 位 刺 激 經 驗  

4 .  儀 器 測 試 及 校 正  

a .  T. K . K .牌 全 身 聲 光 反 應 測 量 器 ： 再 次 檢 查 測 試 。  

b .  Ya g a m i 牌 握 力 器 ： 再 次 檢 查 測 試 。  

c .  T K K  5 0 0 2  B a c k  A 型 背 肌 力 測 量 儀 ： 再 次 檢 查 測 試 。  

d .  垂 直 跳 測 定 儀 （ J U M P - M D）： 再 次 檢 查 測 試 。  

e .  坐 姿 體 前 彎 測 量 器 ： 再 次 檢 查 測 試 。  

f .  哈 佛 登 階 及 節 拍 器 ： 再 次 檢 查 測 試 。  

g .  探 穴 器 ： 再 次 檢 查 測 試 。  

h .  B T- 7 0 1 型 電 針 儀 ： 再 次 檢 查 測 試 。  

5 .  受 試 者 暖 身  

    依 照 受 試 者 平 常 運 動 前 自 行 所 做 的 熱 身 運 動 。  

6 .  穴 位 電 刺 激 前 置 測 驗  

a .  時 間 ： 民 國 9 1 年 6 月 3 0 日 早 上 8 點 起  

b .  地 點 ： 國 立 台 灣 體 院 運 科 中 心  

c .  使 用 儀 器 ：  



 
 
 

 

（ 1） T. K . K .牌 全 身 聲 光 反 應 測 量 器 。  

（ 2） Ya g a m i 牌 握 力 器 。  

（ 3） T K K  5 0 0 2  B a c k  A 型 背 肌 力 測 量 儀 。  

（ 4） 垂 直 跳 測 定 儀 （ J U M P - M D）。  

（ 5） 坐 姿 體 前 彎 測 量 器 。  

（ 6） 哈 佛 登 階 及 節 拍 器 。  

7 .  足 三 里 穴 穴 位 貼 壓 電 刺 激 實 施 期  

a .時 間 ：  

（ 1） 民 國 9 1 年 7 月 1 日 起 至 民 國 9 1 年 7 月 2 8 日 止 共

計 四 週  

（ 2） 每 日 晚 上 7 : 0 0 起 ， 分 為 2 梯 次 ， 每 梯 次 1 4 人 ， 每

次 每 人 實 施 時 間 長 度 為 2 0 分 鐘 。  

（ 3）其 中 實 驗 組 通 以 電 流，控 制 組 不 通 電 流，餘 皆 相 同。 

    b .地 點 ： 台 中 縣 體 育 會 國 武 術 訓 練 中 心  

  c .  使 用 儀 器 ：  

 （ 1） 探 穴 器 7 台 。  

 （ 2） B T- 7 0 1 型 電 針 儀 7 台 。  

8 .  穴 位 電 刺 激 後 置 測 驗  

a .時 間 ： 預 計 民 國 9 1 年 7 月 2 9 日 早 上 8 點 起  

b .地 點 ： 國 立 台 灣 體 院 運 科 中 心  

c .  使 用 儀 器 ：  

（ 1） T. K . K .牌 全 身 聲 光 反 應 測 量 器 。  

（ 2） Ya g a m i 牌 握 力 器 。  

（ 3） T K K  5 0 0 2  B a c k  A 型 背 肌 力 測 量 儀 。  

（ 4） 垂 直 跳 測 定 儀 （ J U M P - M D）。  

（ 5） 坐 姿 體 前 彎 測 量 器 。  



 
 
 

 

（ 6） 哈 佛 登 階 及 節 拍 器 。  

9 .  資 料 收 集 整 理 與 統 計 分 析  

 

（ 二 ）  實 驗 流 程 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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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 料 收 集 整 理 與 統 計 分 析  

圖 3 - 4  實 驗 流 程 圖  

 

儀 器 介 紹 及 實 驗 流 程 與 目 的 講 解  

同 意 書 填 寫  

基 本 資 料 測 量  

受 試 者 熱 身 活 動  儀 器 校 正  

預 備 實 驗  

正 式 實 驗  

貼 壓 電 極 經 絡 穴 位 刺 激 前 置 測 驗  

四 週 的 貼 壓 電 極 經 絡 穴 位 刺 激 足 三 里 實 施 期 （ 2 8 天 ）

貼 壓 電 極 經 絡 穴 位 刺 激 後 置 測 驗  



 
 
 

 

第 八 節 、 信 效 度 檢 定  

（ 一 ） 信 度 檢 定 （ R e l i a b i l i t y  t e s t）  

    本 研 究 之 信 度（ R e l i a b i l i t y）是 以 再 測 相 關 法（ t e s t - r e t e s t  

m e t h o d） 來 檢 驗 ， 經 用 皮 爾 遜 積 差 相 關 （ P e a r s o n ’s  

p r o d u c t - m o n e n t  m e t h o d），求 出 各 體 適 能 測 驗 項 目 男 女 實 驗 組

及 控 制 組 初 試 與 複 試 之 穩 定 係 數 如 表 3 - 1， 經 直 接 查 表 知 相

關 係 數 γ 顯 著 性 臨 界 值  

1－ . 0 1 γ（ 7 - 2） ＝ . 8 7 4， 1－ . 0 5 γ（ 7 - 2） ＝ . 7 5 4，  

表 3 - 1 中 之 相 關 係 數 γ 均 達 P＜ . 0 5 以 上 的 顯 著 水 準，故 本 研

究 之 測 驗 可 視 為 相 當 可 靠 ， 其 信 度 達 到 公 定 標 準 。  

（ 二 ） 效 度 檢 定 （ Va l i d i t y  t e s t）  

    在 效 度 檢 定 方 面 ， 本 研 究 均 採 用 已 公 開 使 用 並 經 教 育

部 、 體 委 會 及 國 際 體 適 能 組 織 所 公 認 及 採 用 的 體 適 能 測 驗 方

法 ， 非 自 創 項 目 ， 故 無 檢 討 效 度 之 必 要 。  

 



 
 
 

 

表 3 - 1 各 組 體 適 能 測 驗 項 目 信 度 顯 著 性 檢 定 表  

註   ＊ （ P＜ . 0 5）   ＊ ＊ （ P＜ . 0 1）  

項 目  組 別  相 關 係 數 γ 顯 著 性  
反 應 時 間  

 
男 實 驗 組  
男 控 制 組  
女 實 驗 組  
女 控 制 組  

. 9 4 9  

. 9 3 4  

. 8 9 9  

. 7 5 6  

＊ ＊  
＊ ＊  
＊ ＊  
＊  

握 力 測 驗  
 

男 實 驗 組  
男 控 制 組  
女 實 驗 組  
女 控 制 組  

. 7 6 6  

. 8 1 8  

. 7 9 9  

. 8 2 4  

＊  
＊  
＊  
＊  

背 肌 力 測 驗  
 

男 實 驗 組  
男 控 制 組  
女 實 驗 組  
女 控 制 組  

. 7 6 3  

. 9 8 6  

. 8 6 4  

. 9 4 6  

＊  
＊ ＊  
＊  
＊ ＊  

仰 臥 起 坐 測 驗  
 

男 實 驗 組  
男 控 制 組  
女 實 驗 組  
女 控 制 組  

. 9 7 8  

. 8 9 1  

. 9 5 0  

. 8 9 4  

＊ ＊  
＊ ＊  
＊ ＊  
＊ ＊  

半 蹲 跳 測 驗  
 

男 實 驗 組  
男 控 制 組  
女 實 驗 組  
女 控 制 組  

. 9 2 3  

. 8 6 5  

. 9 7 7  

. 8 7 9  

＊ ＊  
＊  
＊ ＊  
＊ ＊  

折 返 跑 測 驗  
 

男 實 驗 組  
男 控 制 組  
女 實 驗 組  
女 控 制 組  

. 9 4 3  

. 8 7 7  

. 7 8 8  

. 7 6 7  

＊ ＊  
＊ ＊  
＊  
＊  

立 定 跳 遠 測 驗  
 

男 實 驗 組  
男 控 制 組  
女 實 驗 組  
女 控 制 組  

. 7 8 6  

. 8 7 7  

. 7 6 1  

. 7 7 6  

＊  
＊ ＊  
＊  
＊  

立 定 垂 直 跳 測 驗

 
男 實 驗 組  
男 控 制 組  
女 實 驗 組  
女 控 制 組  

. 8 8 9  

. 7 6 4  

. 8 1 1  

. 8 4 1  

＊ ＊  
＊  
＊  
＊  

坐 姿 體 前 彎 測 驗

 
男 實 驗 組  
男 控 制 組  
女 實 驗 組  
女 控 制 組  

. 7 5 6  

. 7 9 2  

. 7 6 3  

. 8 1 2  

＊  
＊  
＊  
＊  

登 階 測 驗  
 

男 實 驗 組  
男 控 制 組  
女 實 驗 組  
女 控 制 組  

. 8 3 2  

. 7 8 3  

. 7 9 7  

. 7 6 9  

＊  
＊  
＊  
＊  



 
 
 

 

第 九 節 、 資 料 收 集 與 處 理  

本 研 究 資 料 收 集 為 受 試 者 的 姓 名 、 性 別 、 年 齡 、 身  

高 、 體 重 、 身 體 狀 況 、 經 絡 穴 位 刺 激 經 驗 及 受 試 同 意 書 等 基

本 資 料 ， 以 及 四 週 貼 壓 電 極 刺 激 足 三 里 穴 實 施 期 間 前 後 經 由

聲 光 反 應 、 握 力 計 、 背 肌 力 器 、 一 分 鐘 屈 膝 仰 臥 起 坐 、 折 返

跑 、 立 定 垂 直 跳 、 立 定 跳 遠 、 坐 姿 體 前 彎 及 哈 佛 登 階 測 驗 等

測 量 結 果 數 據 的 收 集 。 所 得 數 值 資 料 為 本 研 究 所 須 之 數 值 。  

 

第 十 節 、 統 計 分 析 方 法  

（ 一 ）  所 有 資 料 皆 以 S P S S  f o r  Wi n d o w s  8 . 0 版 統 計 軟

體 處 理 。  

（ 二 ）  所 有 變 數 資 料 均 以 描 述 性 統 計 方 法 整 理 分 析 ，

求 出 平 均 值 與 標 準 差 。  

（ 三 ）  以 獨 立 樣 本 t 考 驗 ， 分 析 考 驗 男 女 選 手 實 驗 組

與 控 制 組 前 測 值 的 同 質 性 考 驗 。  

（ 四 ）  以 無 母 數 統 計 方 法 －Wi l c o x o n 符 號 等 級 檢 定

（ Wi l c o x o n  m a t c h e d - p a i r s  s i g n e d - r a n k s  t e s t） 分 析

考 驗 男 女 選 手 實 驗 組 及 控 制 組 於 四 週 貼 壓 電 極 刺

激 足 三 里 穴 實 施 期 間 前 後 經 由 聲 光 反 應 、 握 力 計 、

背 肌 力 器 、 一 分 鐘 屈 膝 仰 臥 起 坐 、 折 返 跑 、 立 定 垂

直 跳 、 立 定 跳 遠 、 坐 姿 體 前 彎 及 哈 佛 登 階 測 驗 等 測

量 結 果 數 據 是 否 有 顯 著 差 異 。  

（ 五 ）  本 研 究 中 之 有 關 統 計 上 之 顯 著 水 準 ， 均 定 為 α

= 0 . 0 5。  

 

 



 
 
 

 

第肆章、結果與討論  
     

研 究 者 經 過 四 週 共 2 8 次 貼 壓 電 極 足 三 里 刺 激 期 的 實

施，及 前 後 兩 次 體 適 能 檢 測，於 實 驗 過 程 中 所 收 集 之 2 8 名 國

武 術 男 女 選 手 十 項 體 適 能 測 驗 數 據 ， 以 獨 立 樣 本 T 檢 定 及

W i l c o x o n 符 號 等 級 檢 定 等 統 計 程 序 處 理 。 所 得 結 果 依 （ 一 ）

男 女 選 手 實 驗 組 控 制 組 前 測 值 的 同 質 性 考 驗 （ 二 ） 男 女 選 手

實 驗 組 控 制 組 前 後 測 各 項 體 適 能 變 化 Wi l c o x o n 符 號 等 級 檢

定 等 二 個 部 分 進 行 討 論 。 其 中 數 據 ， 動 作 反 應 時 間 及 折 返 跑

兩 項 測 驗 的 單 位 是 以 秒 來 計 算 ， 其 結 果 平 均 數 越 少 ， 表 示 動

作 反 應 速 度 及 敏 捷 性 越 快 ； 握 力 計 、 背 肌 力 器 兩 項 測 驗 的 單

位 是 以 公 斤 來 計 算 ， 其 結 果 平 均 數 越 多 ， 表 示 手 部 肌 力 及 背

腿 部 肌 力 越 大 ； 一 分 鐘 屈 膝 仰 臥 起 坐 及 半 蹲 跳 兩 項 測 驗 的 單

位 是 以 次 數 來 計 算 ， 其 結 果 平 均 數 越 多 ， 表 示 腰 腹 部 肌 耐 力

及 腿 部 肌 耐 力 越 好 ； 立 定 跳 遠 、 立 定 垂 直 跳 及 坐 姿 體 前 彎 三

項 測 驗 的 單 位 是 以 公 分 來 計 算 ， 其 結 果 平 均 數 越 多 ， 表 示 水

平 瞬 發 力 、 垂 直 瞬 發 力 及 柔 軟 度 越 好 。 哈 佛 登 階 測 驗 的 單 位

是 以 次 數 來 計 算，算 出 的 心 肺 耐 力 指 數 單 位 為 秒 /次，其 結 果

平 均 數 越 大 ， 表 示 心 肺 耐 力 越 好 。  

 

 

 

 

 

 

 



 
 
 

 

第 一 節  受 試 者 基 本 資 料 ： 

本 實 驗 之 受 試 者 為 2 8 名 （ 男 實 驗 組 7 名 ， 男 控 制 組

7 名，女 實 驗 組 7 名，女 控 制 組 7 名 ）代 表 台 中 縣 參 加 九

十 年 度 全 國 中 正 盃 國 武 術 錦 標 賽 獲 得 高 中 組 團 體 總 錦 標

的 台 中 縣 高 中 組 男 女 國 武 術 隊 選 手，男 性 受 試 者 其 平 均 年

齡 為 1 7 . 1 ± . 8 3 歲 ， 平 均 身 高 1 6 9 . 4 ± 4 . 0 1 公 分 ， 平 均 體 重

6 8 . 8 ± 8 . 5 1 公 斤 ， 習 武 年 齡 （ 拳 齡 ） 在 兩 年 （ 2 4 個 月 ） 以

上 ， 平 均 拳 齡 3 5 . 1 ± 9 . 1 8 個 月 ； 女 性 受 試 者 其 平 均 年 齡 為

1 7 . 1 ± . 8 3 歲 ， 平 均 身 高 1 5 8 . 8 ± 3 . 9 8 公 分 ， 平 均 體 重

5 3 . 4 ± 3 . 0 8 公 斤 ， 習 武 年 齡 （ 拳 齡 ） 在 兩 年 （ 2 4 個 月 ） 以

上 ， 平 均 拳 齡 2 9 . 9 ± 4 . 8 7 個 月 。 。  

 

表 4 - 1     受 試 者 基 本 資 料 表  
項 目  男 實 驗 組

n = 7  
  M    S D  

男 控 制 組  
n = 7  

  M    S D  

男 全 體  
n = 1 4  

M    S D  

女 實 驗 組

n = 7  
  M    S D  

女 控 制 組  
n = 7  

  M    S D  

女 全 體  
n = 1 4  

  M    S D  
年 齡  
（ 歲 ）  

 

1 6 . 8 ± . 8 9  
 

1 7 . 4 ± . 7 8  
 

1 7 . 1 ± . 8 6  1 7 . 0 ± . 8 1  
 

1 7 . 1 ± . 8 9  
 

1 7 . 1 ± . 8 3  
 

身 高  
（ 公 分 ）  

 

1 6 9 . 1 ± 4 . 8 8
 

1 6 9 . 6 ± 3 . 5 0
 

1 6 9 . 4 ± 4 . 0 1 1 5 8 . 3 ± 4 . 0 0
 

1 5 9 . 4 ± 3 . 9 2  
 

1 5 8 . 8 ± 3 . 9 8
 

體 重  
（ 公 斤 ）  

6 9 . 6 ± 1 0 . 3 5
 

6 8 . 9 ± 6 . 7 4
 

6 8 . 8 ± 8 . 5 1 5 2 . 5 ± 3 . 2 7
 

5 4 . 5 ± 3 . 5 7  
 

5 3 . 4 ± 3 . 0 8
 
 

拳 齡  
（ 月 ）  

3 3 . 3 ± 8 . 2 2
 

3 6 . 8 ± 1 0 . 3 8
 

3 5 . 1 ± 9 . 1 8 2 9 . 4 ± 5 . 2 2
 

3 0 . 4 ± 4 . 8 5  
 

2 9 . 9 ± 4 . 8 7
 

       

 

 

 

 

 

 



 
 
 

 

第 二 節  受 試 者 出 席 率 

本 研 究 在 為 期 四 週 的 穴 位 貼 壓 電 極 刺 激 期 實 驗 過 程  

中 ， 男 女 國 武 術 選 手 受 試 者 曾 因 受 傷 、 感 冒 、 家 中 有 事 等

因 素 缺 席 。 經 過 統 計 ， 各 組 出 席 情 形 如 下 ：  

（ 一 ）男 子 實 驗 組 7 人，全 程 2 8 次 中 有 2 人 各 有 1 次 缺 席、

有 1 人 2 次 缺 席 ， 出 席 率 為 9 7 . 9 %  

（ 二 ）男 子 控 制 組 7 人，全 程 2 8 次 中 有 5 人 各 有 1 次 缺 席、

有 1 人 2 次 缺 席 ， 出 席 率 為 9 6 . 4 %  

（ 三 ）女 子 實 驗 組 7 人，全 程 2 8 次 中 有 1 人 各 有 1 次 缺 席、

有 2 人 2 次 缺 席 ， 出 席 率 為 9 7 . 4 %  

（ 四 ）女 子 控 制 組 7 人，全 程 2 8 次 中 有 4 人 各 有 1 次 缺 席、

有 2 人 2 次 缺 席 ， 出 席 率 為 9 5 . 9 %  

（ 五 ）全 部 2 8 人，全 程 2 8 次 中 有 1 2 人 各 1 次 缺 席、有 6

人 2 次 缺 席 ， 出 席 率 為 9 6 . 9 %  

        各 組 缺 席 率 很 低 ， 缺 席 受 試 者 最 多 也 僅 請 假 2 次 ，

不 致 影 響 實 驗 結 果 ， 且 總 出 席 率 高 達 9 6 . 9 %， 所 以 本 研

究 之 結 果 可 信 度 極 高 。  

 

第 三 節  男 女 國 武 術 選 手 前 測 值 的 同 質 性 考 驗 

由 表 4 - 2 及 表 4 - 3 中 可 以 看 出 不 管 男 女 選 手，其 實 驗  

組 與 控 制 組 ， 在 年 齡 、 身 高 、 體 重 、 聲 光 反 應 、 握 力 計 、

背 肌 力 器 、 一 分 鐘 屈 膝 仰 臥 起 坐 、 半 蹲 跳 、 折 返 跑 、 立 定

跳 遠 、 立 定 垂 直 跳 、 坐 姿 體 前 彎 及 哈 佛 登 階 等 測 驗 的 前 測

值 並 沒 有 顯 著 差 異 ， 其 同 質 性 高 （ p＞ . 0 5）。  

 

 



 
 
 

 

表 4 - 2 男 選 手 各 組 前 測 值 同 質 性 考 驗 表  

項 目  男 實 驗 組  
n = 7  

M    S D  

男 控 制 組  
n = 7  

M    S D  

       
F 值  

 
P 值  

年 齡  
（ 歲 ）  

1 6 . 8 ± . 8 9   
 

1 7 . 4 ± . 7 8  
 

0 . 1 5 5  0 . 2 3 0  

體 重  
（ 公 斤 ）  

7 2 . 1 ± 1 0 . 3 5  
 

7 0 . 8 ± 6 . 9 9  
 

1 . 7 9 8  0 . 7 8 5  

身 高  
（ 公 分 ）  

1 7 0 . 3 ± 4 . 9 8  
 

1 6 9 . 7 ± 3 . 1 5  
 

0 . 8 8 6  0 . 8 0 2  

拳 齡  
（ 月 ）  

3 3 . 3 ± 8 . 2 2  
 

3 6 . 8 ± 1 0 . 3 8  
 

0 . 0 6 6  0 . 4 8 9  

光 反 應 時 間  
（ 秒 ）  

0 . 3 8 5 ± 0 . 0 4 0
 

0 . 3 9 0 ± 0 . 0 2 5
 

1 . 9 6 0  0 . 7 8 2  

握 力 測 驗  
（ 公 斤 ）  

4 8 . 7 ± 2 . 4 9  
 

4 4 . 8 ± 5 . 2 7  
 

4 . 1 1 0  0 . 1 0 6  

背 肌 力 測 驗  
（ 公 斤 ）  

1 0 3 . 0 ± 1 1 . 5 0
 

1 1 6 . 0 ± 1 3 . 4 2
 

0 . 0 6 0  0 . 0 7 2  

仰 臥 起 坐 測 驗  
（ 次 ）  

4 0 . 1 ± 5 . 6 5  
 

4 1 . 7 ± 2 . 6 9  
 

4 . 9 2 9  0 . 4 8 3  

半 蹲 跳 測 驗  
（ 次 ）  

6 9 . 8 ± 3 . 8 4  
 

7 0 . 7 ± 4 . 9 9  
 

1 . 6 9 3  0 . 7 2 5  

折 返 跑 測 驗  
（ 秒 ）  

1 2 . 5 8 ± 0 . 5 0 5
 

1 3 . 1 6 ± 0 . 5 2 8
 

0 . 0 7 6  0 . 0 6 0  

立 定 跳 遠 測 驗  
（ 公 分 ）  

2 1 3 ± 7 . 1  
 

2 1 0 ± 8 . 7  
 

0 . 3 7 8  0 . 5 7 8  

立 定 垂 直 跳 測 驗  
（ 公 分 ）  

4 8 . 2 ± 7 . 7 1  
 

4 7 . 4 ± 5 . 0 6  
 

0 . 0 7 4  0 . 8 1 0  

坐 姿 體 前 彎 測 驗  
（ 公 分 ）  

2 9 . 8 ± 5 . 7 5  
 

3 0 . 4 ± 3 . 2 6  
 

1 . 8 1 2  0 . 8 2 3  

登 階 測 驗  
（ 心 肺 耐 力 指 數 ）

(秒 /次 )  

6 8 . 4 ± 6 . 4 5  
 

6 4 . 8 ± 7 . 6 6  
 

0 . 1 1 6  0 . 3 5 8  

 

 

 

 

 



 
 
 

 

表 4 - 3  女 選 手 各 組 前 測 值 同 質 性 考 驗 表  

項 目  女 實 驗 組  
n = 7  

M    S D  

女 控 制 組  
n = 7  

M    S D  

       
F 值  

 
P 值  

年 齡  
（ 歲 ）  

1 7 . 0 ± . 8 1   
 

1 7 . 1 ± . 8 9  
 

0 . 4 0 1  0 . 7 6 1  

體 重  
（ 公 斤 ）  

5 2 . 8 ± 2 . 6 1  
 

5 3 . 9 ± 3 . 6 3  
 

1 . 7 5 9  0 . 5 6 5  

身 高  
（ 公 分 ）  

1 5 8 . 1 ± 4 . 5 4  
 

1 5 8 . 4 ± 3 . 6 9  
 

0 . 4 1 1  0 . 8 5 0  

拳 齡  
（ 月 ）  

2 9 . 4 ± 5 . 2 2  
 

3 0 . 4 ± 4 . 8 5  
 

0 . 0 4 6  0 . 7 1 7  

光 反 應 時 間  
（ 秒 ）  

0 . 4 3 5 ± 0 . 0 1 7 0 . 4 2 2 ± 0 . 0 2 4
 

0 . 7 9 0  0 . 2 5 0  

握 力 測 驗  
（ 公 斤 ）  

3 3 . 8 ± 2 . 0 4  
 

3 7 . 4 ± 3 . 9 9  
 

3 . 3 3 8  0 . 0 5 7  

背 肌 力 測 驗  
（ 公 斤 ）  

6 8 . 6 ± 5 . 5 0  
 

7 6 . 0 ± 9 . 9 3  
 

2 . 9 6 7  0 . 1 0 9  

仰 臥 起 坐 測 驗  
（ 次 ）  

3 5 . 4 ± 2 . 8 7  
 

3 8 . 6 ± 3 . 3 5  
 

0 . 2 8 4  0 . 0 8 5  

半 蹲 跳 測 驗  
（ 次 ）  

3 6 . 1 ± 3 . 2 1  
 

3 9 . 5 ± 5 . 0 9  
 

3 . 8 2 1  0 . 1 4 3  

折 返 跑 測 驗  
（ 秒 ）  

1 4 . 0 1 ± 0 . 5 5 0
 

1 4 . 3 9 ± 0 . 5 2 5
 

0 . 4 1 3  0 . 1 9 3  

立 定 跳 遠 測 驗  
（ 公 分 ）  

1 8 7 ± 5 . 4  
 

1 8 5 ± 3 . 6  
 

1 . 2 2 2  0 . 5 0 3  

立 定 垂 直 跳 測 驗  
（ 公 分 ）  

3 6 . 3 ± 3 . 5 4  
 

3 8 . 6 ± 3 . 3 6  
 

0 . 0 3 6  0 . 2 3 9  

坐 姿 體 前 彎 測 驗  
（ 公 分 ）  

3 8 . 5 ± 5 . 5 0  
 

3 8 . 9 ± 4 . 5 2  
 

0 . 1 6 8  0 . 9 1 7  

登 階 測 驗  
（ 心 肺 耐 力 指 數 ）

6 3 . 6 ± 7 . 5 1  
 

6 3 . 4 ± 6 . 3 1  
 

0 . 7 7 4  0 . 9 6 9  

（ 秒 /次 ）      
 

 

 

 

 



 
 
 

 

第 四 節  男 女 國 武 術 選 手 各 項 體 能 變 化 之 探 討 

本 研 究 以 Wi l c o x o n 符 號 等 級 檢 定 分 析 考 驗 各 組 在 足 三

里 電 極 刺 激 期 前 後 的 體 適 能 測 驗 數 據 相 關 性 。  

（ 一 ） 全 身 光 動 作 反 應 時 間 方 面  

A .男 子 選 手 方 面  

光 動 作 反 應 時 間 方 面 的 W i l c o x o n 符 號 等 級 檢 定 顯 示： 

1 .男 性 實 驗 組 受 試 選 手 ， 前 後 測 驗 結 果 數 據 達 顯 著 差 異

水 準 （ P < . 0 5）， 且 後 測 優 於 前 測 。  

2 .男 性 控 制 組 受 試 選 手 ， 前 後 測 驗 結 果 數 據 未 達 顯 著 差

異 水 準 （ P≧ . 0 5）。  

    3 .  代 表 四 週 的 足 三 里 穴 電 極 刺 激 期 對 提 升 男 子 選 手 光

動 作 反 應 時 間 測 驗 成 績 有 顯 著 效 果 。  

 

表 4 - 4   T. K . K .全 身 光 反 應 測 量 男 子 選 手  

測 驗 前 後 Wi l c o x o n 符 號 等 級 檢 定 分 析 摘 要 表  

（ 單 位 ： 秒 ）  

組 別  刺 激 期 前  
   M    S D  

刺 激 期 後  
   M    S D  

Z 值  P 值  

男 實 驗 組  
n = 7  

0 . 3 8 5 ± 0 . 0 3 4 0 . 3 2 7 ± 0 . 0 1 5 - 2 . 1 7 1  
 

0 . 0 2 1 *  
 

男 控 制 組  
n = 7  

0 . 4 2 5 ± 0 . 0 3 1 0 . 4 2 3 ± 0 . 0 3 0 - 0 . 5 3 2  
 

0 . 5 6 1  

*   P < . 0 5（ 顯 著 差 異 ）     

 

B .女 子 選 手 方 面  

光 動 作 反 應 時 間 方 面 的 W i l c o x o n 符 號 等 級 檢 定 顯 示： 

1 .女 性 實 驗 組 受 試 選 手 ， 前 後 測 驗 結 果 數 據 達 顯 著 差 異

水 準 （ P < . 0 5）， 且 後 測 優 於 前 測 。  



 
 
 

 

2 .女 性 控 制 組 受 試 選 手 ， 前 後 測 驗 結 果 數 據 未 達 顯 著 差

異 水 準 （ P≧ . 0 5）。  

3 .代 表 四 週 的 足 三 里 穴 電 極 刺 激 期 對 提 升 女 子 選 手 光 動

作 反 應 時 間 測 驗 成 績 有 顯 著 效 果 。  

 

表 4 - 5   T. K . K .  動 作 反 應 時 間 全 身 光 反 應 測 量 女 子 選 手  

  測 驗 前 後 Wi l c o x o n 符 號 等 級 檢 定 分 析 摘 要 表  

（ 單 位 ： 秒 ）  

組 別  刺 激 期 前  
   M    S D  

刺 激 期 後  
   M    S D  

Z 值  P 值  

女 實 驗 組  
n = 7  

0 . 4 0 1 ± 0 . 0 2 6 0 . 3 5 9 ± 0 . 0 3 1 - 2 . 2 3 3  
 

0 . 0 1 9 *  
 

女 控 制 組  
n = 7  

0 . 4 1 0 ± 0 . 0 2 1 0 . 4 0 9 ± 0 . 0 2 0 - 0 . 1 7 1  
 

0 . 7 3 1  

*   P < . 0 5（ 顯 著 差 異 ）      

         

C .綜 合 討 論  

1 .  實 驗 組 男 女 各 組 選 手 的 光 動 作 反 應 時 間 測 驗 成 績 經

過 四 週 的 足 三 里 穴 電 極 刺 激 期 後 俱 明 顯 增 進，達 統 計

上 顯 著 差 異 水 準 。  

2 .  對 照 組 男 女 各 組 選 手 的 光 動 作 反 應 時 間 測 驗 成 績 經

過 四 週 的 足 三 里 穴 電 極 刺 激 期 後，未 達 統 計 上 顯 著 差

異 水 準 。  

3 .  代 表 四 週 的 足 三 里 穴 電 極 刺 激 期 對 提 升 男 女 國 武 術

選 手 光 動 作 反 應 時 間 測 驗 成 績 有 顯 著 效 果 。  

根 據 學 者 的 說 法，反 應 時 間 是 指 從 對 感 受 器 施 加

刺 激 起 ， 到 肌 肉 產 生 收 縮 的 一 段 時 間 （ 浦 鈞 宗 , 1 9 8 9）。

因 此 反 應 時 間 必 包 括 感 覺 及 運 動 兩 類 神 經 的 傳 導 時



 
 
 

 

間 ， 而 神 經 的 傳 導 ， 基 本 上 是 一 種 電 能 傳 導

（ F o x , 1 9 9 0）。 本 實 驗 以 貼 壓 電 極 刺 激 的 方 式 實 施 ， 是

否 藉 由 電 流 刺 激 神 經，加 快 肌 肉 收 縮 速 度，並 進 一 步 縮

短 光 動 作 反 應 時 間 ， 有 待 進 一 步 研 究 驗 證 。  

 

（ 二 ） 右 手 握 力 測 驗 方 面  

A .男 子 選 手 方 面  

握 力 測 驗 方 面 的 Wi l c o x o n 符 號 等 級 檢 定 顯 示 ：  

1 .  男 性 實 驗 組 受 試 選 手 ， 前 後 測 驗 結 果 數 據 未 達 顯

著 差 異 水 準 （ P≧ . 0 5）。  

2 .  男 性 控 制 組 受 試 選 手 ， 前 後 測 驗 結 果 數 據 未 達 顯

著 差 異 水 準 （ P≧ . 0 5）。  

3 .  代 表 四 週 的 足 三 里 穴 電 極 刺 激 期 對 提 升 男 子 國 武

術 選 手 右 手 握 力 測 驗 成 績 沒 有 顯 著 效 果 。  

 

表 4 - 6   右 手 肌 力 － 握 力 器 測 驗 男 子 選 手 前 後 測 驗  

     Wi l c o x o n 符 號 等 級 檢 定 分 析 摘 要 表  

（ 單 位 ： 公 斤 ）  

組 別  刺 激 期 前  
   M    S D  

刺 激 期 後  
   M    S D  

Z 值  P 值  

男 實 驗 組  
n = 7  

4 8 . 7 ± 2 . 4 9  4 9 . 7 ± 1 . 4 9  - 1 . 4 7 4  
 

0 . 1 4 0  

男 控 制 組  
n = 7  

4 4 . 8 ± 5 . 2 7  4 7 . 2 ± 5 . 6 3  - 0 . 3 7 8  
 

0 . 7 0 5  

*   P < . 0 5（ 顯 著 差 異 ）       

B .女 子 選 手 方 面  

握 力 器 方 面 的 Wi l c o x o n 符 號 等 級 檢 定 顯 示 ：  

1 .  女 性 實 驗 組 受 試 選 手 ， 前 後 測 驗 結 果 數 據 未 達 顯



 
 
 

 

著 差 異 水 準 （ P≧ . 0 5）。  

2 .  女 性 控 制 組 受 試 選 手 ， 前 後 測 驗 結 果 數 據 未 達 顯

著 差 異 水 準 （ P≧ . 0 5）。  

3 .  代 表 四 週 的 足 三 里 穴 電 極 刺 激 期 對 提 升 女 子 選 手

右 手 握 力 器 測 驗 成 績 沒 有 顯 著 效 果 。  

 

表 4 - 7   右 手 肌 力 － 握 力 器 測 驗 女 子 選 手 前 後 測 驗  

Wi l c o x o n 符 號 等 級 檢 定 分 析 摘 要 表  

（ 單 位 ： 公 斤 ）  

組 別  刺 激 期 前  
   M    S D  

刺 激 期 後  
   M    S D  

Z 值  P 值  

女 實 驗 組  
n = 7  

3 3 . 8 ± 2 . 0 4  3 4 . 7 ± 2 . 2 1  - 1 . 4 0 3  
 

0 . 1 6 1  

女 控 制 組  
n = 7  

3 7 . 4 ± 3 . 9 9  3 7 . 7 ± 3 . 7 7  - 0 . 4 4 7  
 

0 . 6 5 5  

*   P < . 0 5（ 顯 著 差 異 ）        

       

  C .綜 合 討 論  

1 .  實 驗 組 男 女 各 組 選 手 的 右 手 握 力 測 驗 成 績 經 過 四 週

的 足 三 里 穴 電 極 刺 激 期 後，均 未 達 統 計 上 顯 著 差 異 水

準 。  

2 .  控 制 組 男 女 各 組 選 手 的 右 手 握 力 測 驗 成 績 經 過 四 週

的 足 三 里 穴 電 極 刺 激 期 後，均 未 達 統 計 上 顯 著 差 異 水

準 。  

3 .  代 表 四 週 的 足 三 里 穴 電 極 刺 激 期 對 提 升 男 女 國 武 術

選 手 右 手 握 力 測 驗 成 績 沒 有 顯 著 效 果 。  

      握 力 是 測 量 上 手 部 肌 肉 肌 力 的 測 驗 ， 其 作 用 部 位 包 括

手 掌 、 手 指 、 腕 部 及 小 臂 等 部 位 的 肌 肉 。 足 三 里 屬 足 陽 明



 
 
 

 

胃 經 的 穴 道 ， 足 陽 明 胃 經 的 循 行 路 線 由 頭 走 足 ， 並 未 經 過

手 部 。 是 否 因 為 如 此 ， 未 能 影 響 手 部 肌 肉 的 運 作 ， 有 待 進

一 步 研 究 驗 證 。  

（ 三 ） 背 肌 力 測 驗 方 面  

    A .男 子 選 手 方 面  

背 肌 力 測 驗 方 面 Wi l c o x o n 符 號 等 級 檢 定 顯 示 ：  

1 .  男 性 實 驗 組 受 試 選 手 ， 前 後 測 驗 結 果 數 據 達 顯 著

差 異 （ P < . 0 5）， 且 後 測 優 於 前 測 。  

2 .  男 性 控 制 組 受 試 選 手 ， 前 後 測 驗 結 果 數 據 未 達 顯

著 差 異 （ P≧ . 0 5）。  

3 .  代 表 四 週 的 足 三 里 穴 電 極 刺 激 期 對 提 升 男 子 國 武

術 選 手 背 肌 力 測 驗 成 績 有 顯 著 效 果 。  

 

表 4 - 8  肌 力 － 背 肌 力 器 測 驗 男 子 選 手 前 後 測 驗  

Wi l c o x o n 符 號 等 級 檢 定 分 析 摘 要 表  

（ 單 位 ： 公 斤 ）  

組 別  刺 激 期 前  
   M    S D  

刺 激 期 後  
   M    S D  

Z 值  P 值  

男 實 驗 組  
n = 7  

1 0 0 . 6 ± 9 . 2 9  1 3 0 . 5 ± 1 8 . 4 7 - 2 . 3 8 4  
 

0 . 0 1 7 *  
 

男 控 制 組  
n = 7  

1 1 0 . 7 ± 1 4 . 5 3 1 1 0 . 8 ± 1 4 . 9 3 - 0 . 1 3 7  
 

0 . 8 9 1  

*   P < . 0 5（ 顯 著 差 異 ）        

 

    B .女 子 選 手 方 面  

背 肌 力 測 驗 方 面 Wi l c o x o n 符 號 等 級 檢 定 顯 示 ：  

1 .  女 性 實 驗 組 受 試 選 手 ， 前 後 測 驗 結 果 數 據 達 顯 著

差 異 水 準 （ P < . 0 5）， 且 後 測 優 於 前 測 。  



 
 
 

 

2 .  女 性 控 制 組 受 試 選 手 ， 前 後 測 驗 結 果 數 據 未 達 顯

著 差 異 水 準 （ P≧ . 0 5）。  

3 .  代 表 四 週 的 足 三 里 穴 電 極 刺 激 期 對 提 升 女 子 國 武

術 選 手 背 肌 力 測 驗 成 績 有 顯 著 效 果 。  

 

表 4 - 9  肌 力 － 背 肌 力 器 測 驗 女 子 選 手 前 後 測 驗  

Wi l c o x o n 符 號 等 級 檢 定 分 析 摘 要 表  

（ 單 位 ： 公 斤 ）  

組 別  刺 激 期 前  
   M    S D  

刺 激 期 後  
   M    S D  

Z 值  P 值  

女 實 驗 組  
n = 7  

7 1 . 8 ± 6 . 9 5  8 6 . 2 ± 7 . 0 8  - 2 . 3 7 1  
 

0 . 0 1 8 *  
 

女 控 制 組  
n = 7  

7 5 . 6 ± 9 . 0 3  7 4 . 8 ± 8 . 8 2  - 0 . 9 6 2  
 

0 . 3 3 6  

*   P < . 0 5（ 顯 著 差 異 ）      

       

 C .綜 合 討 論  

1 .  實 驗 組 男 女 各 組 選 手 的 背 肌 力 器 測 驗 成 績 經 過 四 週

的 足 三 里 穴 電 極 刺 激 期 後 俱 明 顯 增 進，達 統 計 上 顯 著

差 異 水 準 。  

2 .  控 制 組 男 女 各 組 選 手 的 背 肌 力 器 測 驗 成 績 經 過 四 週

的 足 三 里 穴 電 極 刺 激 期 後 ， 未 達 統 計 上 顯 著 差 異 水

準 。  

3 .  代 表 四 週 的 足 三 里 穴 電 極 刺 激 期 對 提 升 男 女 國 武 術

選 手 背 肌 力 測 驗 成 績 有 顯 著 效 果 。  

      背 肌 力 測 驗 主 要 是 測 量 背 部 的 肌 肉 力 量 ， 但 其 實 是 包

括 背 部 、 腰 部 、 腿 部 及 手 部 等 多 處 部 位 的 肌 肉 力 量 。 足 陽 明

胃 經 的 循 行 路 線 由 頭 走 足 ， 經 過 腰 部 及 腿 部 。 本 研 究 以 電 流



 
 
 

 

刺 激 足 三 里 穴 ， 足 三 里 屬 腿 部 穴 位 ， 根 據 林 正 常 （ 1 9 9 8） 等

人 的 研 究 ， 刺 激 足 三 里 等 腿 部 穴 位 對 大 腿 股 四 頭 肌 肌 力 有 增

進 的 效 果 。 是 否 更 進 一 步 影 響 背 肌 力 測 驗 的 肌 肉 表 現 ， 有 待

進 一 步 研 究 確 認 。  

 

（ 四 ） 一 分 鐘 屈 膝 仰 臥 起 坐 測 驗 方 面  

    A .男 子 選 手 方 面  

一 分 鐘 屈 膝 仰 臥 起 坐 測 驗 方 面 的 Wi l c o x o n 符 號 等 級

檢 定 顯 示 ：  

1 .  男 性 實 驗 組 受 試 選 手 ， 前 後 測 驗 結 果 數 據 達 顯 著

差 異 水 準 （ P < . 0 5）， 且 後 測 優 於 前 測 。  

2 .  男 性 控 制 組 受 試 選 手 ， 前 後 測 驗 結 果 數 據 未 達 顯

著 差 異 水 準 （ P≧ . 0 5）。  

3 .  代 表 四 週 的 足 三 里 穴 電 極 刺 激 期 對 提 升 男 子 國 武

術 選 手 一 分 鐘 屈 膝 仰 臥 起 坐 測 驗 成 績 有 顯 著 效 果。 

 

表 4 - 1 0 肌 耐 力 － 一 分 鐘 屈 膝 仰 臥 起 坐 測 驗  

   男 子 選 手 前 後 測 驗 Wi l c o x o n 符 號 等 級 檢 定 分 析 摘 要 表  

（ 單 位 ： 次 ）  

組 別  刺 激 期 前  
   M    S D  

刺 激 期 後  
   M    S D  

Z 值  P 值  

男 實 驗 組  
n = 7  

3 9 . 9 ± 4 . 7 5  4 5 . 3 ± 4 . 1 6  - 2 . 3 7 1  0 . 0 1 8 *  
 

男 控 制 組  
n = 7  

4 2 . 1 ± 2 . 3 3  4 3 . 0 ± 2 . 5 4  - 0 . 8 1 6  
 

0 . 4 1 4  

*   P < . 0 5（ 顯 著 差 異 ）      

 

 



 
 
 

 

    B .女 子 選 手 方 面  

一 分 鐘 屈 膝 仰 臥 起 坐 測 驗 方 面 的 Wi l c o x o n 符 號 等 級

檢 定 顯 示 ：  

1 .  女 性 實 驗 組 受 試 選 手 ， 前 後 測 驗 結 果 數 據 達 顯 著

差 異 水 準 （ P < . 0 5）， 且 後 測 優 於 前 測 。  

2 .  女 性 控 制 組 受 試 選 手 ， 前 後 測 驗 結 果 數 據 未 達 顯

著 差 異 水 準 （ P≧ . 0 5）。  

3 .  代 表 四 週 的 足 三 里 穴 電 極 刺 激 期 對 提 升 女 子 國 武

術 選 手 一 分 鐘 屈 膝 仰 臥 起 坐 測 驗 成 績 有 顯 著 效 果。 

 

表 4 - 1 1 肌 耐 力 一 分 鐘 屈 膝 仰 臥 起 坐 測 驗  

     女 子 選 手 前 後 測 驗 Wi l c o x o n 符 號 等 級 檢 定 分 析 摘 要 表  

（ 單 位 ： 次 ）  

組 別  刺 激 期 前  
   M    S D  

刺 激 期 後  
   M    S D  

Z 值  P 值  

女 實 驗 組  
n = 7  

3 6 . 3 ± 2 . 9 1  4 1 . 6 ± 3 . 3 4  - 2 . 3 6 6  
 

0 . 0 1 8 *  
 

女 控 制 組  
n = 7  

3 8 . 8 ± 3 . 0 1  3 9 . 2 ± 3 . 2 9  - 0 . 5 9 5  
 

0 . 5 5 2  

*   P < . 0 5（ 顯 著 差 異 ）       

        

 C .綜 合 討 論  

1 .  實 驗 組 男 女 各 組 選 手 的 肌 耐 力 一 分 鐘 屈 膝 仰 臥 起

坐 測 驗 成 績 經 過 四 週 的 足 三 里 穴 電 極 刺 激 期 後 俱

明 顯 增 進 ， 達 統 計 上 顯 著 差 異 水 準 。  

2 .  控 制 組 男 女 各 組 選 手 的 肌 耐 力 一 分 鐘 屈 膝 仰 臥 起

坐 測 驗 成 績 經 過 四 週 的 足 三 里 穴 電 極 刺 激 期，未 達

統 計 上 顯 著 差 異 水 準 。  



 
 
 

 

3 .  代 表 四 週 的 足 三 里 穴 電 極 刺 激 期 對 提 升 男 女 國 武

術 選 手 肌 耐 力 一 分 鐘 屈 膝 仰 臥 起 坐 測 驗 成 績 有 顯

著 效 果 。  

一 分 鐘 屈 膝 仰 臥 起 坐 測 驗 屬 於 腰 腹 部 肌 耐 力 的 測  

量，足 陽 明 胃 經 循 行，由 頭 走 足，經 過 腰 腹 部。根 據 1 9 8 9

年 A K r a l j  和 T.  B a j d 的 研 究，發 現 應 用 電 刺 激 可 增 強 脊

髓 損 傷 病 患 的 肌 肉 收 縮 強 度 與 耐 力 ， 增 強 其 心 肺 功 能 並

防 止 肌 肉 萎 縮 ， 減 少 肌 膚 痙 攣 現 象 。 本 研 究 與 A K r a l j   

和 T.  B a j d 的 研 究 發 現 結 果 有 相 同 之 處 。  

 

（ 五 ） 半 蹲 跳 測 驗 方 面  

    A .男 子 選 手 方 面  

半 蹲 跳 測 驗 方 面 Wi l c o x o n 符 號 等 級 檢 定 顯 示 ：  

1 .男 性 實 驗 組 受 試 選 手 ， 前 後 測 驗 結 果 數 據 達 顯 著 差 異

水 準 （ P < . 0 5）， 且 後 測 優 於 前 測 。  

2 .男 性 控 制 組 受 試 選 手 ， 前 後 測 驗 結 果 數 據 未 達 顯 著 差

異 水 準 （ P≧ . 0 5）。  

3 .代 表 四 週 的 足 三 里 穴 電 極 刺 激 期 對 提 升 男 子 國 武 術 選

手 半 蹲 跳 測 驗 成 績 有 顯 著 效 果 。  

 

 

 

 

 

 

 



 
 
 

 

表 4 - 1 2 肌 耐 力 － 半 蹲 跳 測 驗 男 子 選 手 前 後 測 驗  

Wi l c o x o n 符 號 等 級 檢 定 分 析 摘 要 表  

（ 單 位 ： 次 ）  

組 別  刺 激 期 前  
   M    S D  

刺 激 期 後  
   M    S D  

Z 值  P 值  

男 實 驗 組  
n = 7  

6 9 . 5 ± 4 . 4 0  7 4 . 9 ± 4 . 5 8  - 2 . 3 7 5  
 

0 . 0 1 8 *  
 

男 控 制 組  
n = 7  

7 0 . 9 ± 4 . 3 3  7 1 . 4 ± 3 . 5 6  - 0 . 3 3 3  
 

0 . 7 3 9  

*   P < . 0 5（ 顯 著 差 異 ）       

 

    B .女 子 選 手 方 面  

半 蹲 跳 測 驗 方 面 Wi l c o x o n 符 號 等 級 檢 定 顯 示 ：  

1 .  女 性 實 驗 組 受 試 選 手，前 後 測 驗 結 果 數 據 達 顯 著 差 異

水 準 （ P < . 0 5）， 且 後 測 優 於 前 測 。  

2 .  女 性 控 制 組 受 試 選 手，前 後 測 驗 結 果 數 據 未 達 顯 著 差

異 水 準 （ P≧ . 0 5）。  

3 .代 表 四 週 的 足 三 里 穴 電 極 刺 激 期 對 提 升 女 子 國 武 術 選

手 半 蹲 跳 測 驗 成 績 有 顯 著 效 果 。  

 

表 4 - 1 3 肌 耐 力 － 半 蹲 跳 測 驗 女 子 選 手 前 後 測 驗  

Wi l c o x o n 符 號 等 級 檢 定 分 析 摘 要 表  

（ 單 位 ： 次 ）  

組 別  刺 激 期 前  
   M    S D  

刺 激 期 後  
   M    S D  

Z 值  P 值  

女 實 驗 組  
n = 7  

3 6 . 6 ± 3 . 2 7  4 4 . 2 ± 3 . 0 5  - 2 . 3 8 4  
 

0 . 0 1 7 *  
 

女 控 制 組  
n = 7  

3 8 . 9 ± 4 . 7 2  3 9 . 6 ± 5 . 2 1  - 1 . 4 0 6  
 

0 . 1 6 0  

*   P < . 0 5（ 顯 著 差 異 ）     



 
 
 

 

     C .綜 合 討 論  

1 .  實 驗 組 男 女 各 組 選 手 的 肌 耐 力 － 半 蹲 跳 測 驗 成 績

經 過 四 週 的 足 三 里 穴 電 極 刺 激 期 後 俱 明 顯 增 進，達

統 計 上 顯 著 差 異 水 準 。  

2 .  控 制 組 男 女 各 組 選 手 的 肌 耐 力 － 半 蹲 跳 測 驗 成 績

經 過 四 週 的 足 三 里 穴 電 極 刺 激 期 後，未 達 統 計 上 顯

著 差 異 水 準 。  

3 .  代 表 四 週 的 足 三 里 穴 電 極 刺 激 期 對 提 升 男 女 國 武

術 選 手 肌 耐 力 － 半 蹲 跳 測 驗 成 績 有 顯 著 效 果 。  

    半 蹲 跳 測 驗 是 測 量 腿 部 肌 肉 耐 力 的 測 驗，本 研 究 結

果 ， 與 林 正 常 （ 1 9 9 8）、 A K r a l j  和  T.  B a j d（ 1 9 8 9） 等

人 的 研 究 結 果 發 現 相 符 。  

 

（ 六 ） 十 公 尺 折 返 跑 測 驗 方 面  

    A .男 子 選 手 方 面  

折 返 跑 測 驗 方 面 Wi l c o x o n 符 號 等 級 檢 定 顯 示 ：  

1 .  男 性 實 驗 組 受 試 選 手，前 後 測 驗 結 果 數 據 未 達 顯 著 差

異 水 準 （ P≧ . 0 5）。  

2 .  男 性 控 制 組 受 試 選 手，前 後 測 驗 結 果 數 據 未 達 顯 著 差

異 水 準 （ P≧ . 0 5）。  

3 .  代 表 四 週 的 足 三 里 穴 電 極 刺 激 期 對 提 升 男 子 國 武 術

選 手 折 返 跑 測 驗 成 績 沒 有 顯 著 效 果 。  

 

 

 

 



 
 
 

 

表 4 - 1 4 敏 捷 性 － 折 返 跑 測 驗 男 子 選 手 前 後 測 驗  

Wi l c o x o n 符 號 等 級 檢 定 分 析 摘 要 表  

（ 單 位 ： 秒 ）  

組 別  刺 激 期 前  
   M    S D  

刺 激 期 後  
   M    S D  

Z 值  P 值  

男 實 驗 組  
n = 7  

1 2 . 6 5 ± . 4 3 2  1 2 . 5 2 ± . 7 1 4  - 0 . 1 6 9  
 

0 . 8 6 6  

男 控 制 組  
n = 7  

1 2 . 9 6 ± . 6 8 0  1 2 . 7 5 ± . 5 7 9  - 1 . 3 5 2  
 

0 . 1 7 6  

*   P < . 0 5（ 顯 著 差 異 ）      

 

    B .女 子 選 手 方 面  

折 返 跑 測 驗 方 面 Wi l c o x o n 符 號 等 級 檢 定 顯 示 ：  

1 .  女 性 實 驗 組 受 試 選 手，前 後 測 驗 結 果 數 據 未 達 顯 著 差

異 水 準 （ P≧ . 0 5）。  

2 .  女 性 控 制 組 受 試 選 手，前 後 測 驗 結 果 數 據 未 達 顯 著 差

異 水 準 （ P≧ . 0 5）。  

3 .代 表 四 週 的 足 三 里 穴 電 極 刺 激 期 對 提 升 女 子 國 武 術 選

手 折 返 跑 測 驗 成 績 沒 有 顯 著 效 果 。  

 

表 4 - 1 5 敏 捷 性 － 折 返 跑 測 驗 女 子 選 手 前 後 測 驗  

Wi l c o x o n 符 號 等 級 檢 定 分 析 摘 要 表  

（ 單 位 ： 秒 ）  

組 別  刺 激 期 前  
   M    S D  

刺 激 期 後  
   M    S D  

Z 值  P 值  

女 實 驗 組  
n = 7  

1 3 . 8 1 ± . 4 6 3  1 3 . 6 4 ± . 4 9 4  - 2 . 0 2 8  
 

0 . 0 5 3  

女 控 制 組  
n = 7  

1 4 . 2 6 ± . 5 5 8  1 3 . 9 5 ± . 3 6 8  - 1 . 7 8 2  
 

0 . 0 7 5  

*   P < . 0 5（ 顯 著 差 異 ）    



 
 
 

 

     C .綜 合 討 論  

1 .實 驗 組 男 女 各 組 選 手 的 敏 捷 性 － 折 返 跑 測 驗 成 績

經 過 四 週 的 足 三 里 穴 電 極 刺 激 期 後，未 達 統 計 上 顯 著

差 異 水 準 （ P≧ . 0 5）。  

2 .控 制 組 男 女 各 組 選 手 的 敏 捷 性 － 折 返 跑 測 驗 成 績 經

過 四 週 的 足 三 里 穴 電 極 刺 激 期 後 ， 未 達 統 計 上 顯 著

差 異 水 準 （ P≧ . 0 5）。  

3 .代 表 四 週 的 足 三 里 穴 電 極 刺 激 期 對 提 升 男 女 國 武 術

選 手 敏 捷 性 － 折 返 跑 測 驗 成 績 沒 有 顯 著 效 果 。  

        折 返 跑 是 測 量 身 體 敏 捷 性 的 工 具 ， 敏 捷 性 （ a g i l i y）

是 指 身 體 作 快 速 活 動 的 能 力 ， 其 影 響 要 素 包 括 感 覺 神 經

與 中 樞 神 經 動 員 運 動 神 經 及 肌 肉 機 能 狀 況 等 ， 是 較 複 雜

的 體 適 能 機 制 。 根 據 吳 錦 幸 （ 1 9 9 8） 從 事 「 2 H z 電 針 刺

激 足 三 里 穴 對 腦 幹 和 脊 髓 的 生 理 效 應 ： 一 個 使 用 B l i n k

和 H 反 射 定 量 分 析 的 研 究 」， 研 究 發 現 針 刺 足 三 里 穴 的

生 理 作 用 發 生 在 腦 幹 以 上 的 部 位 ， 其 生 理 機 轉 包 含 中 樞

神 經 系 統 參 與 。 然 而 是 否 與 中 樞 神 經 動 員 運 動 神 經 及 肌

肉 機 能 有 關，於 本 研 究 中 無 法 證 實，有 待 更 進 一 步 研 究。 

 

（ 七 ） 立 定 跳 遠 測 驗 方 面  

    A .男 子 選 手 方 面  

立 定 跳 遠 測 驗 方 面 的 Wi l c o x o n 符 號 等 級 檢 定 顯 示 ：  

1 .男 性 實 驗 組 受 試 選 手，前 後 測 驗 結 果 數 據 達 顯 著 差 異

水 準 （ P < . 0 5）， 且 後 測 優 於 前 測 。  

2 .男 性 控 制 組 受 試 選 手 ， 前 後 測 驗 結 果 數 據 未 達 顯 著 差

異 水 準 （ P≧ . 0 5）。  



 
 
 

 

3 .代 表 四 週 的 足 三 里 穴 電 極 刺 激 期 對 提 升 男 子 國 武 術 選

手 立 定 跳 遠 測 驗 成 績 有 顯 著 效 果 。  

 

表 4 - 1 6 瞬 發 力 － 立 定 跳 遠 測 驗 男 子 選 手 前 後 測 驗  

Wi l c o x o n 符 號 等 級 檢 定 分 析 摘 要 表  

（ 單 位 ： 公 分 ）  

組 別  刺 激 期 前  
   M    S D  

刺 激 期 後  
   M    S D  

Z 值  P 值  

男 實 驗 組  
n = 7  

2 1 3 . 3 ± 7 . 1 1  2 1 6 . 2 ± 8 . 2 2  - 2 . 0 4 7  
 

0 . 0 4 1 *  
 

男 控 制 組  
n = 7  

2 1 2 . 9 ± 8 . 7 0  2 1 4 . 8 ± 8 . 6 1  - 1 . 7 7 8  
 

0 . 0 7 5  

*   P < . 0 5（ 顯 著 差 異 ）       

 

    B .女 子 選 手 方 面  

立 定 跳 遠 測 驗 方 面 的 Wi l c o x o n 符 號 等 級 檢 定 顯 示 ：  

1 .女 性 實 驗 組 受 試 選 手 ， 前 後 測 驗 結 果 數 據 未 達 顯 著 差

異 水 準 （ P≧ . 0 5）。  

2 . .女 性 控 制 組 受 試 選 手，前 後 測 驗 結 果 數 據 未 達 顯 著 差

異 水 準 （ P≧ . 0 5）。  

3 .代 表 四 週 的 足 三 里 穴 電 極 刺 激 期 對 提 升 女 子 國 武 術 選

手 立 定 跳 遠 測 驗 成 績 沒 有 顯 著 效 果 。  

 

 

 

 

 

 



 
 
 

 

表 4 - 1 7 瞬 發 力 － 立 定 跳 遠 測 驗 女 子 選 手 前 後 測 驗  

Wi l c o x o n 符 號 等 級 檢 定 分 析 摘 要 表  

（ 單 位 ： 公 分 ）  

組 別  刺 激 期 前  
   M    S D  

刺 激 期 後  
   M    S D  

Z 值  P 值  

女 實 驗 組  
n = 7  

1 8 7 . 1 ± 5 . 4 5  1 8 8 . 4 ± 4 . 6 8  - 1 . 4 5 0  
 

0 . 1 4 7  

女 控 制 組  
n = 7  

1 8 5 . 4 ± 3 . 6 4  1 8 6 . 3 ± 2 . 1 4  - 1 . 1 9 4  
 

0 . 2 3 3  

*   P < . 0 5（ 顯 著 差 異 ）        

     

 C .綜 合 討 論  

1 .實 驗 組 男 子 選 手 的 瞬 發 力 － 立 定 跳 遠 測 驗 成 績 經

過 四 週 的 足 三 里 穴 電 極 刺 激 期 後 ， 達 統 計 上 顯 著

差 異 水 準 （ P < . 0 5）， 且 後 測 優 於 前 測 ； 女 性 實 驗

組 受 試 選 手 ， 前 後 測 驗 結 果 數 據 未 達 顯 著 差 異 水

準 （ P≧ . 0 5）。  

2 .控 制 組 男 女 各 組 選 手 的 瞬 發 力 － 立 定 跳 遠 測 驗 成

績 經 過 四 週 的 足 三 里 穴 電 極 刺 激 期 後，未 達 統 計 上

顯 著 差 異 水 準 （ P≧ . 0 5）。  

3 .代 表 四 週 的 足 三 里 穴 電 極 刺 激 期 對 男 女 瞬 發 力 － 立

定 跳 遠 測 驗 成 績 的 增 進 效 果 ， 存 在 性 別 上 的 差 異 。  

         

（ 八 ） 立 定 垂 直 跳 測 驗 方 面  

    A .男 子 選 手 方 面  

立 定 垂 直 跳 測 驗 方 面 的 W i l c o x o n 符 號 等 級 檢 定 顯 示： 

1 .男 性 實 驗 組 受 試 選 手 ， 前 後 測 驗 結 果 數 據 達 顯 著 差 異

水 準 （ P < . 0 5）， 且 後 測 優 於 前 測 。  



 
 
 

 

2 .男 性 控 制 組 受 試 選 手 ， 前 後 測 驗 結 果 數 據 未 達 顯 著 差        

異 水 準 （ P≧ . 0 5）。  

3 .代 表 四 週 的 足 三 里 穴 電 極 刺 激 期 對 提 升 男 子 國 武 術 選

手 立 定 垂 直 跳 遠 測 驗 成 績 有 顯 著 效 果 。  

 

表 4 - 1 8 瞬 發 力 － 立 定 垂 直 跳 測 驗 男 子 選 手 前 後 測 驗

Wi l c o x o n 符 號 等 級 檢 定 分 析 摘 要 表  

（ 單 位 ： 公 分 ）  

組 別  刺 激 期 前  
   M    S D  

刺 激 期 後  
   M    S D  

Z 值  P 值  

男 實 驗 組  
n = 7  

4 8 . 2 ± 7 . 7 1  
 

5 5 . 1 ± 7 . 6 4  
 

- 2 . 3 6 6  
 

0 . 0 1 8 *  
 

男 控 制 組  
n = 7  

4 7 . 4 ± 5 . 0 6  
 

4 8 . 0 ± 4 . 5 1  
 

- 1 . 4 1 4  
 

0 . 1 5 7  

*   P < . 0 5（ 顯 著 差 異 ）       

 

    B .女 子 選 手 方 面  

立 定 垂 直 跳 測 驗 方 面 的 W i l c o x o n 符 號 等 級 檢 定 顯 示： 

1 .女 性 實 驗 組 受 試 選 手 ， 前 後 測 驗 結 果 數 據 未 達 顯 著 差

異 水 準 （ P≧ . 0 5）。  

2 .女 性 控 制 組 受 試 選 手 ， 前 後 測 驗 結 果 數 據 未 達 顯 著 差

異 水 準 （ P≧ . 0 5）。  

3 .代 表 四 週 的 足 三 里 穴 電 極 刺 激 期 對 提 升 女 子 國 武 術 選

手 立 定 垂 直 跳 測 驗 成 績 沒 有 顯 著 效 果 。  

 

 

 

 



 
 
 

 

表 4 - 1 9 瞬 發 力 － 立 定 垂 直 跳 測 驗 女 子 選 手 前 後 測 驗

Wi l c o x o n 符 號 等 級 檢 定 分 析 摘 要 表  

（ 單 位 ： 公 分 ）  

組 別  刺 激 期 前  
   M    S D  

刺 激 期 後  
   M    S D  

Z 值  P 值  

女 實 驗 組  
n = 7  

3 6 . 3 ± 3 . 5 4  
 

3 7 . 4 ± 3 . 0 4  
 

- 1 . 5 5 2  
 

0 . 1 2 1  

女 控 制 組  
n = 7  

3 8 . 6 ± 3 . 3 6  
 

3 9 . 3 ± 3 . 4 9  
 

- 0 . 5 9 5  0 . 5 5 2  

*   P < . 0 5（ 顯 著 差 異 ）         

      

C .綜 合 討 論  

1 .實 驗 組 男 子 選 手 的 瞬 發 力 － 立 定 垂 直 跳 測 驗 成 績

經 過 四 週 的 足 三 里 穴 電 極 刺 激 期 後，達 統 計 上 顯 著 差

異 水 準（ P < . 0 5），且 後 測 優 於 前 測；女 性 實 驗 組 受 試

選 手 ， 前 後 測 驗 結 果 數 據 未 達 顯 著 差 異 水 準  

（ P≧ . 0 5）。  

2 .控 制 組 男 女 各 組 選 手 的 瞬 發 力 － 立 定 垂 直 跳 測 驗

成 績 經 過 四 週 的 足 三 里 穴 電 極 刺 激 期 後，未 達 統 計

上 顯 著 差 異 水 準 （ P≧ . 0 5）。 。  

3 .代 表 四 週 的 足 三 里 穴 電 極 刺 激 期 對 男 女 瞬 發 力 － 立

定 垂 直 跳 測 驗 成 績 的 增 進 效 果，存 在 性 別 上 的 差 異。 

立 定 跳 遠 及 立 定 垂 直 跳 都 是 測 試 身 體 無 氧 動 力 的

體 適 能 檢 測 方 式，其 中 立 定 跳 遠 是 屬 於 左 右 水 平 位 移 能

力 的 測 試 ； 立 定 垂 直 跳 則 是 上 下 垂 直 位 移 能 力 的 測 試 。

根 據 C h u i ,  E . ( 1 9 6 4 )的 研 究 指 出 ， 男 性 的 瞬 發 力 發 展 較

女 性 為 佳 ， 與 本 研 究 的 發 現 相 符 。  

 



 
 
 

 

（ 九 ） 坐 姿 體 前 彎 測 驗 方 面  

    A .男 子 選 手 方 面  

坐 姿 體 前 彎 測 驗 方 面 的 W i l c o x o n 符 號 等 級 檢 定 顯 示： 

1 .實 驗 組 受 試 選 手 ， 前 後 測 驗 結 果 數 據 達 顯 著 差 異 水 準  

（ P < . 0 5）， 且 後 測 優 於 前 測 。  

2 .控 制 組 受 試 選 手，前 後 測 驗 結 果 數 據 未 達 顯 著 差 異 水

準 （ P≧ . 0 5）。  

3 .代 表 四 週 的 足 三 里 穴 電 極 刺 激 期 對 提 升 男 子 國 武 術 選

手 坐 姿 體 前 彎 測 驗 成 績 有 顯 著 效 果 。  

 

表 4 - 2 0 坐 姿 體 前 彎 測 驗  男 子 選 手 前 後 測 驗  

Wi l c o x o n 符 號 等 級 檢 定 分 析 摘 要 表  

（ 單 位 ： 公 斤 ）  

組 別  刺 激 期 前  
   M    S D  

刺 激 期 後  
   M    S D  

Z 值  P 值  

男 實 驗 組  
n = 7  

2 9 . 8 ± 5 . 7 5  
 

3 4 . 3 ± 5 . 2 5  
 

- 2 . 3 8 8  
 

0 . 0 1 7 *  
 

男 控 制 組  
n = 7  

3 0 . 4 ± 3 . 2 6  
 

3 0 . 7 ± 3 . 2 5  
 

- 1 . 0 0 0  
 

0 . 3 1 7  

*   P < . 0 5（ 顯 著 差 異 ）          

 

    B .女 子 選 手 方 面  

坐 姿 體 前 彎 測 驗 Wi l c o x o n 符 號 等 級 檢 定 顯 示 ：  

1 .女 性 實 驗 組 受 試 選 手 ， 前 後 測 驗 結 果 數 據 達 顯 著 差 異

水 準 （ P < . 0 5）， 且 後 測 優 於 前 測 。  

2 .女 性 控 制 組 受 試 選 手，前 後 測 驗 結 果 數 據 未 達 顯 著 差

異 水 準 （ P≧ . 0 5）。  

3 .代 表 四 週 的 足 三 里 穴 電 極 刺 激 期 對 提 升 女 子  



 
 
 

 

國 武 術 選 手 坐 姿 體 前 彎 測 驗 成 績 有 顯 著 效 果 。  

 

表 4 - 2 1 坐 姿 體 前 彎 測 驗  女 子 選 手 前 後 測 驗  

Wi l c o x o n 符 號 等 級 檢 定 分 析 摘 要 表  

（ 單 位 ： 公 分 ）  

組 別  刺 激 期 前  
   M    S D  

刺 激 期 後  
   M    S D  

Z 值  P 值  

女 實 驗 組  
n = 7  

3 8 . 5 ± 5 . 5 0  
 

4 1 . 7 ± 4 . 1 1  
 

- 2 . 0 4 3  
 

0 . 0 4 1 *  
 

女 控 制 組  
n = 7  

3 8 . 9 ± 4 . 5 2  
 

3 9 . 5 ± 4 . 3 1  
 

- 1 . 1 8 6  
 

0 . 2 3 6  

*   P < . 0 5（ 顯 著 差 異 ）       

     

 C .綜 合 討 論  

1 .實 驗 組 男 女 各 組 選 手 的 柔 軟 度 － 坐 姿 體 前 彎 測 驗

成 績 經 過 四 週 的 足 三 里 穴 電 極 刺 激 期 後，均 達 統 計

上 顯 著 差 異 水 準 （ P < . 0 5）。  

2 .控 制 組 男 女 各 組 選 手 的 柔 軟 度 － 坐 姿 體 前 彎 測 驗

成 績 經 過 四 週 的 足 三 里 穴 電 極 刺 激 期 後，未 達 統 計

上 顯 著 差 異 水 準 （ P≧ . 0 5）。  

3 .代 表 四 週 的 足 三 里 穴 電 極 刺 激 期 對 提 升 男 女 國 武 術

選 手 柔 軟 度 － 坐 姿 體 前 彎 測 驗 成 績 有 顯 著 效 果 。  

A n s h e l（ 1 9 9 1）等 人 認 為 ， 柔 軟 度 是 指 關 節 活 動 範

圍 的 大 小 及 附 著 在 關 節 周 圍 韌 帶 和 肌 肉 的 伸 展 性 而

言 。 朱 廣 廉（ 1 9 8 3）在 其 所 著「 體 育 資 料 」中 指 出 ： 運

動 員 其 柔 軟 度 的 好 壞 直 接 影 響 技 術 動 作 表 現 的 幅 度、協

調 性 和 準 確 性 ， 亦 影 響 了 技 巧 、 耐 力 、 肌 力 、 速 度 的 發

揮 。 C u r e t o n（ 1 9 4 7） 研 究 指 出 ： 運 動 選 手 的 柔 軟 度 與



 
 
 

 

運 動 表 現 有 正 相 關 ； 傑 出 的 運 動 選 手 具 有 較 佳 的 柔 軟

度。柔 軟 度 若 不 能 充 分 訓 練，將 大 大 限 制 運 動 成 績 的 進

步。由 此 可 見 柔 軟 度 的 重 要 性。本 研 究 結 果 發 現 四 週 的

足 三 里 穴 電 極 刺 激 期 對 提 升 男 女 國 武 術 選 手 柔 軟 度 －

坐 姿 體 前 彎 測 驗 成 績 有 顯 著 效 果 ， 與 L i b e r s o n 與

H o l n q u e s t（ 1 9 6 1） 的 發 現 相 符 合 。  

 

（ 十 ） 哈 佛 登 階 測 驗 方 面  

    A .男 子 選 手 方 面  

哈 佛 登 階 測 驗 方 面 的 Wi l c o x o n 符 號 等 級 檢 定 顯 示 ：  

1 .實 驗 組 受 試 選 手 ， 前 後 測 驗 結 果 數 據 達 顯 著 差 異 水 準

（ P < . 0 5）， 且 後 測 優 於 前 測 。  

2 .控 制 組 受 試 選 手，前 後 測 驗 結 果 數 據 未 達 顯 著 差 異 水

準 （ P≧ . 0 5）。  

3 .代 表 四 週 的 足 三 里 穴 電 極 刺 激 期 對 提 升 男 子 國 武 術 選

手 哈 佛 登 階 測 驗 成 績 有 顯 著 效 果 。  

 

表 4 - 2 2  心 肺 耐 力 指 數 － 哈 佛 登 階 測 驗 男 子 選 手 前 後 測 驗

Wi l c o x o n 符 號 等 級 檢 定 分 析 摘 要 表  

（ 單 位 ： 秒 /次 ）  

組 別  刺 激 期 前  
   M    S D  

刺 激 期 後  
   M    S D  

Z 值  P 值  

男 實 驗 組  
n = 7  

6 8 . 4 6 ± 6 . 4 5 8
 

7 1 . 7 7 ± 6 . 5 7 7
 

- 2 . 3 6 6  
 

0 . 0 1 8 *  
 

男 控 制 組  
n = 7  

6 4 . 8 5 ± 7 . 6 6 7
 

6 5 . 0 8 ± 7 . 5 9 5
 

- 1 . 6 0 4  
 

0 . 1 0 9  

*   P < . 0 5（ 顯 著 差 異 ）          

 



 
 
 

 

   B .女 子 選 手 方 面  

哈 佛 登 階 測 驗 方 面 的 Wi l c o x o n 符 號 等 級 檢 定 顯 示 ：  

1 .女 性 實 驗 組 受 試 選 手 ， 前 後 測 驗 結 果 數 據 達 顯 著 差 異

水 準 （ P < . 0 5）， 且 後 測 優 於 前 測 。  

2 .女 性 控 制 組 受 試 選 手，前 後 測 驗 結 果 數 據 未 達 顯 著 差

異 水 準 （ P≧ . 0 5）。  

3 .代 表 四 週 的 足 三 里 穴 電 極 刺 激 期 對 提 升 女 子 國 武 術 選

手 哈 佛 登 階 測 驗 成 績 有 顯 著 效 果 。  

 

表 4 - 2 3 心 肺 耐 力 指 數 － 哈 佛 登 階 測 驗 女 子 選 手 前 後 測 驗

Wi l c o x o n 符 號 等 級 檢 定 分 析 摘 要 表  

（ 單 位 ： 公 分 ）  

組 別  刺 激 期 前  
   M    S D  

刺 激 期 後  
   M    S D  

Z 值  P 值  

女 實 驗 組  
n = 7  

6 3 . 6 4 ± 7 . 5 0 7
 

6 7 . 1 2 ± 8 . 2 3 3
 

- 2 . 3 6 6  
 

0 . 0 1 8 *  
 

女 控 制 組  
n = 7  

6 3 . 4 9 ± 6 . 3 0 9
 

6 4 . 2 3 ± 6 . 2 5 9
 

- 1 . 3 5 2  
 

0 . 1 7 6  

*   P < . 0 5（ 顯 著 差 異 ）          

      

C .綜 合 討 論  

1 .實 驗 組 男 女 各 組 選 手 的 心 肺 耐 力 － 哈 佛 登 階 測 驗

成 績 經 過 四 週 的 足 三 里 穴 電 極 刺 激 期 後，均 達 統 計

上 顯 著 差 異 水 準 （ P < . 0 5）。  

2 .控 制 組 男 女 各 組 選 手 的 心 肺 耐 力 － 哈 佛 登 階 測 驗

成 績 經 過 四 週 的 足 三 里 穴 電 極 刺 激 期 後，未 達 統 計

上 顯 著 差 異 水 準 （ P≧ . 0 5）。  

3 .代 表 四 週 的 足 三 里 穴 電 極 刺 激 期 對 提 升 男 女 國 武 術



 
 
 

 

選 手 心 肺 耐 力 － 哈 佛 登 階 測 驗 成 績 有 顯 著 效 果 。  

    H o c k e y（ 1 9 7 3）指 出，心 肺 耐 力 是 指 大 肌 肉 群 在 一

特 定 的 運 動 強 度 下 持 續 一 段 時 間 的 能 力。M i c h e l i（ 1 9 9 5）

認 為，心 肺 耐 力 是 指 心 臟 和 肺 臟 傳 送 血 液 和 輸 送 氧 氣 到

身 體 各 部 位 的 能 力。卓 俊 辰（ 民 8 3）認 為，心 肺 耐 力 好，

心 臟 收 縮 力 大 ， 肺 呼 吸 量 大 ， 血 液 中 血 紅 素 含 量 較 多 ，

有 利 於 氧 的 輸 送，可 增 加 血 中 高 密 度 脂 蛋 白 與 低 密 度 脂

蛋 白 的 比 值（ H D L / L D L  r a t i o）， 可 減 少 心 臟 病 及 心 血 管

循 環 系 統 疾 病 患 病 率，有 益 健 康。由 此 可 見 心 肺 耐 力 的

重 要 性。本 研 究 結 果 發 現 四 週 的 足 三 里 穴 電 極 刺 激 期 對

提 升 男 女 國 武 術 選 手 心 肺 耐 力 指 數 － 哈 佛 登 階 測 驗 成

績 有 顯 著 效 果 ， 與 林 正 常（ 1 9 9 7）在「 電 針 刺 激 內 關 穴

和 足 三 里 穴 對 最 大 有 氧 能 量 與 耐 力 跑 能 力 影 響 之 研 究 」

中 的 發 現 具 一 致 性，也 與 L i b e r s o n 與 H o l n q u e s t（ 1 9 6 1）

的 發 現 相 符 合 。  

 

 

 

 

 

 

 

 

 

 

 



 
 
 

 

第伍章、結論與建議  
 

第 一 節  結 論  

研 究 者 在 本 研 究 中 發 現 以 下 結 論  

（ 一 ）  動 作 反 應 時 間 測 驗 方 面 

實 驗 組 男 女 各 組 選 手 達 統 計 上 顯 著 差 異 水 準

（ P < . 0 5）， 對 照 組 男 女 各 組 選 手 未 達 統 計 上 顯 著 差 異

水 準（ P≧ . 0 5）。代 表 四 週 的 足 三 里 穴 電 極 刺 激 期 對 提

升 男 女 國 武 術 選 手 動 作 反 應 時 間 測 驗 成 績 有 顯 著 效

果 。  

（ 二 ）  握 力 測 驗 方 面 

實 驗 組 男 女 各 組 選 手 均 未 達 統 計 上 顯 著 差 異 水 準

（ P≧ . 0 5），控 制 組 男 女 各 組 選 手 均 未 達 統 計 上 顯 著 差

異 水 準（ P≧ . 0 5）。代 表 四 週 的 足 三 里 穴 電 極 刺 激 期 對

提 升 男 女 國 武 術 選 手 右 手 握 力 測 驗 成 績 沒 有 顯 著 效

果 。  

（ 三 ）  背 肌 力 測 驗 方 面 

實 驗 組 男 女 各 組 選 手 達 統 計 上 顯 著 差 異 水 準

（ P < . 0 5）。 控 制 組 男 女 各 組 選 手 未 達 統 計 上 顯 著 差 異

水 準（ P≧ . 0 5）。代 表 四 週 的 足 三 里 穴 電 極 刺 激 期 對 提

升 男 女 國 武 術 選 手 背 肌 力 測 驗 成 績 有 顯 著 效 果 。  

（ 四 ）  一 分 鐘 屈 膝 仰 臥 起 坐 測 驗 方 面 

實 驗 組 男 女 各 組 選 手 達 統 計 上 顯 著 差 異 水 準

（ P < . 0 5）。 控 制 組 男 女 各 組 選 手 未 達 統 計 上 顯 著 差 異

水 準（ P≧ . 0 5）。代 表 四 週 的 足 三 里 穴 電 極 刺 激 期 對 提

升 男 女 國 武 術 選 手 肌 耐 力 一 分 鐘 屈 膝 仰 臥 起 坐 測 驗 成



 
 
 

 

績 有 顯 著 效 果 。  

（ 五 ）  半 蹲 跳 測 驗 方 面 

實 驗 組 男 女 選 手 達 統 計 上 顯 著 差 異 水 準（ P < . 0 5）， 

控 制 組 男 女 選 手 未 達 統 計 上 顯 著 差 異 水 準 （ P≧ . 0 5）  

      。 代 表 四 週 的 足 三 里 穴 電 極 刺 激 期 對 提 升 男 女 國 武 術

選 手 肌 耐 力 － 半 蹲 跳 測 驗 成 績 有 顯 著 效 果 。  

（ 六 ）  十 公 尺 折 返 跑 測 驗 方 面 

實 驗 組 男 女 各 組 選 手 未 達 統 計 上 顯 著 差 異 水 準  

（ P≧ . 0 5）。 控 制 組 男 女 各 組 選 手 未 達 統 計 上 顯 著 差 異

水 準 （ P≧ . 0 5）。 代 表 四 週 的 足 三 里 穴 電 極 刺 激 期 對 提

升 男 女 國 武 術 選 手 敏 捷 性 － 折 返 跑 測 驗 成 績 沒 有 顯 著

效 果 。  

（ 七 ）  立 定 跳 遠 測 驗 方 面 

實 驗 組 男 子 選 手 達 統 計 上 顯 著 差 異 水 準 （ P < . 0 5），

且 後 測 優 於 前 測；女 性 實 驗 組 受 試 選 手，未 達 顯 著 差 異

水 準 （ P≧ . 0 5）。 控 制 組 男 女 各 組 選 手 ， 均 未 達 統 計 上

顯 著 差 異 水 準 （ P≧ . 0 5）。 代 表 四 週 的 足 三 里 穴 電 極 刺

激 期 對 男 女 瞬 發 力 － 立 定 跳 遠 測 驗 成 績 的 增 進 效 果，存

在 性 別 上 的 差 異 ， 其 增 進 效 果 男 子 優 於 女 子 。  

（ 八 ）  立 定 垂 直 跳 測 驗 方 面 

實 驗 組 男 子 選 手 達 統 計 上 顯 著 差 異 水 準 （ P < . 0 5），

且 後 測 優 於 前 測；女 性 實 驗 組 受 試 選 手 未 達 顯 著 差 異 水

準 （ P≧ . 0 5）。 控 制 組 男 女 各 組 選 手 未 達 統 計 上 顯 著 差

異 水 準 （ P≧ . 0 5）。 代 表 四 週 的 足 三 里 穴 電 極 刺 激 期 對

男 女 瞬 發 力 － 立 定 垂 直 跳 測 驗 成 績 的 增 進 效 果，存 在 性

別 上 的 差 異 。  



 
 
 

 

（ 九 ）  坐 姿 體 前 彎 測 驗 方 面 

實 驗 組 男 女 各 組 選 手 均 達 統 計 上 顯 著 差 異 水 準

（ P < . 0 5）， 控 制 組 男 女 各 組 選 手 未 達 統 計 上 顯 著 差 異

水 準（ P≧ . 0 5）。代 表 四 週 的 足 三 里 穴 電 極 刺 激 期 對 提

升 男 女 國 武 術 選 手 柔 軟 度 － 坐 姿 體 前 彎 測 驗 成 績 有 顯

著 效 果 。  

（ 十 ）  哈 佛 登 階 測 驗 方 面 

實 驗 組 男 女 各 組 選 手 均 達 統 計 上 顯 著 差 異  

水 準（ P < . 0 5）， 控 制 組 男 女 各 組 選 手 未 達 統 計 上 顯 著 差

異 水 準 （ P≧ . 0 5）。 代 表 四 週 的 足 三 里 穴 電 極 刺 激 期 對

提 升 男 女 國 武 術 選 手 心 肺 耐 力 － 哈 佛 登 階 測 驗 成 績 有

顯 著 效 果 。  

    綜 觀 上 述 結 果 可 知，四 週 的 足 三 里 穴 電 極 刺 激 期 對

男 子 選 手 的 1 .動 作 反 應 時 間 測 驗 2 .背 肌 力 測 驗 3 .  一 分

鐘 屈 膝 仰 臥 起 坐 測 驗（ 腰 腹 肌 耐 力 ）4 .  半 蹲 跳 測 驗（ 腿

部 肌 耐 力 ） 5 .  立 定 跳 遠 測 驗 （ 水 平 位 移 瞬 發 力 ） 6 .  立

定 垂 直 跳 測 驗 （ 垂 直 位 移 瞬 發 力 ） 7 .  坐 姿 體 前 彎 測 驗

（ 腰 腿 背 柔 軟 度 ） 8 .  哈 佛 登 階 測 驗 （ 心 肺 耐 力 ） 等 造

成 顯 著 差 異 的 增 進 效 果；對 女 子 選 手 的 1 .動 作 反 應 時 間

測 驗 2 .背 肌 力 測 驗 3 .  一 分 鐘 屈 膝 仰 臥 起 坐 測 驗 （ 腰 腹

肌 耐 力 ） 4 .  半 蹲 跳 測 驗 （ 腿 部 肌 耐 力 ） 5 .  坐 姿 體 前 彎

測 驗 （ 腰 腿 背 柔 軟 度 ） 6 .  哈 佛 登 階 測 驗 （ 心 肺 耐 力 ）

等 俱 造 成 顯 著 差 異 的 增 進 效 果 。  

四 週 的 足 三 里 穴 電 極 刺 激 期 對 男 女 國 武 術 選 手 在 1 .

動 作 反 應 時 間 測 驗 2 .背 肌 力 測 驗 3 .  一 分 鐘 屈 膝 仰 臥 起

坐 測 驗 （ 腰 腹 肌 耐 力 ） 4 .  半 蹲 跳 測 驗 （ 腿 部 肌 耐 力 ）



 
 
 

 

5 .  坐 姿 體 前 彎 測 驗 （ 腰 腿 背 柔 軟 度 ） 6 .  哈 佛 登 階 測 驗

（ 心 肺 耐 力 ） 等 六 項 體 適 能 均 造 成 顯 著 差 異 的 增 進 效

果 。 在 1 .  立 定 跳 遠 測 驗 （ 水 平 位 移 瞬 發 力 ） 2 .  立 定 垂

直 跳 測 驗（ 垂 直 位 移 瞬 發 力 ）兩 項 體 適 能 具 備 性 別 上 的

差 異 ， 僅 在 男 子 選 手 造 成 顯 著 差 異 。  

至 於 在 1 .  握 力 測 驗 （ 右 手 掌 腕 肌 力 ） 2 .  十 公 尺 折

返 跑 測 驗（ 敏 捷 性 ）兩 項 體 適 能 測 驗 項 目 則 均 未 造 成 男

女 國 武 術 選 手 顯 著 差 異 的 增 進 效 果 。  

 

第 二 節  建 議 

自 二 十 世 紀 以 來 ， 由 於 科 學 家 的 努 力 與 體 育 專 業 人 員 的

奮 鬥 ， 使 各 項 體 育 運 動 競 賽 成 績 快 速 發 展 、 百 家 爭 鳴 。 尤 其

是 運 動 科 學 化 研 究 的 結 果 ， 使 各 種 體 育 成 績 突 飛 猛 進 ， 各 項

紀 錄 亦 不 斷 創 新 （ 陳 全 壽 ， 民 8 2）。 雖 然 運 動 競 技 不 以 獲 勝

為 終 極 目 標 ， 但 國 民 體 質 的 增 進 ， 卻 是 體 育 教 育 者 責 無 旁 貸

的 任 務。況 且「 體 力 即 國 力 」，求 生 存 是 人 類 及 生 物 的 本 能 ；

「 生 命 在 於 運 動，幸 福 在 於 健 康 」，追 求 健 康 更 是 云 云 眾 生 的

基 本 願 望 。  

在 分 秒 必 爭 的 現 代 工 商 社 會 ， 運 動 效 果 的 提 昇 成 為 必 然

的 追 求 。 為 了 提 高 運 動 訓 練 的 效 果 ， 運 動 科 學 化 研 究 乃 為 必

要 之 途 徑 。 本 研 究 亦 在 此 種 趨 勢 下 進 行 。 因 此 ， 研 究 者 對 本

研 究 中 所 發 現 的 結 果 ， 提 出 以 下 建 議 ：  

（ 一 ） 人 體 體 能 的 提 昇 ， 必 須 以 運 動 科 學 化 的 研 究 來 達 成 。

然「 追 本 溯 源 」，傳 統 的 強 身 保 健 方 法，乃 為 吾 人 先 賢

經 驗 的 累 積 及 智 慧 的 結 晶，值 得 我 們 加 以 發 掘 及 運 用。 

（ 二 ） 運 動 訓 練 的 科 技 化 是 必 然 的 趨 勢 ， 傳 統 醫 學 的 現 代 化



 
 
 

 

則 是 中 國 人 責 無 旁 貸 、 應 積 極 從 事 努 力 的 方 向 。 結 合

傳 統 醫 學 理 論 與 現 代 科 技 運 用 在 現 代 運 動 訓 練 上 ， 使

傳 統 醫 學 有 現 代 科 學 論 據 ， 進 而 提 昇 國 人 體 能 素 質 ，

發 揮 國 人 體 能 潛 力 的 極 致 ， 是 吾 人 可 以 努 力 的 一 個 方

向 ； 也 是 傳 統 醫 學 現 代 化 的 重 要 契 機 。  

（ 三 ）  傳 統 的 國 武 術 運 動 訓 練 結 合 傳 統 的 中 醫 針 炙 經 絡

強 身 保 健 方 法 及 現 代 西 醫 復 健 醫 學 電 刺 激 療 法 ， 可 以

有 效 增 進 運 動 選 手 相 關 體 適 能 。 建 議 有 關 教 育 及 運 動

訓 練 單 位 、 傳 統 文 化 愛 好 者 及 現 代 運 動 科 學 研 究 者 朝

此 方 向 繼 續 努 力 研 究 ， 突 破 瓶 頸 ， 以 求 國 人 體 適 能 的

全 面 提 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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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附 錄 一  足 陽 明 胃 經 循 行 穴 位 圖  



 
 
 

 

 

圖 附 錄 二  足 陽 明 胃 經 隱 性 感 傳 線 L P S C、 低 電 阻 線 L I P 及 高

振 聲 線 PA P 與 經 典 線 分 布 之 比 較 （ 祝 總 驤 ， 1 9 8 9）  



 
 
 

 

 
- - -低 電 阻 線   - - -經 典 線  

圖 附 錄 三  足 陽 明 胃 經 小 腿 部 低 電 阻 線 L I P 與 經 典 線 之 比 較         

（ 祝 總 驤 ， 1 9 8 9）  


